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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00四年工程建设国家

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4J67 号) ，由水利部水利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

同编制完成。

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我国各地区以及相关行业水土保持工程设计的经验，吸收了国

内有关弃渣场防护、坡耕地治理等工程设计的先进成果，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 19 章和 3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总体布置，工程级别划分和设计

标准，梯田工程，淤地坝工程，拦沙坝工智，塘坝和滚水坝工程，沟

道滩岸防护工程，坡面截排水工程，弃渣场及拦挡工程，土地整治

工程，支毛沟治理工程，小型蓄水工程，农业耕作措施，固沙工程，

林草工程，封育工程等。

本规范中用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负责日常管理，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

计总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请各单

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水利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 2-1 号，邮政

编码: 100120 , E-mail :jsbz@giwp.org.cn)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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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统一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要求，保证设计质量和工程安

全，发挥水土保持工程综合效益，制定本规范。

1. 0.2 本规范主要适用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中的梯田、淤地

坝、拦沙坝、塘坝、滚水坝、沟道滩岸防护、坡面截排水、引洪漫地、

引水拦沙造地、支毛沟治理、小型蓄水工程、农业耕作、防风固沙、

林草工程、封育工程，以及生产建设项目中的弃渣拦挡、土地整治、

截排水、小型蓄水工程、防风固沙、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设计。

1. O. 3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应具备可靠的基础资料，在收集地质地

貌、气象水文、土壤植被、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和社会经济等基本资

料的基础上，开展相应调查、勘测及试验。应本着因地制宜、综合

治理、安全可靠、注重效益的原则，在进行总体布置设计的基础上，

进行各项措施设计。

1. O. 4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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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O. 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comprehensive control pro-

ject of soil erosion and water loss 

为治理区域水土流失，以小流域或片区为单元，合理配置的单

项措施或多项措施的组合。

2.0.2 淤地坝 check dam for farmland forming 

在多泥沙沟道修建的以控制侵蚀、拦泥淤地、减少洪水和泥沙

灾害为主要日的工程设施，其总库容不大于 500 万旷，坝高不超

过 30m o

2.0.3 滚水坝 overflow dam 

以抬高沟道上游水位、固定沟床、灌溉为主要目的的一种高度

较低的挡水建筑物。

2.0.4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 rainwater utilization works 

对雨水进行收集、蓄存和调节利用的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2.0.5 林草工程 forest and grass works 

以植物措施为主体的水土流失防治工程，主要包括具有生态

功能、生产功能的造林种草及经果林营造，生产建设项目所涉及的

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置湿地植物措施。

2. o. 6 生态护岸 gully bank protection eco-works 

利用植物或者植物与工程相结合，对沟道滩岸进行防护，以达

到固岸护地、控制土壤侵蚀和修复水生态的一种护岸形式。

2.0.7 坡面截排水工程 water intercepting and drainage 

works on hill-slope 

为拦截和疏导坡面径流而修建的设施。

2.0.8 支毛沟 branch g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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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中汇水面积小于 lkm2 的分支沟。

2. O. 9 小流域人工湿地 artificial wetland in small watershed 

配置于生态清洁小流域中，以净化污水、改善水质及水体景观

为目的，由人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的湿地。

2.0.10 封育工程 fenced project and affiliated equipments 

以封禁为基本手段，利用植物的自然繁殖和生长能力，辅以补

植、抚育、以电代柴、沼气池、节柴灶、生态移民等人工促进手段，促

进和恢复区域林草植被全部措施的总称。

2.0.11 弃渣场 residues disposal area 

工程建设中对不能利用的开挖土石方、拆除混凝土或其混合

物所选择的处置或堆放场地的总称。

2. 0.12 堆渣最大高度 maximum height of slag-dumping 

弃渣场堆渣最高点与最低坡脚的高程差值。

2.0.13 防风固沙带 windbreak and sand-fixation belt 

为控制风蚀危害，根据区域风蚀特点布设在工程保护对象周

边，由若干植物固沙、沙障固沙、化学固沙和封育措施组合所形成

的带状防护措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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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设计应重点分析流域土地利用现

状、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土流失防治需求，应以"治理水土流失，保护

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生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及

生态环境"为基本出发点进行总体布置，并应据此开展各类措施或

单项工程的设计。

3. O. 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计应通过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

价，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充分利用与保护水土资源，注重生态，拟定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分区开展水土保持设计，使水土保持

工程和设施与项目区生态、地貌、植被、景观相协调。

3.0.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本规范未涉及的

其他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技术规范))GB 50433 的有关规定执行。

3.0.4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调查与勘测资料及图件比例尺的基本

要求应按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的有关规范执行。

3. O. 5 水土保持的工程规模、设计标准应按总体布置(局)中确定

的各项措施有机组合所发挥的作用和要求，遵循"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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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总体布置

4.1 一般规定

4. 1. 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应以小流域为单元，根据水土流失

防治、生态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统筹山、水、田、林、路、渠、村

进行总体布置，做到坡面与沟道、上游与下游、治理与利用、植物与

工程、生态与经济兼顾，使各类措施相互配合，发挥综合效益。

4. 1. 2 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坚持沟坡兼治，坡面以梯田、林草工程为主，沟道应以淤

地坝坝系、拦沙坝、搪坝、谷坊等工程为主。

2 应坚持生态与经济兼顾，梯田与林草工程布置应根据其生

产功能，加强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少雨缺水地区配置雨水集蓄

利用工程，多雨地区配置蓄排结合的蓄水排水工程，使梯田与坡面

水系工程相配套，经济林、果园、设施农业与节水节灌、补灌相配套。

3 应坚持自然修复和人王治理相结合，江河源头区、远山边

山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自然修复能力，合理布置封育及

其配套措施。

4 重要水源地应按生态清洁小流域进行布置，合理布设水源

涵养林，并应配置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5 在山洪灾害、泥石灾害、崩岗灾害严重的地区，应合理配置

防灾减灾措施。

6 在城郊地区应充分利用区域优势，注重生态与景观结合，

措施配置应满足观光农业、生态旅脏、科技示范、科普教育需求。

4.2 分区基本要求

4.2.1 东北黑土区总体布置应符合F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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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以保护黑土资源、保障粮食生产为核心，以防治侵蚀向

和缓坡耕地水土流失为重点。

2 治理措施应包括梯田、等高耕作、垄向区田、地埂植物带、

谷坊以及农业机械道路、灌溉渠系、坡面排水措施等。

4.2.2 西北黄土高原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提高综合农业生产能力和改善生态为核心，以保护土

壤、增加植被覆盖、蓄水保水、拦沙减沙为重点。

2 治理措施应以梯田、淤地坝、治沟造地、林草工程、封育及

配套措施为主，多年平均降水量 400mm 以下地区林草工程应以

灌草措施为主。

3 沟道应布置坝系，坡面应布置梯田与林草工程，远山边山

地区应布置封育及配套措施。梯田和淤地坝工程布置应与雨水集

蓄利用、高放高产规模特色农业或经果林发展结合。

4 淤地坝工程坝系布置应妥善处理小流域内大、中、小型淤

地坝与塘坝、小水库之间的关系，合理配置，联合运用;单坝规模确

定应分析坝系中各单坝的相互作用。

4.2.3 北方风沙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建设生态屏障和防沙带、修复和改良草场、保护绿洲

为核心，重视水蚀风蚀交锚区的水蚀和风蚀防治。

2 治理措施应以防风固沙、草场修复建设与保护、绿洲防护、

林革措施、封育及其配套措施为主。

3 多年平均降水量 250mm 及以上地区应充分利用小泉、小

水，加强雨水集蓄利用，采取砂田与覆盖措施，保持土壤水分，合理

配置坡改梯及配套措施。

4 多年平均降水量 250mm 以下地区应以封禁措施为主，有

灌概条件的可建设人工草场，并以绿洲为核心设置防护措施。

4.2.4 北方土石山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改善生态、保护与涵养水源、发展农林特色产业为核

心，根据所处地区生态功能，注重保护土壤和耕地资源，防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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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

2 治理措施应以梯田、雨水集蓄利用、沟道治理工程、经济林

果种植以及林草措施为主。

3 梯田应以石坎梯田为主，并与特色经济林果工程结合，注

重山区沟道小泉、小水和雨水集蓄利用，配套节水型灌概措施。

4 水源地应配置水源涵养林以及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4.2.5 西南岩溶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抢救和保护土壤资源、充分利用降水资源、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为核心，以坡政梯及坡面水系工程为重点，对植被覆盖度

低的岩潜山体配置林草及封育措施。

2 治理措施应以梯田>>..坡面水系工程、田间道路、林草措施、

岩榕地表水利用及岩榕落水洞治理工程为主。

3 梯田应以石坎梯田为主;对于田面出露裸岩，可通过爆破

破碎挖除凸露岩石，回覆周边土壤，增加可耕种面积，并应配置"以

排为主、蓄排结合"的蓄排水设施。

4 应充分利用溪流及小泉、小水配置塘坝、攘水坝以及寻i 水

设施，并配套农田灌概或补充灌概设施。

4.2.6 西南紫色土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保护土壤资源、充分利用降水资源、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促进农业发展为核心，以坡改梯及坡面水系工程为重点。

2 治理措施应包括梯田及坡面水系工程、田间道路、塘坝、经

济林果种植、林草措施、高效复合农林业建设、封育及配套措施为

主。

3 梯田工程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土坎与石坎梯田，配置"以

排为主、蓄排结合"的蓄排水工程，特色经济林果宜配置灌溉设施。

4.2.7 南方红壤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以保护土壤资摞、防治崩岗灾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

进高产高效农业发展核心，重点开展坡改梯、崩岗治理、侵蚀劣地

治理和园地及林F水土流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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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理措施应以拦沙坝、截流沟、林草措施、梯田与坡面水系

工程、田间道路、特色亚热带和热带经济林果建设、封育及配套措

施为主。

3 崩岗治理应采取"上截、中林草、下堵"的综合措施体系，保

障下游村庄和农业生产的安全。

4.2.8 青藏高原区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z

1 应以保护生态、修复和改良草场、改善河谷农业生产条件

为核心，重点开展轮封轮牧、冬贮的人工草场建设，影响河谷农业

生产的山洪灾害沟道治理，以及坡耕地治理。

2 林草工程应根据高原气候、地理位置、土壤、生态系统等地

域特点和立地条件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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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级别划分和设计标准

5.1 梯田工程

5.1.1 梯田工程应根据地形、地面组成物质等划分为 4 种类型

区，其级别应根据梯田面积、土地利用方向或水源条件分为 3 级。

1 1 区主要包括西南岩溶区、秦巴山区及其类似区域，梯田

丁-程级别应按表 5. 1. 1-1 确定。

表 5.1. 1-1 1 区梯田工程级别

级 别 面积Chm') 土地利用方向

1 口粮田、园地
>10 

2 一般农田、经果林

2 口粮田、园地
3-10 

3 一般农田、经果林

3 ,ç3 

注: 1 级别划定以面积为首要条件 s

2 当交通和水源条件较好时，提高一级;当无水源条件或交通条件较差时，降

低一级。

2 11 区主要包括北方土石山区、南方红壤区和紫色土区(四川

盆地周边丘陵区及其类似区域)，梯田工程级别应按表 5. 1. 1-2 确定。

表 5.1.1-2 n 区梯田工程级别

级 别 面积Chm') 土地利用方向

1 口粮田、园地
>30 

2 一般农田、经果林

2 口粮田、园地
10-30 

3 一般农田、经果林

3 主二 10

注: 1 级别划运以面积为首要条件。面积指一个设计单元面积 g

2 当交通和水源条件较好时，提高一级 g 当无水源条件或交通条件较差时，降

低一级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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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皿区主要包括黄土覆盖区，土层覆盖相对较厚及其类似区

域，梯田工程级别应按表 5. 1. 1-3 确定。

表 5. 1. 1-3 ][区梯田工程级别

级 别 面积(hm') 士地利用方向

l U 粮固、阔地
>60 

2 一般农田、经果林

2 口粮四、民地
30~60 

3 一般农固、经果林

3 至二 30

注: 1 级别划定以面积为首要条件。面积指一个设计单元面积 3

2 当交通和水源条件较好时，提高一级;当无水源条件或交通条件较差时，降

低一级。

4 凹区主要为黑土区，梯田工程级别应按表 5. 1. 1-4 确定。

级别

2 

3 

表 5. 1. 1-4 N 区梯田工程级别

水源条件

好

一般

差

注: 1 级别~J定以水源条件为首要条件;

面积(hm')

>50 

20~50 

豆豆 20

2 水源条件好指引水条件好或地下水量充沛可实施井灌。

5. 1. 2 梯田工程设计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 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按应表 5. 1. 2-1 确定。

表 5. 1. 2-1 1 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

级别 回面净宽(m) 排水设计标准 灌溉设施

I 

2 

3 

10 年一遇 ~5 年一遇短
灌溉保证率 P~50%>(6~10) 

历时暴雨

5 年一遇 ~3 年→遇短
具有较好的补灌设施(3 ~5)~(6~10) 

历时暴雨

<(3~5) 3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

注 z云贵高原、秦巴山区田面净宽取低限或中限，其他地方视具体情况取高限或

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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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I 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应按表 5. 1. 2-2 确定。

表 5. 1. 2-2 n 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

级别 田面净宽(m) 排水设计标准 灌溉设施

10 年一遇-5 年→遇短
灌溉保证率 P~50%1 >10 

历时暴雨

二年一遇 -3 年一遇短
具有较好的补灌设施2 5-10 

历时暴雨

3 <5 3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3 田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应按表 5. 1. 2-3 确定。

表 5. 1. 2-3 ][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

级别 田面J争宽(m) 排水设计标准 补灌设施

1 二三20
10 年一遇-5 年一遇短

有
历时暴雨

5 年一遇 -3 年一遇短
2 二三 15

历时暴雨

3 二三 10 3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4 凹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应按表 5. 1. 2-4 确定。

表 5. 1. 2-4 N 区梯田工程设计标准

级别 田面}争宽 (m) 排水设计标准 灌溉设施

10 年一遇-5 年一遇短
灌溉保证率 P~75%l >30 

历时暴雨

5 年一遇 -3 年一遇短 灌溉保证率 P 为
2 (5-10)-30 

历时暴雨 50%-75% 

3 <二 (5-10) 3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

注 z地形条件具备的，田面净宽取高限;地形条件不具备的，取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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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淤地坝工程

5.2.1 淤地坝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应根据淤地坝库容按表

5.2. 1 确定。

表 5.2.1 淤地坝工程等别及建筑物级别划分

永久性建筑物级别 临时性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总库容

建筑物
(l04m3 ) 

主要 次要

建筑物 建筑物 级别

大型 1 型 100-500 1 3 4 
I 

淤地坝 2 型 50-100 2 3 4 

E 中型淤地坝 10-50 3 4 4 

E 小型淤地坝 <10 4 4 

5.2.2 失事后损失巨大或影响十分严重的淤地坝工程 2 级、 3 级

主要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经过论证，可提高一级。

5.2.3 当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基础的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或采用新

型结构时，对 2 级、 3 级建筑物可提高一级。

5.2.4 淤地坝工程设计标准应根据建筑物级别按表 5.2.4 确

定。

表 5.2.4 淤地坝建筑物设计标准

洪水重现期(年)

建筑物级别

设计 校核

1 30-50 300-500 

2 20-30 200-300 

3 20-30 50-200 

4 10-20 30-50 

5.2.5 淤地坝坝坡抗滑稳定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2.5 规定

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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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淤地坝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建筑物级别
荷载组合或运用状况

1 、 2 3 、 4

正常运用 1. 25 1. 20 

非常运用 1. 15 1. 10 

5.2.6 总库容大于 500 万 m3 以盈土石(浆砌石)坝坝高大于 30m

的具有淤地功能的拘道治理工程，应按水利工程土石坝、浆砌石坝

等规范设计。

5.3 拦沙坝工程

5.3.1 拦沙坝工程等别及建筑物级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拦沙坝坝高宜为 3m~15m，库容宜小于 10 万 m3 ，工程失

事后对下游造成的影响较小，其工程等别应根据表 5.3.1-1 的确

定。

表 5.3.1-1 拦沙坝工程的等别划分

保护对象

工程等别 坝高(m)
库容

(万 m3 ) 经济设施 保护 保护

的重要性 人口(人) 农田(亩)

特别重要
注100 二主 100I 10-15 10-50 

经济设施

1i:要经济
10-100 E 5-10 5-10 <100 

设施

m <5 <5 <10 .____ 
注: 1 当坝高大于 15m.库容大于 50 万 m3 时，应专门论证 g

2 当条件不一致时取高限。等别划分不同时，按最高等别来确定。

2 拦沙坝建筑物级别应根据工程等别和建筑物的重要性按

表 5.3.1-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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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别

表 5.3. 1-2 拦沙坝建筑物级别

主要建筑物 次妥建筑物

1I 1 I 3 

E2 3 

EI 3 3 

注: 1 失事后损失巨大或影响十分严重的拦沙坝工程的 2 级~3 级主要建筑物，

经论证可提高一级乡

2 失事后损失不大的拦沙坝工程的 1 级~2 级主要建筑物，经论证可降低一级$

3 建筑物级别提高或降低，其洪水标准可不提高或降低。

5.3.2 拦沙坝工程建筑物的防洪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 5.3.2

的规定确定。

表 5.3.2 拦沙坝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洪水标准[重现期(年)J

建筑物级别
设 计

校 核

重力坝 土石坝

l 20~30 100~200 200~300 

2 20-30 50-100 100-200 

3 10-20 30-50 50-100 

5.3.3 稳定安全系数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坝、堆石坝的坝境稳定计算应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采

用不计条块间作用力的瑞典圆弧法计算坝坡稳定性时，坝坡抗滑

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子表 5. 3. 3-1 规定的数值。采用其他精确计

算方法时，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数值应提高 8% 。

表 5.3.3-1 土坝、堆石坝坝坡的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荷载组合或 拦沙坝建筑物的级别

运用状况 1 2 3 

基本组合CiE常运用) 1. 25 1. 20 1. 15 

非常运用条件 I
1. 15 1. 10 1. 05 

特殊组合 (施工期及洪水)

(非常运用) 非常运用条件 E
1. 05 1. 05 1. 05 

(正常运用+地震)

注: 1 荷载计算及其组合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碾压式士石坝设计规范 ))SL 274 

的有关规定;

2 特殊组合 I 的安全系数适用于特殊组合 H 以外的其他非常运用荷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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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力坝坝体抗滑稳定计算主要核算坝基面滑动条件，应按

抗剪断强度或抗剪强度计算坝基面的抗滑稳定安全。抗滑稳定安

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3.3-2 规定的数值。除深层抗滑稳定以外的

坝体抗滑稳定计算，应分析下列情况:

表 5.3.3-2 囊力坝稳定计算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l 级、2 级、
安全系数 采用公式 荷载组合

K' 

K 

K 

基本

非常

抗剪断公式 洪水状况

特殊

设计

地震状况

基本

非常

抗剪公式 洪水状况

特殊

设计

地震状况

基本

非常

抗剪公式 洪水状况

特殊

设计

地震状况

1)沿垫层混凝土与基岩接触面滑动;

2)沿砌石体与垫层?昆凝土接触面滑动;

3)砌石体之间的滑动。

3 级坝

3.00 

2. 50 

2.30 

1. 20 

1. 05 

1. 00 

1. 05 

1. 00 

1. 00 

备注

软基

岩基

当坝基岩体内存在软弱结构面、缓倾角结构面时，应计算深层

抗滑稳定。根据滑动面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单滑面、双滑面和多滑

面计算模式，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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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溢洪道控制段及泄槽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应符合表 5.3.4

的规定。

表 5.3.4 溢洪道控制段及泄槽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 采用公式 荷载组合 l 级、2 级、3 级坝

基本 3.00 

K' 抗剪断公式 非常洪水状况 2.50 
特殊

设计地震状况 2.30 

基本 1. 05 

K 抗剪公式 非常洪水状况 1. 00 
特殊

设计地震状况 1. 00 
」一… L一一一一一-

5.4 塘坝和滚水坝

5.4.1 塘坝工程级别和防洪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塘坝工程级别应根据库容、坝高等指标，按表 5. 4. 1-1 确定。

表 5.4.1-1 塘坝工程级别

级别指标
工程级别

库容OO'm3 ) 坝离 (m)

l 5~10 5~10 

2 <5 <5 
二…

注g根据库容和坝高确定工程级别时就高不就低。

2 对有防洪任务和要求的塘坝，应按表 5.4. 1-2 确定其防洪

标准。

表 5.4. 1-2 塘坝工程防洪标准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J
工程级别

设计 校核 1 
l 10 20 

2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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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滚水坝工程级别和防洪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滚水坝士程级别应依据坝高指标，按表 5. 4. 2-1 确定。

表 5.4.2-1 滚水坝工程级别

工程级别 坝高(m)

5-10 

2 <5 

2 滚水坝防洪标准应按表 5.4.2亿确定。

表 5.4.2-2 滚水坝防洪标准

工程级别 防t费标准[重现期(年)J

10 

2 

5.4.3 稳定计算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底应力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土质地基及软质岩石地基在各种计算情况下，平均基底

应力不应大于地基允许承载力，最大基底应力不应大于

地基允许承载力的1. 2 倍;基底应力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之比不应大于表 5.4.3-1 规定的允许值。

表 5.4.3-1 基底应力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允许值

荷载组合
地基土质

基本组合 特殊组合

松软 1. 50 2. 00 

中等坚实 2.00 2. 50 

坚实 2.50 3.00 

注·地震区基底应力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允许值可按表列数值适当增大。

2)硬质岩石地基在各种计算情况下，最大基底应力不应大

于地基允许承载力;除施工期和地震情况外，基底应力不

应出现拉应力;在施工期和地震情况下，基底拉应力不应

大于 100k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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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质土坝、土质防渗体土石坝、人工防渗体土石坝的稳定

计算，应按刚体极限平衡理论采用瑞典圆弧法进行计算，其坝坡抗

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 4. 3-2 规定的数值。采用其他精确

计算方法时，最小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可适当提高。

表 5.4.3-2 土石坝坝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运用条件 l 级、2 级坝最小安全系数

稳定渗流期

正常运用 1. 25 
库水位正常降落

施工期
1. 15 

非正常运用 库水{Îl非常降落

正常运用条件加地震 1. 10 

3 重力坝(滚水坝)坝体抗滑稳定按抗剪断强度和按抗剪

强度计算时，其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4.3-3 规定的

数值。

表 5.4.3-3 重力坝(滚水坝)坝体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名称 荷载组合 l 级、 2 级坝安全系数

基本 3.00 

抗剪断稳定安全系数 校核洪水情况 2. 50 
特殊

地震状况 2.30 

基本 1. 05 

抗剪稳定安全系数 校核洪水状况 1. 00 
特殊

地震状况 1. 00 

5.5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

5.5.1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的防洪标准应根据防护区耕地面积和

所在区域划分为两个等级，相应防洪标准应按表 5.5. 1 的规定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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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沟道滩岸防护区的等级和防洪标准

等 级 I E 

I 区 二，， 100 <100 
防护区耕地

面积(hm')
区域 E 区 二，， 10 <10 

其他区 二呈5 <5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J 10 5 

注: 1 涉及影响人口时，可适当调高标准 s

2 汇水面积在 50km' 以下小流域采用此标准，其他采用堤防标准;

3 1 区是指东北黑土区， n 区是指北方土石山区、南方红壤区和四川盆地周

边丘陵区及其类似区域。

5.5.2 护地堤级别应符合表 5.5.2 的规定。护地堤上的闸、涵、

泵站等建筑物及其他构筑物的设计防洪标准不应低于护地堤的防

洪标准。

表 5.5.2 护地堤级别

|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 I 10 I 5 

| 护地堤级别 I 1 I 2 

5.5.3 土堤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5.3 的规定。

表 5.5.3 土堤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护地堤级别

安全系数

1 、 2

1. 10 

5.5.4 防洪墙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5.4 的规定。

地基性质

护地堤级别

安全系数

表 5.5.4 防洪墙抗滑稳定安全系敏

岩基

1 、2

1. 00 

土基

1 、2

1. 15 

5.5.5 防洪墙抗倾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5.5 的规定。

表 5.5.5 防洪墙抗倾稳定安全系数

护地堤级别

安全系数

1 、2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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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坡面截排水工程

5.6.1 坡面截排水工程的等级应包括下列三级:

1 1 级 z 配置在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 1 级林草工程、 1 级梯

田的截排水沟。

2 2 级:配置在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 2 级林草工程、2 级梯

田的截排水沟。

3 3 级 z配置在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 3 级林草工程、3 级梯

田以及其他设施的截排水沟。

5.6.2 坡面截排水工程设计标准应按表 5.6.2 确定。

表 5.6.2 坡面截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级 别 排水标准 超高(m)

5 年一遇~ 10 年一遇
l 0.3 

短历时暴雨

3 年一遇 ~5 年一遇短
2 0.2 

历时暴雨

3 3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O. 2 

5.7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

5.7.1 弃渣场级别应根据堆渣量、堆渣最大高度以及弃渣场失事

后对主体工程或环境造成危害程度，按表 5.7. 1 的规定确定。

表 5.7.1 弃渣场级别

堆渣量 最大堆渣
渣场失事对主体

渣场级别
高度 H(m)

工程或环境造
VC万 m')

成的危害程度

1 2000注V注1000 200~H注150 严重

2 1000>V~500 150>H关 100 较严重

3 500>V注 100 100>H注60 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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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袭 5.7.1

堆渣量 最大堆渣
渣场失事对主体

渣场级别
高度 H(m)

工程或环境造
V(万 m3 )

成的危害程度

4 lOO>Vß50 60>Hß20 较轻

5 V<50 H<20 元危害
一一」

注: 1 根据堆渣量、最大堆渣高度、渣场失事对主体工程或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

的渣场级别不一致时，就高不就低;

2 渣场失事对主体工程的危害指对主体工程施工和运行的影响程度，渣场失事

对环境的危害指对城镇、乡村、工矿企业、交通等环境建筑物的影响程度;

3 严重危害:相关建筑物遭到大的破坏或功能受到大的影响，可能造成人员

伤t丁和重大财产损失的;

较严重危害 z相关建筑物遭到较大破坏或功能受到较大影响，需进行专门

修复后才能投入正常使用 s

不严重危害·相关建筑物遭到破坏或功能受到影响，及时修复可投入正常

使用;

较轻危害:相关建筑物受到的影响很小，不影响原有功能，无需修复即时投

入正常使用。

5.7.2 弃渣场防护工程建筑物级别应根据渣场级别分为 5 级，按

表 5.7.2 的规定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拦渣堤、拦渣坝、挡渣墙、排洪工程建筑物级别应按渣场级

别确定。

2 当拦渣工程高度不小于 15m，弃渣场等级为 1 级、 2 级时，

挡渣墙建筑物级别可提高 1 级。

表 5.7.2 奔渣场拦挡工程建筑物级别

拦渣工程
渣场级别 排洪工程

拦渣堤工程 拦渣坝工程 挡渣墙工程

l 1 1 2 l 

2 2 2 3 2 

3 3 3 4 3 

4 4 4 5 4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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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拦渣堤(围渣堪)、拦渣坝、排洪工程防洪标准应根据其相

应建筑物级别，按表 5.7.3 的规定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拦渣堤(围渣堪)、拦渣坝工程不应设校核洪水标准，设计

防洪标准应按表 5.7.3 的规定确定，拦渣堤防洪标准还应满足河

道管理和防洪要求。

2 排洪工程设计、校核防洪标准按表 5.7.3 的规定确定。

表 5.7.3 弃渣场拦挡工程防洪标准

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J
拦渣堤(坝) 排j共工程

平原区、滨海区
工程级别 级别

山区、丘陵区

设计 校核 设计 校核

1 1 100 200 50 100 

2 2 100~50 200~ 100 50~30 100~50 

3 3 50~30 100~50 30~20 50~30 

4 4 30~20 50~30 20~10 30~20 

5 5 20~10 30~20 10 20 

3 拦渣堤、拦渣坝、排洪工程失事可能对周边及下游工矿企

业、居民点、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等造成重大危害时，2 级以下拦渣堤、

拦渣坝、排洪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可按表 5.7.3 的规定提高 l 级。

4 弃渣场临时性拦挡工程防洪标准取 3 年一遇~5 年一遇;

当弃渣场级别为 3 级以上时，可提高到 10 年一遇防洪标准。

5 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3 年一

遇~5 年一遇 5min~10min 短历时设计暴雨。

5.7.4 弃渣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简化毕肖普法、摩根斯顿一普赖斯法计算时，抗滑稳定

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7.4-1 规定的数值。

表 5.7.4-1 弃渣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应用情况
弃渣场级别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 35 

1. 15 

1. 25 

1. 10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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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瑞典圆弧法、改良困弧法计算时，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不应小于表 5.7.4-2 规定的数值。

表 5.7.4-2 弃渣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弃渣场级别
应用情况

2 3 4 、 5

正常运用 1. 25 1. 20 1. 20 1. 15 

非常运用 1. 10 1. 10 1. 05 1. 05 

5.7.5 弃渣场拦挡工程安全稳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挡渣墙(浆砌石、 1昆凝土、钢筋混凝土)基底抗滑稳定安全

系数不应小于表 5.7.5-1 规定的允许值。

表 5.7.5-1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土质地基 岩石地基

计算 挡渣墙级别 挡渣墙级别 按抗剪

士况 断公式

1 2 3 4 5 计算时

正常
1. 35 1. 30 1. 25 1. 20 1. 20 1. 10 1. 08 1. 05 3.00 

运用

非常
1. 10 1. 05 1. 00 2.30 

运用

2 当土质地基上的挡渣墙沿软弱土体整体滑动时，按瑞典圆

弧法或折线滑动法计算的抗滑稳寇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7.4-1

规定的允许值。

3 土质地基上挡渣墙的抗倾覆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7.5-2

规定的允许值。

表 5.7.5-2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挡渣墙级别
计算工况

1 2 3 4 、 5

正常运用 1. 60 1. 50 1. 45 1. 40 

非常运用 1. 50 1. 40 1. 35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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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岩石地基上 1 级~2 级挡渣墙，在基本荷载组合条件下，

抗倾覆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 45 ， 3 级 ~5 级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

数不应小于1. 40;在特殊荷载组合条件下，不论挡渣墙的级别，抗

倾覆安全系数均不应小于1. 30 。

5 采用计条块间作用力的计算方法时，拦渣堤(土堤或土石

堤)边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5.7.5-3 规定的允许值。

拦渣堤工程级别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表 5.7.5-3 拦渣堤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6 采用不计条块间作用力的瑞典圆弧法计算边坡抗滑稳定

安全系数时，正常运用条件最小安全系数应比表 5.7.5-3 规定的

数值减小 8% 。

5.7.6 挡渣墙(浆砌石、棍凝土、钢筋泪凝土)基底应力计算应满

足下列要求:

1 在各种计算工况下，土质地基和软质岩石地基上的挡渣墙

平均基底应力不应大于地基允许承载力允许值，最大基底应力不

应大于地基允许承载力的1. 2 倍。

2 土质地基和软质岩石地基上挡渣墙基底应力的最大值与

最小值之比不应大于 2.0 ，砂土宜取 2. 0~3. 0 。

5.8 土地整治工程

5.8.1 引洪漫地工程级别划分应按表 5.8.1 的规定确定。

表 5.8.1 召|洪漫地工程级别

淤漫面极(hm2 )

5~20 

设计洪水标准(年〉

1O~20 

<5 5~lO 

注:引坡洪漫地时可控制引用的集水面积宜在 lkm2~2km2以下，引河洪漫地时宜

引用中、小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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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引水拉沙造地工程级别，应根据工程的规模及工程所在区

域防洪安全和水土保持重要性划分为 3 级，并应按表 5.8.2 的规

定确定。

表 5.8.2 引水拉沙造地工程级别

工程级别
造地面积(hm2 )

风沙区 河流滩地

二三 100 二"， 50

2 100-30 50-10 

3 <30 <10 

注: 1 2 级、 3 级工程所在区域为国家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时，级别相应提

高 1 级，

2 2 级、3 级的工程，所在区域防洪安全特别重要时，级别相应提高 l 级。

5.8.3 各级别引水拉沙造地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z

1 1 级 z 田块布设和道路设计应满足大型机械化生产的要

求，水利灌溉及防洪设施完善，工程区及其周边防风防沙林带全面

配置。

2 2 级 z 田块布设和道路设计应基本满足机械化生产的要

求，因地制宜配套水利灌溉设施，工程区内防风、防沙、防洪措施完

善，并应结合周边地域的风沙防护。

3 3 级 z应满足工程区内的防洪要求，配套田块内外生产道

路及防护林带。

4 r可流滩地引水拉沙造地的防洪堤设计标准应按表 5.8.3

确定。

工程级别

2 、 3

表 5.8.3 引水拉沙造地工程设计标准

河流滩地防洪堤设计洪水重现期(年)

10 

5.9 支毛沟治理工程

5.9.1 沟头防护工程设计标准应根据各地水文手册结合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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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选择相应历时暴雨。

5.9.2 谷坊工程溢流口的设计应根据各地水文手册结合具体情

况选择相应历时暴雨。

5.9.3 选择相应历时暴雨时，应根据各地降雨情况分别采用当地

最易产生严重水土流失的短历时、高强度暴雨。

5.10 固沙工程

5. 10. 1 防风固沙工程级别应根据风沙危害程度、保护对象、

所处位置、 t程规模、治理面积等因素，按表 5. 10. 1 的规定确

定。

表 5.10.1 防风固沙工程级别

防治级别 严重 中等 轻度

注20000 1 2 3 

绿洲规模(hm2 ) 20000-666 2 3 3 

<666 2 3 3 

高速及→级 1 2 3 

公路等级 二级 2 3 3 

三级及等外 3 3 3 

国铁 I 级及
1 1 2 

客运专线

铁路等级
国铁 H 级 1 2 3 

国铁囚级及以下 2 3 3 

注100 1 2 3 

输水
100-5 2 3 3 

工程(m3 / s) 

<5 3 3 3 

国家级 1 2 3 

园区 省级 2 3 3 

地方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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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0.1

防治级别 严重 中等 轻度

大型 l 2 3 

工矿企业 中型 2 3 3 

小型 3 3 3 

县(市) l 2 3 

居民点 镇 2 3 3 

乡村 3 3 3 

5.10.2 防风固沙带宽度应根据防风固沙工程级别、所处风向方

位，按表 5.10.2 的规定选定。

表 5.10.2 防凤固沙带宽度

防风固沙带宽(m)

防风固沙工程级别

主害风上风向 主害风下风向

l 200-300 100-200 

2 100-200 50-100 

3 50-100 20-50 

注:对防风固沙带宽大于 300m 的工程项目，应经论证确定其宽度。

5.11 林草工程

5.11.1 涉及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区域，林草工程级别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生态公益林建设 导则 ))GB/T 18337.1 的有关规定执

行，并应根据其建设规模、所处位置、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及景

观作用合理确定。

5.1 1. 2 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级别应按表 5. 1 1. 2 的

规定确定。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设计应根据其级别，

按下列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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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2 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级别

级别 类 别 规模化经营程度

1 果园、经济林栽培园 规模化集约经营

2 果园、经济林栽培园、刘割草场 规模化经营

3 果园、经济林栽培园、经济林、刘割草场 其他

1 1 级应采取措施建设高标准梯田，并应配套相应灌溉设

施，灌溉保证率不应小于 75% 。

2 2 级应采取措施建设水平梯田，并应配套相应灌溉设施，

灌概保证率不应小于 50% 。

3 3 级应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应辅以雨水集蓄利用措施。

5.11.3 生产建设项目的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应根据生产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环境、气候条件、立地条件、

征地范围、绿化要求综合确定，应按表 5. 11. 3-1~表 5.1 1. 3-7 的

规定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程项目区域涉及城镇、饮水水源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的，应提高一级。

2 弃渣取料、施工生产生活、施工交通等临时占地区域应执

行 3 级标准。

表 5.11.3-1 水利水电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主要建筑物级别 生活管理区
枢纽闸站

堤渠永久占地区
永久占地区

1 、2 1 1 2 

3 1 1 2 

4 2 2 3 

5 2 3 3 

表 5.11.3-2 电力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生活管理区 |酬及附属工程| 贮灰场
电厂 A , 

|1 121 2 
注 z发电、变电等主体工程区不设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其设计应首先符合主体工

程相关技术标准对植被绿化的约束性要求。

• 28 • 



表 5.11.3-3 冶金类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生活管理区
生产设施区，辅助

生产、公用工程区

表 5.1 1. 3-4 矿山类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矿山建设规模 生活管理区 采场区 废石场 尾矿库

大型 1 2 2 2 

中型 l 3 3 3 

小型 2 3 3 3 

表 5.1 1. 3-5 公路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排肝(土)场

2 

3 

3 

公路级别 服务区或管理站 隔离带 路基两侧绿化带

高速公路 1 l 2 

一级公路 2 2 3 

二级及以下公路 3 3 

表 5. 11. 3-6 铁路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铁路级别 铁路车站 路基两侧用地界 铁路桥梁、涵洞、隧道

高速铁路 l 3 3 

I 级铁路 1 3 3 

E 级及以下铁路 2 3 3 

表 5.1 1. 3-7 输气、输油、输变电工程的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

输气、输油、

输变电工程

原油管道、储运

设施、输变电站塔

2 

注: 1 管道填埋区绿化设计应首先满足其主体工程相关技术标准对植被绿化的

约束性要求$

2 储运设施、输变电站塔绿化设计应首先满足其主体工程相关技术标准对植

被绿化的约束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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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设计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 级植被建设工程应根据景观、游葱、环境保护和生态防

护等多种功能的要求，执行工程所在地区的园林绿化工程标准。

2 2 级植被建设工程应根据生态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按生

态公益林标准执行;有景观、游慧、等功能要求的，结合工程所在地

区的园林绿化标准，在生态公益林标准基础上适度提高。

3 3 级植被建设工程应根据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要求，按生

态公益林绿化标准执行;降水量为 250mm~400mm 的区域，应以

灌草为主;降水量在 250mm 以下的区域，应以封禁为主并辅以人

工抚育。

5.12 封育工程

5.12.1 封育工程级别应按工程区域水土保持和生态功能的重要

性确定，并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水土流失重点防情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或重要饮用水水源

地和生态移民地区执行 1 级标准。

2 其他区域执行 2 级标准。

5.12.2 封育设计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 级标准应采取适宜的封育方式，以全封禁措施为主，并

应配套生态移民、以煤电气代薪柴、沼气池、节柴灶等措施。

2 2 级标准应采取适宜的封育方式，以半封和轮封为主。在

能源紧缺地区，应辅以煤电气代薪柴、沼气池、节柴灶等措施。在

人口密集地区，应辅以生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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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梯田工程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梯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分析土地资源及利用状况，结合区域经济和主导产业发

展方向进行总体布置。

2 年降水量 250mm~800mm 的地区宜利用降水资源，配套

蓄水设施。

3 年降水量大于 800mm 的地区宜以排为主、蓄排结合，配

套蓄排设施。

6. 1. 2 梯田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地形条件，大弯就势、小弯取直，便于耕作和灌

概。黑土区及其他地面坡度缓平的区域田块布置应便于机械

作业。

2 应配套田间道路，宜配套坡面小型蓄排工程等设施，并应

根据拟定的梯田等级配套相应灌概设施。黑土区的梯田道路设计

宜满足大型机械通行要求。

3 梯田埂坎应充分利用土地资漉配置地埂植物，并应选用具

有一定经济价值、胁地较小的埂坎植物种。

6. 1. 3 梯田型式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梯田的晰面形式可分为水平梯田、坡式梯田和隔坡梯田

等型式。

2 按梯田田坎建筑材料可分为土坎梯田、石坎梯田、混凝土

坎梯田等型式。

6. 1. 4 梯田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坡耕地改造应优先采用水平梯田;土层较薄或坡度较陡的



坡耕地、荒坡地可视具体情况采用坡式梯田 z干旱、人均耕地较少

的丘陵山区，坡度不大于 200的坡耕地或荒坡地可采用隔坡梯

田。

2 黑土区中，坡度大于 30、土层厚度不小于 0.3m 的丘陵漫

岗区，以及坡度不小子 8。、土层厚度不小于 0.3m 的山区，宜采用

水平或坡式梯田。

3 应优先选用当地材料梯田型式。

6. 1. 5 田丽净宽应根据梯田工程级别提出初步指标，结合地面坡

度、士层厚度等因素分析确定。

6. 1. 6 梯田设计基本资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地质地貌资料，应包括 1 : 5000~1 : 1000 地形固、地质及

土壤条件等。

2 水文气象资料，应包括降水、暴雨和气温等。

3 建筑材料，应包括土、砂、水泥、石料的分布、性质及储量

等。

4 社经资料，应包括建设区人口、经济、土地利用、交通、电力

以及当地建筑材料价格等。

6.2 断面设计

6.2.1 水平梯田断面(图 6.2. 1)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32 • 

、
、

图 6.2.1 水平梯田断面



1 石坎梯田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坎高度应根据地面坡度、土层厚度、梯田级别等因素合

理确定，其范围宜取1. 2m~2. 5m，田埂高度宜取 0.3m~

0.5m; 

2) 田坎坎顶宽度应为 O. 3m~0. 5m ，需与生产路、灌溉系统

结合布置时，应适当加宽 3

3) 田坎外侧坡比宜取 1 : o. 1 ~ 1 : o. 25 ，当回坎高度大于
2.0m 时，内侧坡比宜取 1 : o. 1; 

4) 田坎基础应置于硬基之上，软基基础深不应小于 0.5m ，

基面应外高内低，宽度应根据田坎顶宽及回坎侧坡坡比

确定;

5) 田面应外高内低，比降宜取 1 : 300~1 : 500 ，田面内侧

设排水沟。梯田断面设计应结合土层厚度，修平后内侧

活土层厚应大于 0.3m，田面净宽和田坎高度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B=2( T-h)cotO 

H = B/ (cotO- cotα) 

式中 :B一十一田面净宽 (m) ; 

T一一原坡地土层厚度(m) ; 

h←→一修平后挖方处后缘保留的土层厚度 (m) ; 

o十一地面坡度C) 。

H-一-田坎高度 (m) ; 

α-一田坎坡度C) 。

2 土坎梯田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6.2.1-1) 

(6.2.1-2) 

1) 田坎高度应根据地面坡度、士层厚度、梯田等级等因素合

理确定，其范围宜取1. 2m~2. Om，田埂高度宜取 0.3m~

0.5m; 

2) 田埂宽度宜取 O. 3m~O. 5m，当需要结合生产路布置时，

应适当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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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坎侧坡坡比宜取 1 : o. 1 ~ 1 : o. 4 ，田埂边坡宜采用
1 : 1 。

3 混凝土坎梯田宜采用"柱 板"式结构，田面设计同石坎梯

田。应根据立柱的形状不同，分为利用锚杆稳定和利用土体自重

稳定两种形式，田坎立柱高度宜为1. 2m~ 1. 8m，立柱宽 0.15m ，

厚 0.07m;横板长1. 14m ，宽 0.3m ，厚 0.04m; 锚杆形状为 "7"字

形，长 0.5m，宽度及厚度均为 0.05m 。

4 水平梯田的工程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位面积土方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V=tBHL 

H=BxsinO 

Bx=H/sinO 

B = Bm - b = H (cotO- cotα) 

Bm=HcotO 

H=BmtanO 

b=Hcotα 

式中 :V 单位面积(hm2或亩)梯田土方量(m3 ) ; 

L 单位面积(hm2 或亩)梯田长度(m) ; 

α 梯田田坎坡度C);

Bx 原坡面斜宽(m) ; 

Bm 梯田田面毛宽(m) ; 

b 梯田田坎占地宽(m) 。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6.2.1-3) 

(6.2.1-4) 

(6.2.1-5) 

(6.2.1-6) 

(6.2.1-7) 

(6.2.1-8) 

(6.2.1-9) 

2) 当以 hm2 为单位时，梯田单位面积土方量应按下式计算:

V=tH× W=125OH (6.2.1-10) 

3) 当以亩为单位时，梯田单位面积土方量应按下式计算:

V=扫X 666.7=83. 3H (6.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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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坡式梯田断面(图 6.2.2)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6.2.2 坡式梯田断面

d一田埂顶宽 ;h 回埂高 ;a 沟底宽 ;b一埂下切深

1 等高沟埂间距 Bx应根据地面坡度、降雨、土壤渗透系数等

因素确定。地面坡度越陡， Bx越小，降雨强度越大，且越小;土壤

渗透系数越大，且越大。应根据各地条件选定。

2 等高沟埂断面尺寸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田埂顶宽宜取 o. 3m~O. 4m，田埂高度宜取 O.5m~

O.6m，外坡 1 : 0.5 ，内坡 1 : 1 。

2)年降水量为 250mm~800mm 的地区，田埂上方容量应

满足拦蓄与梯田级别对应的设计暴雨所产生的地表径流

和泥沙。年降水量为 800mm 以上的地区，田埂宜结合

坡面小型蓄排工程，妥善处理坡面径流与泥沙。

6.2.3 隔坡梯田断面(图 6.2.3)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6.2.3 隔坡梯田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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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平田面宽度 B， 的确定应兼顾耕作和拦蓄暴雨径流要

求 ， B，宜取 5m~lOm 。

2 隔坡垂直投影宽度 Bg的确定应遵循下列原则:

l) B，与 Bg 比值宜取 1 : l~l : 3 。

2)应根据地面坡度、土质、植被和当地降雨情况，确定隔坡

部分在设计暴雨条件下产生的径流、泥沙量和林草需水

量，作为确定 Bg的主要依据。

3)应根据水平田面部分的宽度、土壤渗透性，分析暴雨中回

面接受降雨后再接受隔坡部分径流的能力，具体确定旦

和 Bg ，要求在设计暴雨条件下水平田面能全部拦蓄隔坡

的径流不发生漫溢。 B，和 Bg应相互适应，根据不同情况

通过试算确定。

6.3 埂坎植物设计

6.3.1 梯田埂坎宜充分利用并种植埂坎植物，应选种经济价值

高、胁地较小的植物，宜以乡土植物为主 0

6.3.2 土坎梯田田面可根据田面宽度、坎高、坎坡度配置相应植

物。田面宽度北方小于 6m、南方小于 4m 时，宜配置灌草植物;田

面宽度北方不小于 6m、南方不小于 4m 时，宜配置乔灌木。黄土

高原土质梯坎高而缓时，可在坎上修筑一台阶，在台阶上种植。梯

田设埂时，宜在埂内种植 1 行乔灌木或草本植物。

6.3.3 石坎梯田田面宽度小于 4m 时，不直配置埂坎乔木植物，

宜在埂内或坎下种植有经济价值的 1 行灌木、草本或攀缘植物;田

面宽度大于 4m 时，宜种植灌或乔木经济树种。

6.4 田间道路设计

6.4.1 田间道路选线应与自然地形相协调，避免深挖高填;应与

梯田、小型蓄排工程等协调;路面宽度应根据生产作业与使用机械

的情况取 lm~5m;纵坡不直大于 8% 。



6.4.2 路面排水应与梯田排水结合。

6.4.3 结合当地条件，可采用水泥、砂石、泥结碎石、素土等路面。

6.5 施工组织

6.5.1 梯田应根据地形坡度、土层厚度和田面宽度条件，确定合

理的表土剥离和回覆方案。

6.5.2 梯田施工宜安排在秋冬季节。

6.5.3 梯田施工应先修筑临时道路，充分利用施工机械和设备;

临时道路宜和田间道路永临结合。

6.5.4 田坎修筑时，石坎砌石粒径大于 300mm 的不得少于

70% ;土坎应分层穷筑，每层铺虚土厚度不应大于 0.2m，回坎压实

度不应小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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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淤地坝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在下游有居民点、学校、工矿、交通等重要设施的沟道内不

宜布设大、中型淤地坝。

7. 1. 2 在同→沟道内，当上游有大型淤地坝时，其F游不宜布设

同等级淤地坝，确需布设肘，应进行论证。

7. 1. 3 中、小型淤地坝原则上应布设在大型淤地坝坝控区域内，

否则需提高设计标准。

7. 1. 4 大型淤地坝由坝体、放水建筑物、溢洪道组成，当不具备设

置溢洪道条件时，应对其安全进行论证。

7. 1. 5 淤地坝放水建筑物应满足 7 天抽完库内滞留洪水的要求。

7. 1. 6 场地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以下地区布设淤地坝t程可不

进行抗震计算，地震基本烈度 7 度及以上地区布设淤地坝应作专

门论证。

7.2 坝址、坝型和工程布置

7.2.1 坝址附近应有较充足的筑坝材料，且材料的种类、性质、数

量、位置和运输条件应满足坝型选择的要求。

7.2.2 大中型淤地坝应有便于布设放水t程、溢洪道的地形和地

质条件，宜选择岩基或黠士基础。

7.2.3 坝址应避开较大弯道、跌水、泉眼、断层、滑坡体、洞穴等，

坝肩不得有冲沟。

7.2.4 淤地坝库区应淹没损失小，对村镇、工矿、交通干线、高压

线路的安全影响小。

7.2.5 坝型选择应符合F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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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土料丰富地区，宜采用碾压式土坝。

2 石料丰富，相对容易采集，且土料缺乏时可采用浆砌石坝。

3 结合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坝址地形地质条件、建筑材料

情况等，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选择其他坝型。

7.2.6 坝体布置应遵循坝轴线短的原则，宜采用直线型布置方

式。

7.2.7 溢洪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溢洪道布设应利用开挖量小的有利地形，进、出口附近的

坝坡和岸坡应有可靠的防护措施和足够的稳定性。

2 溢洪道布置宜避开堆积体和滑坡体。

3 进水口距坝肩不应小于 10m，出水口距下游坝脚不应小于

20m o 

4 当坝址上游有较大支沟汇入时，溢洪道应布设在有支沟一

侧的岸坡上。

7.2.8 放水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卧管布置应根据坝址地形条件、运行管护方式等因素，选

择岸坡稳定、开挖量小的位置，卧管涵洞连接处应设消力池或消力

井。

2 涵洞轴线布设宜采用直线型并与坝轴线垂直;当受地形、

地质条件限制需转弯时，弯道曲率半径应大于洞径的 5 倍;涵洞的

进、出口均应伸出坝体以外。涵洞出口水流应采取妥善的消能措

施，并应使消能后的水流与尾水渠或下游沟道衔接。

3 涵洞应布设在岩基或稳定坚实的原状土基上，不得布置在

坝体填筑体上。

7.3 坝体设计

7.3.1 碾压坝土料其有机质含量不应超过 5% ，水溶盐含量不应

超过 5% ，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 X 1O -4 cm/ s ; 坝体填筑土料压实度

不应小于 94% ，无黠性土相对密度不得小于 0.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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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总库容和拦泥库容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滞洪库容的确定

应包括两种情况 t不设溢洪道时，应按本规范表 5. 2. 4 中建筑物级

别设计标准对应的校核洪水计算;设置溢洪道时，应进行调洪计

算。

V=VL+Vz (7.3.2-1) 

Vr =!!T ,b (1 一 η， )N
L Yd 

(7.3.2ω2) 

式中 :V一一总库容(104m3 );

VL一一一拦泥库容 (l04m3 ) ; 

V z 滞洪库容(1 04 m3 ) ; 

W,b 多年平均总输沙量(104t/a) ，按本规范附录 A ìt算;

1j, 坝库排沙比，可采用当地经验值;

N 设计淤积年限 (a) ，可按表 7.3.2 确定;

rd一一淤积泥沙干容重，可取1. 3t/m3 ~ 1. 35t/m3 。

表 7.3.2 淤地坝淤积年限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泥沙设计淤积年限 (a)

1 型 20~30 

I 大型淤地坝
2 型 lO ~ZO 

H 中型淤地坝 5~10 

回 小型淤地坝 5 

7.3.3 坝顶高程应为校核洪水位高程加安全超高。

7.3.4 坝高应由拦泥坝高、滞棋坝高和安全超高兰部分组成。拦

泥高程和校核洪水位高程应由相应库容查水位库容关系曲线确定。

7.3.5 安全超高应根据坝高，按表 7.3.5 确定。

表 7.3.5 坝体安全超高

坝高(m) 〈二 10 lO~ZO ZO~30 

安全超高(m) 。.5~ 1. 0 1. 0~ 1. 5 1. 5~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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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碾压坝坝顶宽度应根据坝高，按表 7.3.6 确定。

表 7.3.6 碾压坝坝顶宽度

坝高(m) <10 1O ~20 20~30 

坝顶宽度(m) 2~3 3~4 4~5 

注.坝顶宽度不得小于 2m，如因交通需要，坝顶宽度可适当增加。

7.3.7 碾压坝不同坝高应分别采取不同的上下游坝坡，坝坡坡比

应按表 7.3.7 确定。

表 7.3.7 碾压坝不同坝高的坝坡坡比

坝高 (m)

部 位

<10 10~20 20~30 

上游坝坡 1. 50 1. 50~2. 00 2. 00~2. 50 

下游坝坡 1. 25 1. 25~ 1. 50 1. 50~2. 00 

注 2 当采用砂壤士筑坝时，坝坡坡比应经稳定分析后确定。

7.3.8 坝高超过 15m 时，应在下游坡每隔 10m 左右设置一条马

道，马道宽度应取1. Om~ 1. 5m 。

7.3.9 坝体排水有棱式反洁、体和斜卧式反滤体(图 7.3.9) 两种

形式，可结合工程具体条件选定。

7 

(a) 棱式反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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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挺~禽8黯

① 
//~/Æ<告局告

//~~旨d传

i=0.5% - 1.0% 

(b) 带水平砂沟的棱式反滤体

( c )斜卧式反滤体

图 7.3.9 皮滤体示意图

① 坝体;② 坝坡;③ 透水地基;④一卵石;⑤~粗沙;⑤←小砾石;

② 干砌块石;③ 块石;⑨ 非岩石地基

7.3.10 棱式反雄体高度应由坝体浸润线位置确定，顶部高程

应超出F游最高水位 O. 5m~ 1. Om，坝体浸润线距坝面的距离

应大于该地区的冻结探度;顶部宽度应根据施t条件及检查观

测需要确定，但不宜小于1. Om; 应避免在棱体上游坡脚处出现

锐角。

7.3.11 斜卧式反滤体顶部高理应高于坝体浸润线出逸点，超过

的高度应使坝体浸润线位于在该地区的冻结深度以下1. 5m;底脚

应设置排水沟或排水体;材料应满足护坡的要求。

7.3.12 反滤体高宜取坝高的 1/6~1/5 ，但需进行渗流计算，确

定逸出点。反搪体尺寸可根据坝高情况，并应按表 7.3.12 初步选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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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2 反滤体尺寸

坝高(m)

项 目
10~15 15~20 20~25 25~30 

反滤体高度 (m) 2. 0~2. 5 2. 5~3. 0 3. 0~3. 5 3. 5~4. 0 

顶宽(m) 1. 50 1. 50~2. 00 2. 00~2. 50 2. 50~3. 00 

外坡比 1 : 1. 5 1 : 1. 5 1 : 1. 5 1 : 1. 5 
棱式

内坡比 1 : 1. 00 1 : 1. 25 1 : 1. 25 1 : 1. 25 

J民宽 (m) 6. 00~8. 01 8. 01 ~9. 75 9.75~1 1. 62 11. 62~13. 0。

砂层厚 (m) O. 20 O. 25 O. 30 O. 30 

碎石层厚(m) O. 20 O. 25 0.30 O. 30 
斜卧式

块石层厚(m) O. 50 O. 60 0.70 O. 80 

顶宽(m) 1. 00 1. 50 2.00 2.00 

7.3.13 坝体稳定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淤地

坝设计条件应根据所处的工作状况和作用力性质分为正常和非常

运用条件。正常运用条件应为淤地坝处于设计洪水位的稳定渗流

期。非常运用条件应为施工期工况、校核洪水位工况、正常运用遭

遇地震工况。

7.3.14 土坝表面应设置护坡。护坡型式包括植物护坡、砌石护

坡、 1昆凝土护坡、混凝土框格护坡，可因地制宜选用。

7.3.15 护坡的型式、厚度及材料粒径等应根据坝的级别、运用条

件和当地材料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7.3.16 护坡的覆盖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上游面自坝顶至淤积面;

2 下游面自坝顶至排水棱体;

3 无排水棱体时应护至坝脚。

7.3.17 土坝下游坡面应设置纵、横向排水沟。排水沟可采用浆

砌石砌筑或混凝土现浇。横向排水沟应设置在坝体与两岸结合

处，有马道时，纵向排水沟宜与马道一致，并应设于马道内侧，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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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排水沟连通。

7.4 溢洪道设计

7.4.1 大、中型淤地坝宜采用陡坡式溢洪道。

7.4.2 宽顶堪陡坡式溢洪道应由进口段、世槽和消能设施三部分

组成(图 7.4.2) 。

(a) 甲一甲剖面图

(b) 平面图

因 7.4.2 溢洪道示意图

①一进水段;② 泄槽 g③ 出口段;④ 引水渠 g⑤ 渐变段;

⑥ 溢流堪;⑦ j肖力池 s③ 尾渠，⑤ 排水孔;⑩ 截水齿墙

1甲

7.4.3 进口段由引水渠、渐变段和溢流堪组成。号|水渠进口底板

高程应采用设计淤积面高程，可选用梯形断面。

7.4.4 中等风化岩石引水渠边坡应为 1 : O. 5 ~ 1 : o. 2 ，微风化
岩石引水渠边坡应为 1 : O. 1 ，新鲜岩石引水渠边坡可直立;土质

边坡设计过水断面以下边坡不应陡于 1 : 1. 0 ，以上不应陡于 1 : 

O. 5 。

7.4.5 溢流堪宜采用矩形断面。溢流堪长度宜取堪上水深的 3

倍~6 倍。溢流堪及其边墙宜采用浆砌石修筑，堪底靠上游端应

设置砌苟齿墙，深度宜取1. Om，厚度宜取 O.5m，堪宽应按下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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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

式中 :B 溢流堪宽(m) ; 

B=-i­
MH~/2 

Ho=h十孚
t. g 

q一--溢洪道设计流量(m3 /s);

M一一流量系数，可取1. 42~ 1. 62; 

Ho 计入行进流速的水头 (m) ; 

h 溢洪水深(m) ，即堪前溢流坎以上水深;

Vo→一一堪前流速 (m/s) ; 

g一一一重力加速度，取 9. 81m/ S2 。

(7.4.5-1) 

(7.4.5-2) 

7.4.6 泄槽在平面上宜采用直线型式沿轴线对称布置，宜采用矩

形断面，浆砌石或混凝土衬砌，坡度根据地形可采用 1:3.0~1:

5.0 ，底板衬砌厚度可取 O. 3m~0. 5m。顺水流方向每隔 5m~8m

应设置沉陷缝，遇地基变化时，应增设沉陷缝。泄槽基础每隔

10m~15m 应设置齿墙，深度宜为 0.8m，宽度宜为 0.4m。泄

槽边墙高度应按设计流量计算，高出水面线 0.5m，并满足下

泄校核流量的要求。矩形断面的临界水深可按下式计算:

hk =存=0. 482q2/3 

式中 :hk一-11自界水深(m) ; 

a一一系数，可取1. 1 ; 

q 陡坡单宽流量[m3 /(s' m)J; 

g 重力加速度，取 9.81m/s2 。

7.4.7 溢洪道出口可采用消力池消能或挑流消能形式。

(7. 4. 6) 

7.4.8 在土基或破碎软弱岩基上的溢洪道，宜选用消力池消能，

采用等宽矩形断面。

7.4.9 岩基较好的溢洪道可采用挑流消能，在挑坎末端应设齿

墙，基础嵌入新鲜完整的岩石，在挑坎下游应设护坦。挑流消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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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汁应包括确定挑流水舌挑距和最大冲坑深度。挑流水舌外缘

挑距可按下式计算:

L = ÷扫[归叭川讨巾巾R幻叫i
(7.4.9-1) 

式中 :L一-一挑流水舌外缘挑距 (m) .自挑流鼻坎末端算起至下游

沟床床面的水平距离;

Vl 一-鼻坎坎顶水面流速 (m/剖，可取鼻坎末端断面平均流

速 υ 的1. 1 倍;

B-一挑流水舌水面出射角(勺，可近似取鼻坎挑角，挑射角

度应经比较选定，可采用 15 0 ~ 35 0 ，鼻坎段反弧半径

可采用反弧最低点最大水深的 6 倍~12 倍;

h J 一一挑流鼻坎末端法向水深(m) ; 

h2…一鼻坎坎顶至下游沟床高程差 (m) ，如计算冲刷坑最深

点距鼻坎的距离，该值可采用坎顶至冲坑最深点高程

差。

其中鼻坎末端断面平均流速 u 可按下列两种方法计算:

1 按流速公式计算，使用范围为 S 小于 181/3 : 

V=</> J2gZo 

#2=lEL EL 
Zo Zo 

f=0.014 × S0.767 • Z6 5 

q 

式中:引一一鼻坎末端断面平均流速(m/s) ; 

q一一泄槽单宽流量[m3 /(s.m)J;

#一一一流速系数;

Z。 鼻坎末端断面水面以上的水头 (m) ; 

hf一一泄槽沿程损失 (m) ; 

(7.4.9♂) 

(7.4.9-3) 

(7.4.9-4) 

hj一一泄槽各局部损失水头之和(m) ， h)Z。可取 0.05;

S→二世槽流程长度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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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推算水面线方法计算，鼻坎末端水深可近似利用泄槽末

端断面水深，按推算世槽段水面线方法求出;单宽流量除以该水

深，可得鼻坎断面平均流速。

冲刷坑深度可按下式计算:

了=走ql/2 ZI!4 (7.4.9-5) 

式中 :T 自下游水面至坑底最大水垫深度 (m) ; 

h 综合冲刷系数 z

q 鼻坎末端断面单宽流量[m3 /Cs.m)J;

Z 上、下游水位差(m) 0 

7.4.10 对超过泊能防冲设计标准的洪水，允许消能防冲建筑物

出现部分破坏，但不应危及坝体及其他主要建筑物的安全，且易于

修复，不得长期影响枢纽运行。

7.4. 11 小型龄地坝溢洪道设计可按本规范第 7.4.1 条~第

7.4.10 条的规定执行。

7.5 煎水建筑物设计

7.5.1 放水建筑物型式可采用卧管式或竖井式，主要构筑物应包

括卧管或竖井、涵洞和消能设施。

7.5.2 卧管式放水工程(图 7. 5.2)应包括平进水和侧进水两种

形式。

3 

( a) 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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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丽图

图 7.5. Z 卧管示意图

① 通气孔;② 放水孔 g③ 涵洞 g④ 消力池;⑤ 池深;⑥甲池长;⑦一池宽

7.5.3 卧管应布置在坝土游岸坡，宜与溢洪道同侧。卧管底坡

宜取 1: 2.0~1: 3.0 ，卧管底板每隔 5m~8m 应设置齿墙，并

应根据地基变化情况适地设置沉陷缝，采用浆砌石或混凝土砌筑

成台阶，台阶高差应为 O. 3m~0. 5m，每台设一个或两个放水孔，

卧管与涵洞连接处应设置消力池。卧管放水流量可按 4d~7d 泄

完设计频率一次洪水总量或者 3d~5d 、泄完 10 年一遇洪水总量。

卧管放水孔直径可接下列公式计算:

开启一级孔:

古0685 (7.5.3-1) 

同时开启二级孔:

d=0.68 (7.5.3-2) 

同时开启三级孔:

Q 

Hl /2 + HV2 十 Hj/2
(7.5.3-3) d=0.68 

式中: d一一←放水孔直径(m) ; 

Q 放水流量(旷/ s) ; 

Hl 、 H2 ， H3 各级孔上水深(mL

7.5.4 计算卧管、消力地的断面时，设计流量比正常运用时的流

量加大 20%~30% 。

7.5.5 方形卧管高度应取卧管正常水深的 3 倍~4 倍，圆形卧管

直径应取卧管正常水深的 2. 5 倍，并应分析放水孔水流跌落卧管



时的水柱跃起高度。

7.5.6 卧管消力池下游水深应取涵洞的正常水深。

7.5.7 涵洞形式应包括方形、拱形和圆形，并应根据各地条件采

用。

7.5.8 涵洞(管)应布设在高于坝基一侧的原状土上，并应根据地

形地质条件合理确定涵洞(管)高度。

7.5.9 涵洞底坡宜取 1 : 100~1 : 200 0 11昆凝土涵管管径不应小

于 0.8m;方涵和拱涵断面宽不应小于 0.8m，高不应小于1. 2m 。

涵洞内水深应小于涵洞净高的 75% 。沿涵洞纵向每隔 10m~15m

应设置截水环，截水环厚度应为 O. 6m~0. 8m，伸出管壁外层应为

O. 4m~0. 5m 。

7.5.10 涵洞结构尺寸应根据涵洞断面及洞上填土高度计算确

定。

7.5.11 涵洞泄水应经消能后送至沟床。

7.5.12 竖井式放水工程(图 7.5.12)应采用浆砌石修筑，断面形

状应采用圆环形或方形，内径宜取 O. 8m~ 1. 5m ，井壁厚度宜取

(a) 竖井剖面图 (b) 放水孔大样图

图 7.5.12 竖井结构图

① 土坝;② 插板闸门;③ 竖井高;④ 竖井外径:⑤ 井座宽;

⑥一井座厚:⑦ 放水孔距;③ 涵洞;⑨ 放水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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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3m~0. 6m，沿井堕垂直方向每隔 O. 3m~0. 5m 可设一对放水

孔;井底应设消力井，井深宜为 O. 5m~2. Om;放水孔应相对交错

排列，孔口处设门槽，插入闸板控制放水，坚井下部应与涵桐柏连。

当竖井较高或地基较差时，井底应设置井座。

7.5.13 竖井放水孔(图 7.5.13)孔口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m 【L口口

J j 口 D

L 口口

1~ 
图 7. 5. 13 竖井放水孔面积计算示意图

Q 
设一层放水孔放水 :ω (7.5.13-1) 

nμJ2gHl 

一 Q设二层放水孔放水 :ω (7.5.13-2) 
ημJ2gHJ +12一一

设三层放水孔放水 :ω二一 Q
nμ 

(7.5.13-3) 

式中 :ω一一←放水孔形式相同、面积相等时，一个放水孔过水断面

积(m2 ) ; 

Q 放水流量(m3 /s);

n 放水孔数(个) ; 

μ一一流量系数，取 0.65;

Hl一一水面至孔口中线的距离(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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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一一水面至第二层孔口中线的距离 (m) ; 

H3一一水面至第兰层孔口中线的距离 (m) 。

7.6 地基及岸坡处理

7.6.1 坝体填筑前应对地基及岸坡进行处理，拆除各种建筑

物，清除草皮、树根、腐殖土等，清理并因填穷实水井、洞穴、坟

墓等。

7.6.2 透水坝基应采用截渗或排渗措施进行处理，满足渗透稳定

和允许渗流量要求。

7.6.3 土质岸坡削坡不应陡于 1 : 1. 0; 岩石岸坡削坡不应陡于

1 : O. 50 

7.6.4 坝基、岸坡应设结合槽，底宽不应小于1. Om，深度不应小

于1. Om，边坡可取 1 : 1. 0; 坝高在 20m 以下的，可设 l 道结合槽;

坝高在 20m~30m 的，宜设 2 道结合槽。岩石基础应设置结合齿

墙，齿墙尺寸和条数应符合有关设计要求。

7.6.5 湿陷性较强、厚度较大的黄土地基或台地，应采用预浸水

法处理。

7.6.6 淤土坝基应选用下列办法处理:截断上游来水，使淤土自

然固结;开挖导掺沟，促使淤土排水固结;淤土强度较低时，可采用

填干土(或抛石)挤淤修筑阻滑体，或修筑人工盖重。

7.6.7 岩石地基应先清除表层覆盖物，再打眼放小炮开挖;接近

设计高程 O.5m 时，应改用人工开凿;断层破碎带应采用深挖充填

置换方法处理。

7.6.8 坝基泉眼和裂隙渗水应采用箱堵塞法和水玻璃(硅酸

铀)掺水泥等方法处理;当泉水和裂隙渗水较大时，应铺设排

水管。

7.7 施工组织

7.7.1 施工导流建筑物度汛洪水草现期宜选取 5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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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施工期坝体防洪度汛标准应达到 20 年一遇洪水重现期。

7.7.3 碾压坝坝体填筑土料含水量应按最优含水量控制。碾

压施工应沿坝轴方向铺土，厚度均匀，每层铺土厚度不宜超过

0.25m，压迹重叠应达到 O. 10m~0. 15m，若采用大型机械，

其铺土厚度应根据土壤性质、含水量、最大干密度、压实遍数、

机械吨位等经试验确定，压实后土壤干容重应根据压实度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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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拦沙坝工程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拦沙坝主要适用于南方崩岗治理，以及土石山区多沙沟道

的治理。

8. 1. 2 拦沙坝不得兼作塘坝或水库的挡水坝使用。

8. 1. 3 拦沙坝设计应调查沟道来水、来沙情况及其对下游的危害

和影响，重点收集下列资料:

1 应调查崩岗、崩塌体，包括崩岗、崩塌体位置和形态、崩岗

和崩塌体稳定状况、治理现状、治理经验及可能的崩塌量等资料。

2 应调查山洪灾害现状和治理现状，主要包括洪水中的泥沙

土石组成和来拥资料、沟道堆积物状况以及两岸坡面植被情况。

在西南土石山区应根据需要调查石漠化情况。

8.2 工程布置

8.2.1 拦沙坝布置应因害设防，在控制泥沙下 j世、抬高侵蚀基准

和稳定边岸坡体胡塌的基础上，应结合后续开发利用。

8.2.2 沟谷治理中拦沙坝宜与谷坊、塘坝等相互配合，联合运用。

8.2.3 崩岗地区单个崩岗治理应按"上截、中削、下堵"的综合防

治原则，在下游因地制宜布设拦沙坝。

8.3 坝址坝型选择

8.3.1 坝址选择应遵循坝轴线短、库容大、便于布设排洪泄洪设

施的原则。

8.3.2 崩岗地区拦沙坝坝址应根据崩岗、崩塌体和沟道发育情

况，以及周边地形、地质条件进行选择，包括在单个崩岗、崩塌体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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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筑坝，或在崩岗、崩塌体群下游沟道筑坝两种型式。

8.3.3 土石山区拦沙坝坝址应根据沟道堆积物状况、两侧坡面风
化崩落情况、滑坡体分布、上游泥抄来量及地形地质条件等选定。

8.3.4 拦沙坝坝型应根据当地建筑材料状况、洪水、泥沙量、崩塌
物的冲击条件，以及地形地质条件确定，并进行方案比较。

8.3.5 坝轴线直采用直线。当采用折线型布置时，转折处应设曲
线段。

8.3.6 泄洪建筑物宜采用开敞式元闸溢洪道，重力坝可采用坝顶
溢流，土石坝宜选择有利地形布设岸边油水建筑物。

8.4 规模确定

8.4.1 拦抄坝总库容应由拦沙库容和滞洪库容两部分组成。
8.4.2 拦沙坝工程设计洪峰流量、设计洪水总量应按本规范附录
A 进行计算，调洪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VI+÷(QI 十 Qz) 6.t=Vz 十 ÷(qI十刊t (8.4 乞

qω俨ρ卢=Q龟叫叫P刊巾(1卜一坛b) (8 4 2 2) 

式中 :V叭1 、V叽2-~一时段初、时段末库容(门10伊4m旷3) ; ; 

Q1 、吼一一时段初、时段末人库流量(m3 /s);

qj 、 qz一一时段初、时段末出库流量(m3 /s);
!).t--时段长度 (h);

Qρ一-区间面积频率为户的设计洪峰流量(m3 /s); 
qρ-一频率为户的洪水时溢洪道最大下泄流量(m3 /s);
V，一→捕洪库容OO'm3 );

Wp一一频率为户的设计洪水总量 (1 04 旷)。

8.4.3 拦沙坝淤积年限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N一←淤积年限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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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可淤库容Cm3 ) ; 

y, 淤积泥沙干容重 C t/m3 ); 

W 多年平均输沙量 C t) 0 

8.4.4 多年平均输沙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年平均输沙量计算应按本规范附录 A 规定执行。

2 应分析已有的、正在实施的和计划在近期内完成的各类水

土保持措施对多年平均输沙量的影响。

3 应分析坝址上游崩岗、崩塌体的崩塌量对拦沙坝来沙量的

影响。

8.5 坝体设计

8.5.1 坝顶高程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坝顶高程应为校核洪水位加坝顶安全超高，坝顶安全超高

值可取 O. 5m~ 1. Om 。

2 坝高 H 应由拦泥坝高 HL 、滞洪坝高 H，和安全超高t.H

三部分组成，拦泥高程和校核洪水位应由相应库容、查水位库容关

系由线确定。

8.5.2 士石坝筑坝材料选择与填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筑坝材料应就地、就近取材，优先选择崩岗削级、修坡开挖

料。

2 防渗土料渗透系数不宜大于 1 X 10- 4cm/s 。

3 坝壳料可利用无蒙古性士、石料、风化料和砾石土。

4 教性土的填筑标准应按压实度确定，压实度不应小于

94% ;无站性土土填筑标准按相对密度确定，相对密度不得小于

O. 65 

8.5.3 重力坝筑坝材料选择与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浆砌石重力坝所用砌石应新鲜、完整，质地坚硬、不得有

剥落层及裂纹。胶凝材料可采用水泥砂浆或者一、二级配混凝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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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凝土重力坝温凝土标号不宜低于 R90 100 。

8.5.4 土石坝坝体结构与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坝体上下游边坡应经稳定计算确定。

2 坝顶宽度应根据构造、施工、运行等因素确定。当无特殊

要求时，坝顶宽度不宜小于 3.5m。坝顶盖面材料宜采用密实的砂

砾石、碎石或单层砌石等柔性材料。

3 坝体下游护坡施工完毕后应种植适生草本固坡。

4 坝高大于 10m 时，在下游坝坡脚应设反滤排水体。

8.5.5 重力坝坝体结构与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力坝上游坝面可为铅直面、斜面或者折面。下游坝坡应

根据稳定及应力计算确定。

2 浆砌石重力坝坝顶宽度不应小子 0.5m，混凝土重力坝坝

顶宽度不应小于 0.3m 。

8.5.6 土石坝坝基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坝断面范围内应清除坝基与岸坡上的草皮、树根、含有植

物的表土、卵石、垃坡及其他废料，并应将清理后的坝基表面土层

压实。

2 土质防渗体底部坝基应开挖接合槽，并应届黠土国填旁

实。

3 坝基覆盖层与下游坝壳粗粒料接触处应符合反滤要求，不

符合时应设置反滤层。

8.5.7 重力坝坝基处理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2 应具有足够的整体性和均匀性。

3 应具有足够的耐久性。

8.5.8 坝的计算与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石坝坝、型拦沙坝应进行渗流及稳定ìt算。

2 重力坝坝型拦沙坝应进行稳定及应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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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溢洪道设计

8.6.1 泄水建筑物溢洪道应进行稳定及应力计算。

8.6.2 土石拦沙坝坝体上的世槽应补充计算泄槽沉降。泄槽分

缝应采用半搭接缝、全搭接缝或者键槽缝。缝间应设置止水，宜在

泄槽底板上游端设置齿槽。

8.7 施工组织

8.7.1 拦沙坝宜在枯水期施工。当需跨汛期施工时，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SL 303 的有关规定进

行施工导流设计。

8.7.2 工程施工、交通运输、施工总布置及施工进度可按现行行

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SL 303 的有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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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塘坝和滚水坝工程

9.1 -般规定

9. 1. 1 塘坝应根据洪水调节计算确定工程规模。滚水坝应根据

其作用、地质、水文等因素确定规模，有灌慨任务的攘水坝坝顶高

程确定应满足灌溉需求。

9. 1. 2 塘坝和滚水坝设计应具备下列基本资料:

1 区域气候、降水、蒸发等水文气象资料。

2 坝址区 1 : 1000~1 : 500 地形图，库区 1 : 5000~ 1 : 2000 

地形图，坝址断面图 1 : 500~1 : 100 0 

3 区域地质资料及坝区地质情况。

4 灌j既面积、人畜用水、养殖等社会经济情况。

5 工程所在河流河道纵横断面图等。

9.2 工程布置

9.2.1 塘坝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塘坝由坝体、溢洪道和放水建筑物组成，坝体材料为砌石

和棍凝土的，可采用坝顶溢流方式。布置应力求紧凑，满足功能要

求，节省工程量，并应方便施工和运行管理。

2 溢洪道宜修建在天然哑口上，如无天然哑口，溢洪道可布

置在靠近坝肩处，土质溢洪道进口段应采取防护措施，溢洪道出口

应采取消能措施。

3 放水建筑物布置宜与坝轴线垂直。放水建筑物应布设在

岩基或稳定坚实的原状土基上，不得布置在坝体填筑体上。

9.2.2 滚水坝工程布置应满足防洪要求，坝面无不利的负压或振

动，下泄水流不得造成危害性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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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坝址坝型选择

9.3.1 坝址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地形、地质、水源条件、建筑材料、建筑物布置及上

下游情况，经比较后确定。

2 宜选择地质构造简单的岩基、厚度不大的砂砾石地基或密

实的土基。

3 有灌概要求的，宜选择位置较高处，实现自流供水;有人畜

用水要求的，应靠近供水对象。

9.3.2 塘坝坝型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坝址附近有性质适宜、数量足够的土料时，宜选用均质

土坝。

2 当坝址附近无性质适宜、数量足够的土料时，宜选用土质

防渗体分区坝或非土质材料防渗体坝。

3 当坝址附近有性质适宜、数量足够的石料时，宜选用砌石坝。

9.3.3 滚水坝坝型应根据地形、地质以及建筑材料等条件，选择

浆砌石坝、1昆凝土坝。

9.4 规模确定

9.4.1 塘坝总库容应由死库容、兴利库容和滞洪库容组成。

9.4.2 死库容和死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来沙量很小时，应按自流灌溉需求确定死水位。

2 来沙量较大时，应按公式下列公式确定死库容:

V死 =N(V淤 -IlV) !rd

式中 :V死→一死库容(m3 ) ; 

V ;",= W r;F 
淤五百;

V淤一一一年淤积量(m3 ) ; 

llV一一年均排沙量(m3 ) ; 

(9.4.2-1) 

(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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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一淤积年限 Ca);

Yd二二淤积泥沙子容重，可取1. 2t/m3 ~ 1.的1m3 ; 

W→一多年平均侵蚀模数[t/Ckm2 • a) J; 
旷一一输移比，可根据经验确定;

F 流域集水面积Chm勺。

3 死库容确定后，应由塘坝水位库容曲线查算死水位。

9.4.3 确定兴利库容和正常蓄水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多年平均来水量确定兴利库容，兴利库容应按下式

计算:

V ill. =lOhoF -兴→
η 

式中 :V兴一→一兴利库容Cm3 ) ; 

ho一一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深Cmm);

n一一系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宜取1. 5~2.0;

F←→流域集水面积Chm2 )。

(9.4.3) 

2 塘坝多年平均来水量较大时，可按计算总用水量确定塘坝

的兴利库容，兴利库容可视具体情况按计算总用水量的 40%~

50%选定。

3 兴利库容确定后，应由塘坝水位库容曲线查算正常蓄水

位。

9.4.4 确定滞洪库容和校核洪水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塘坝的调洪演算可用简化方法计算，假定来水过程线为三

角形，滞洪库容可按下式计算:

q泄 =Q(l -V滞/矶T) (9.4.4) 

式中 :q泄一一-溢洪道及泄水洞最大下泄流量Cm3 /s);

Q 设计洪峰流量(旷 Is); 

V滞-一一滞洪库容Cm3 ) ; 

W一一校核洪水总量Cm3 )。

2 调洪库容确定后，应由塘坝库容曲线查算校核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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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坝体设计

9.5.1 塘坝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坝顶高程应为校核洪水位加坝顶安全超高，坝顶安全超高

值应采用 O. 5m~ 1. Om 。

2 坝顶宽度应满足施工和运行检修要求。当坝顶有交通要

求时，路面宽度宜按公路标准确定。对于心墙坝或斜墙坝，坝顶宽

度应能满足心墙、斜墙及反滤过渡层的布置要求，在寒冷地区，茹

土心墙或斜墙上下游侧保护土层厚度应大于当地冻结深度。

3 坝体断面宜采用梯形。坝体断面设计应根据坝高、建筑材

料、坝址的地形和地基条件，以及当地的水文、气象、施工等因素合

理确定。

9.5.2 滚水坝顶部应为堪面曲线，底部应采用反弧曲线与下讲消

能设施衔接，各段间宜采用切线连接。

9.5.3 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砌石坝或混凝土坝时，结构设计应包括应力计算和抗滑

稳定计算，坝高低于 5m 的，应力计算和抗滑稳定计算可适当简化。

2 基本荷载应包括下列内容:

1)坝体自重;

2)正常蓄水位或设计洪水位时坝上游面、下游面的静水压力;

3)扬压力;

4)淤抄压力;

5)正常蓄水位或设计洪水位时的浪压力;

6)冰压力;

7)土压力;

如其他出现机会较多的荷载。

3 特殊荷载应包括下列内容:

1)校核洪水位时坝上游面、下游面的静水压力;

2)校核洪水位时的扬压力、校核洪水位时的浪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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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震荷载;

4)其他出现机会很少的荷载。

4 抗滑稳定及坝体应力计算的荷载组合应分为基本组合和

特殊组合两种。荷载组合应按表 9.5.3 的规定选择。

荷载

组合

基本

组合

特殊

组合

表 9.5.3 荷载组合表

主要
荷载

考虑 附注静水扬压淤沙浪压冰压地震动水土压其他

情况 自重 压力力压力力 力荷载压力力荷载

正常
土压力根

据坝体外是
蓄水位 J 、/ -J 、/ -J -J J 

否有土石而
情况

定(下同)

设计

洪水位 、/ 、/ J J 、/ 、J 、J J 
情况

静水压力

冰冻
、/

及扬压力按

情况
、/ 、/ 、/ 飞/ -J 、/

相应冬季库

容水位计算

校核

洪水位 J 、、/ 、J 、J 、/ 、/ 、J 、J

情况

静水压力、

地震

情况
-J J 、/ -J 、/ .、J 、j 、/

扬压力和浪

压力按正常

蓄水位计算

注: 1 应根据各种荷载同时作用的实际可能性，选择计算中最不利的荷载组合，

2 分期施工的坝应按相应的荷载组合分期进行计算 3

3 施工期的情况作为特殊组合进行核算;

4 地震情况，按冬季计及冰压力时则不计浪压力 3

5 "、j"表示此荷载组合应计算本项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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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底应力计算和坝体抗滑稳定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相关要求。

9.5.4 塘坝防楼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土质防渗体断面应满足渗透比降、下游浸润线和渗透流量

的要求。防渗体应自上而下逐渐加厚，心墙顶部厚度不应小于

O.8m，底部厚度不应小于 2.0m;斜墙顶部厚度不应小于 O.5m ，底

部不应小于 2.0m。心墙和斜墙防渗土料掺透系数不应大于 lX

lO-4cm/s o 

2 土工膜防渗体应在其上铺设保护层，其下设置垫层。防渗

土工膜应与坝基、岸坡或其他建筑物形成封闭的防渗系统，应做好

周边缝的处理。

3 防渗体顶部高程应高出正常蓄水位 O.3m 以上。

4 砌石坝迎水面应采用高强度水泥砂浆勾深缝防渗，并应对

坝体与地基的连接部位进行防渗设计。

9.5.5 塘坝反滤层设计应符合F列要求:

1 在土质防渗体与坝壳排水体或坝基透水层之间，以及坝壳

与坝基之间，应满足反滤要求，不满足时均应设置反滤层。

2 当采用几种不同性质的土石料填筑坝体时，靠近心墙或斜

墙处宜填筑透水性较小、颗粒较细的土石料，靠近坝坡处宜填筑透

水性较大、颗粒较粗的土石料。

3 反滤层的渗透性应大于被保护土，能通畅地排出渗透水

流，使被保护士不发生渗透变形。同时反滤层还应耐久、稳定，不

致被细粒土淤塞失效。

4 反滤层厚度应根据材料的级配、料据、用途等确定。人士

施工时，水平反滤层每层的最小厚度可采用 O.30m ，竖向或倾斜反

滤层每层的最小厚度可采用 O.40m;采用机械施工时，最小厚度应

根据施二r_方法确定。

9.5.6 坝体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坝型为均质土坝时，应设置坝体排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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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坝体排水应按反滤要求设计，排水设施可采用棱式排水、

斜卧式排水等型式。

3 坝体排水设计应按本规范第 7.3.9 条~第 7.3.12 条的相

关规定执行。

9. S. 7 坝体护坡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坝体表面为土、砂、砾石等材料的塘坝，应设专门的坝体护

坡。

2 塘坝迎水坡应采用护坡措施，护坡范围为坝顶至死水位以

下，护坡型式可采用堆石、干砌块石、浆砌石。

3 塘坝背水坡可采用碎石(卵石)护坡和植物护坡型式。

4 在寒冷地区，坝体上下游护坡和垫层的厚度应分析冻结深

度影响。

5 浆砌石护坡应设置伸缩缝和排水孔。

9. S. 8 坝面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干砌石或堆石护坡外，坝高 5m 以上塘坝坝坡应设置坝

面排水设施。

2 排水沟可采用浆砌石或混凝土块砌筑。

3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应设置排水沟，其集水面积应包括岸坡

的有效集水面积。

9.6 泄洪消能及放水设施

9.6. 1 1世洪消能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塘坝应设置地洪设施，泄洪形式应结合地形条件、筑坝材

料选择。

2 塘坝泄洪设施宜采用开敞式，且不宜设置闸门，堪顶高程

宜与正常蓄水位齐平。

3 滚水坝和塘坝采用坝顶撞洪时，应进行消能防冲设计。

9.6.2 塘坝放水设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塘坝应设置放水设施，放水设施可采用管涵和浆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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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涵。

2 放水设施的轴线与坝轴线应垂直，宜采用明流，其水深应

小于净高的 75% ，结构应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当为压力流

时，宜用铜管或钢筋混凝土管。

3 放水设施水深应按明渠均匀流公式计算，底坡取 1 : 1000~ 

1 : 200。放水设施下泄水流应经消能后送至河道下游，消能建筑

物结构设计应按本规范第 7.4 节的规定执行。

4 放水设施结构尺寸除根据水力计算确定外，还应结合检查

和维修的要求，混凝土涵管管径不应小于 0.8m，浆砌石拱涵断面

宽不应小于 0.8m，高不应小于1. 2m。混凝土涵管结构设计应按

本规范第 7.5 节的规定执行。

9.7 地基及岸坡处理

9.7.1 土石坝地基及岸坡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z

1 应拆除各种建筑物，清除坝断面范围内地基与岸坡上的草

皮、树根、腐殖土等，清理并回填旁实水井、洞穴等。

2 坝断面范围内岸坡应尽量平}I睬，不应成台阶状、反坡或突

然变坡，岸坡上缓下陡时，凸出部位的变坡角宜小于 200 。

3 与防渗体接触的岩石岸坡不宜陡于 1 : 0.5 ，土质岸坡

不宜陡于 1 : 1. 5 ，防渗体与混凝土建筑物接触面的坡度不宜

陡于 1:0.25 0

4 土石坝的坝基处理应满足渗流控制、静力和动力稳定，允

许沉降量等方面的要求。

9.7.2 浆砌石坝和混凝土坝地基及岸坡处理应满足坝体强度、稳

定、刚度和防渗、耐久的要求。

9.8 施工组织

9.8.1 导流与度讯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导流建筑物度讯洪水重现期应取 1a~3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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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利用娅口、小冲沟、现有灌渠进行导流。

9.8.2 施工组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道路直利用现有乡村路和回间道路。

2 施工场地宜选择非耕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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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

10.1 护地堤布置

10. 1. 1 护地堤布置应以少占农田、少拆迁为原则，应利于防汛抢

险和工程管理，并应与道路交通、灌溉排水等工程结合。

10. 1. 2 护地堤堤线应与河势流向相适应，并应与洪水主流线大

致平行。堤线应力求平}I质，各堤段平缓连接，不得采用折线或急

弯，并应利用现有护地堤和有利地形，宜修筑在土质较好、比较稳

定的滩岸上，宜避开软弱地基、深水地带、古河道、强透水地基。

10. 1. 3 一个河段的护地堤堤距应大致相等，不宜突然扩大或缩

小。护地堤堤距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水文泥沙特性、不同堤距

的技术经济指标，经综合分析确定，并应分析滩区长期的滞洪、淤

积作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留有余地。

10. 1. 4 护地堤堤型应根据地质、筑堤材料、水流和风浪特性、施

工条件、运用和管理要求、环境景观、工程造价因素，经综合分析确

定。

10.2 丁坝、 I1固坝布置

10.2.1 丁坝、顺坝防护长度应根据水流、风浪特性及堤岸崩塌趋

势分析确定。

10.2.2 丁坝、顺坝布置应根据水流、风浪、地质、地形情况、施工

条件、运用要求等因素选用合适的型式，应因势利导、符合水流演

变规律，并应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

10.2.3 丁坝、顺坝应依堤岸修建。平面布置应根据整治规划、水

流流势、堤岸冲刷情况及已建类似工程经验确定。丁坝坝头位置

应在治导线上，并宜成组布置，顺坝应沿治导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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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丁坝长度应根据堤岸与治导线距离确定，间距可为坝长

的 1 倍~3 倍。丁坝按结构材料、坝高及与水流流向关系，可分为

透水、不透水，淹没、非淹没，上挑、正挑、下挑等型式。非淹没丁坝

宜采用下挑型式布置，坝轴线与水流流向的夹角可采用 300~600 0 

10.2.5 顺坝用于柬窄河槽、导引水流、调整河岸时，宜布置在过

渡段、分汉河段、急弯及凹岸末端、河口及洲尾等水流不顺和水流

分散的河段。 JI顶坝与水流方向应接近或略有微小交角，直接布置

在整治线上。长度应根据风浪、水流及崩岸趋势等分析确定。

10.3 生态护岸布置

10.3.1 生态护岸应遵循岸坡稳定、行洪安全、材质自然、内外透

水及成本经济的原则进行布置，宜与沟道天然形态相协调。

10.3.2 生态护岸布置应依据沟道水流形态、气候条件及滩岸类

型，因地制宜采用植物或植物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布置方式。

10.3.3 生态护岸的岸线布置可按护地堤、顺坝的有关规定执行。

10.4 护地堤堤身结构型式

10.4.1 护地堤堤身结构应经济实用、就地取材、便于施工、易于

维护，宜采用士堤或防洪墙结构。

10.4.2 土堤堤身设计应包括确定堤身断面、堤顶高程、顶宽和边

坡、护坡及填筑标准，以及防渗、排水设施。

10.4.3 土堤填筑密度应根据堤身结构、土料特性、自然条件等因

素，综合分析确定。季古性土土堤的填筑标准应按压实度确寇，其压

实度不应小于 90% ;无黯性土土堤的填筑标准应按相对密度确

定，其相对密度不应小于 0.60 。

10.4.4 堤顶高程应按设计洪水位加堤顶超高确定。堤顶超高不

宜小于 O. Sm o 

10.4.5 土堤的堤顶宽度及边坡坡度可类比已建类似工程初选，

并应根据稳定计算确定，顶宽不宜小于 3m。堤路结合时，堤顶宽



度及边坡的确定宜结合道路的要求，并应根据需要设置上堤坡道。

上堤坡道的位置、坡度、顶宽、结构等可根据需要确定。临水侧坡

道宜顺水流方向布置。稳定计算应符合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

规范 ))GB 50286-2013 第 8 章的有关规定。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

应小于本规近表 5.5.3 规定的数值。

10.4.6 元甜性土防止渗透变形的允许坡降应以士的临界坡降除

以安全系数确定，安全系数宜取1. 5~2. 0。无试验资料时，无蒙古

性土的允许坡降可按表 10.4.6 选用。表 10.4.6 适用于无葡性土

渗流出口元滤层的情况。蒙古性士的允许坡降应通过试验确定。

表 10.4.6 无黯性士的允许坡捧

渗透变形 流土型 管涌型
过渡型

型式 Cu<3 3~Cu三三 5 Cu>5 级配连续 级配不连续

0.25- 0.35- 0.50- 0.25- 0.15- 0.10-
允许坡降

0.35 0.50 0.80 0.40 0.25 。. 15 
L一…

10.4.7 土堤应采取护坡措施。护坡的型式应根据风浪大小、近

堤流速，结合堤高、堤身与堤基土质等因素确定。土堤宜采用草皮

护坡，在近堤流速较大、易造成护地堤冲刷破坏时，可采用砌石、混

凝土等型式，并应与护脚工程统筹设计。护坡、护脚工程的结构尺

寸可按已建类似工程经验确定，或按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

范 ))GB 50286-2013 第 6 章第 6 节的规定执行。

10.4.8 防洪墙设计应包括确定堤身结构型式、墙顶高程、基础轮

廓尺寸以及防渗、排水设施。

10.4.9 防洪墙可采用浆砌石、棍凝土或钢筋?昆凝土结构。其墙

顶高程确定方法应与土堤堤顶高程确定方法相同。基础埋置深度

应满足抗冲刷和冻结深度要求。

10.4.10 防洪墙应设置变形缝。浆砌石及混凝土墙缝距宜为

10m~ 15m，钢筋混凝土墙宜为 15m~20m。地基土质、墙高、外部

荷载、墙体断面结构变化处应增设变形缝，变形缝应设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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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 防洪墙应进行抗倾、抗滑和地基整体稳定计算。计算方

法应按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2013 第 8 章的

规定执行。其安全系数不应小于本规范表 5.5.4 和表 5.5.5 规定

的数值。

10.5 丁坝、"匮坝结构型式

10.5.1 丁坝应坚固耐久，抗冲刷、抗磨损性能强，能较好适应河

床变形，便于施工、修复、加固，且就地取材、经济合理，宜选用抛石

丁坝、土心丁坝、沉排丁坝等结构型式。

10.5.2 丁坝设计应包括确定丁坝长度、坝顶高程、坝顶宽度、坝

的上下游坡度等。结构尺寸应根据水流条件、稳定、施工及运用要

求分析确定，或根据已建类似工程的经验选定。

10.5.3 丁坝长度应根据滩岸与整治线距离确定。坝顶高程应超

过设计洪水位 O.5m 及以上。

10.5.4 抛石丁坝坝顶的宽度宜采用 1m~3m;坝的上下游坡度

不宜陡于 1 : 1. 5 ，坝头坡度 1 : 2. 5~1 : 3 0 土心丁坝坝顶的宽度

宜采用 5m~10m，坝的上下游护砌坡度宜缓于 1 : 1，护砌厚度可

采用 O. 5m~ 1. Om;坝头部分采用抛石，上下游坡度不宜陡于 1 : 

1. 5 ，坝头坡度 1 : 2. 5~1 : 3 。沉排叠砌丁坝的顶宽宜采用 2m~

4m，坝的上下游坡度宜采用 1:1~1: 1. 5 。护底层的沉排铺设范

围应保证河床产生最大冲刷深度情况下坝体不受破坏。

10.5.5 土心丁坝在土与护坡之间应设置垫层。根据反滤要求，

可采用砂石垫层或土工织物垫层，砂石垫层厚度应大于 O.lm。土

工织物垫层的上面宜铺薄层砂卵石保护。

10.5.6 丁坝坝根与护地堤或滩岸衔接处应加强防护。

10.5.7 中细砂组成的河床或水深流急处修建丁坝宜采用沉排护

底，坝头部分应加大护底范围，铺设的沉排宽度应保证河床产生最

大冲刷深度情况下坝体不受破坏。冲刷深度可根据水深、流速、土

质因素，或类似工程经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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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淹没式丁坝顶面宜做成坝根斜向河心的纵坡，其坡度可

取 1%~3% 。

10.5.9 顺坝的结构、材料应坚固耐久，抗冲刷、抗磨损性能强，并

应能较好适应河床变形。

10.5.10 顺坝设计应包括确定顺坝长度、坝顶高程、坝顶宽度、坝

的上下游坡度。结构尺寸应根据水流条件、稳定、施了a及运用要求

分析确定，或根据已建类似王程的经验选定。

10.5.11 顺坝长度应根据风浪、水流及崩岸趋势等因素确定。坝

顶高程应高于河道整治流量相应水位 O.5m 及以上，也可自坝根

至坝头，顺水流方向略有倾斜。

10.5.12 }I匮坝坝顶宽度应根据坝体结构、施工、抢险要求确定。

土质顺坝坝顶宽度可取 3m~lOm.抛石顺坝坝顶宽度可取 2m~

5m 。

10.5.13 坝外坡坡度应较平顺，边坡可取 1 : 1. 5~1 : 3. 并沿边

抛石或抛枕加以保护，坝头处边坡应适当放缓，不宜小于 1 : 3; 坝

内坡边坡可取 1 : 1~1 : 2 。

10.6 生态护岸型式

10.6.1 流量、流速不大和冲刷能力较弱的沟道可采取乔灌草相

结合或单一种植植被保护河岸的护岸型式。常水位下的浅水区和

水位波动频繁的区域可种植具有喜水特性的植物，滩岸上可撒播

草籽或种植乔灌木。

10.6.2 流量、流速较大和冲刷能力较强的沟道可采用石材、木材

等天然材料与种植植被相结合的护岸型式。常水位线以下可采用

石笼、木桩、干砌块石等防护措施，岸坡种植乔灌草。

10.6.3 大流量和高冲刷能力的沟道可采用土工网垫固土种植、

土工格栅固土种植等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基、网石笼，以及植被型生

态混凝土等新型商品化生态护岸构件。

10.6.4 生态护岸设计应依据岸坡形态、水流及土质等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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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坡稳定性分析。

10.6.5 植物种类选择应满足抗冲、喜湿及固土等性能要求，宜优

先选择多年生当地树(革)种。土木材料宜优先选用能就地取材的

天然石料、木料等。

10.7 施工组织

10.7.1 施工场地布置应根据施工方法、技术供应及施工用水、

电、路等条件综合确定。

10.7.2 施工道路布设应优先利用现有道路，需要新建道路时宜

利用荒地，不占或少占农田。

10.7.3 施工应安排在非汛期进行。

10. 7.4 堤顶应向一侧或两侧倾斜，坡度宜取 2%~3%。均质土堤

的筑堤土料宜选用亚蒙古土，土料渗透系数不宜大于 1 X 10-4 cm/5 0 

10.7.5 浆砌石防洪墙宜采用块石砌筑，有卵石的地区，也可采用

卵石砌筑。

10.7.6 生态护岸应选择适宜植物生长的季节施工，并应保证植

物生长所需的土层厚度和灌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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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坡面截排水工程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坡面截排水丁今程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所处空间，可分为地面排水工程和地下排水工程。

2 地面排水工程按蓄水排水要求，可分为多蓄少排型、少蓄

多排型和全排型。

3 地面排水工程中的截水沟按其功能，可分为蓄水型和排水

型。

11. 1. 2 坡面截排水t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坡面排水工程可用于流域治理中山坡坡面的保护，也可用

于保护梯田。

2 坡面截排水工程中，北方少雨地区，应采用多蓄少排型;南

方多雨地区，应采用少蓄多排型;东北黑土区如无蓄水要求，应采

用全排型。

3 地下排水工程可用于东北黑土区涝渍灾害、侵蚀沟和坡耕

地水土流失治理，南方地区坡耕地实施横向垄作需进行地下排水

的，可按东北黑土区执行。

11. 1. 3 坡面截排水工程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坡面截排水t程应与梯田、耕作道路、沉沙蓄水t程同时

规划，并以沟渠、道路为骨架，合理布设截流沟、排水沟、蓄水沟、沉

沙池、蓄水池等设施，形成完整的防御、利用体系。

2 应根据治理区的地形条件，按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就近排

泄、自流原则选择线路。

3 梯田排水沟布设应兼顾拦蓄和利用当地雨水的原则。在

于旱缺水区的山坡或山洪汇流的槽冲地带，应合理布设蓄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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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排洪防冲工程。

4 坡面截排水主理布置应避开滑坡体、危岩等不利地质条

件。

11. 1. 4 设计所需资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汇水区应采用 1 : 10000~ 1 : 5000 的地形图，并应收集治

理区汇水面的下垫面情况。

2 宜收集工程附近雨量站或水文站长系列实测资料，当无实

测资料时，可用当地水文手册中等值线图推求。

3 渠线布置宜采用不小于 1 : 2000 的地形团，工程布置和设

计宜采用 1 : 500~1 : 200 的地形图。

11. 1. 5 坡面截排水工程与相关工程在布置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保护梯田时，梯田傍山一侧应布设截水天沟，梯田内

部应沿等高线布置横向截水沟，排水沟应垂直于等高线沿纵向布

置。

2 宜与蓄水工程联合布置:由坡面截排水工程截取地表径

流、引人沉沙池，经沉盼后进入蓄水设施，蓄满后多余径流由排水

沟排出，并与周边天然沟道}I民接。

11. 2 工程布置

11.2.1 多蓄少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蓄水型截水沟，并应沿治理坡面等高线或沿梯田傍

山一侧边界水平布置。

2 当治理区坡面的坡长较长时，应增设多级截水沟，间距应

根据其控制面积、坡面产流量、蓄水能力，通过计算结合地形确定。

3 蓄水型截水沟的两端应就近接人排水沟或承泄区。

4 排水沟与坡面等高线应正交布设，梯田两端的排水沟应大

致与梯田两端的道路同向。

5 排水沟连接蓄水池或天然排水道，宜布置在低洼地带，并

尽量利用天然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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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水沟间距应根据排水流量、地形条件等因素综合分析确

定。

7 排水沟之间及其与承地河道之间的交角宜为 300 ~60。出

口宜采用自排方式。

8 排水承泄区应保证排水系统的出流条件具有稳定的河槽

或湖床、安全的堤防和足够的承泄能力，且不产生环境危害。

11.2.2 少蓄多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排水型截水沟，并应沿治理坡面等高线方向或沿梯

田傍山一侧边界布置，其纵向比降宜为 1%~2% 。

2 当治理区坡面的坡长较长时，应增设多级截水沟，间距应

根据其控制面积、坡面洪峰流量、排水能力，通过计算结合地形确

定。

3 排水型截水沟较低的一端应就近接入排水沟或承世区。

4 少蓄多排型排水沟布置与多蓄少排型排水沟布置应相似。

11. 2.3 全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截流沟应布设在坡耕地的上方与林地或荒地交接的边界

处，或应布设在较长的坡面及坡度变化大的地点。

2 截流沟为排水型，基本上应沿等高线方向布设，纵向比降

取 1%~2% ，沟线应顺直。

3 应分级截流世洪，分割水势、分散排泄。

11.2.4 地下排水工理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排水工程应由暗管、鼠洞和排水沟组成。鼠洞应为一

级暗排，暗管应为二级暗排。应根据不同的地貌类型，采取不同的

组合方式。

2 鼠洞应布设在有一定塑性的教性土壤中，坡度随地面坡

降，鼠洞末端连接固定排水沟道;线型洼地，鼠洞应与布置在洼地

中轴线的集水暗管相通，再与周边固定排水沟网或承泄区连接。

3 暗管布局应分为棋盘型、鱼刺型和不规则塑等形式。根据

地形条件，暗管应布设在线型洼地的中轴线上，坡降应根据地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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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选定。

11.3 截水沟设计

11.3.1 蓄水型截水沟宜水平布设。排水型截水沟高差较大时，

应设置急流槽或跌水。

11. 3. 2 截水沟不水平时，应每隔 5m~lOm 在沟底修筑高 O.2m~

O.3m 的小土挡。

11.3.3 蓄水型截水沟两端应设拦水坎。

11. 3. 4 截水沟与排水沟的连接处应采取防冲措施。

11.3.5 截水沟宜采用梯形断面，山坡坡度较大时，截水沟宜采用

矩形断面。

11.3.6 蓄水型截水沟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蓄水型截水沟容量按下式计算:

V=Vw 十V，

式中 :V←一→截水沟容量(m3 ) ; 

Vw→←一次暴雨径流量(m3 ) ; 

V，一→la~3a 土壤侵蚀量(m3 )。

2 Vw和 Vs按下列公式计算:

Vw=MwF 

V， 二 (1 ~3)M，F

式中 :F二→截水沟集水面积(hm2 ) ; 

Mw←→一一次暴雨径流模数(m1 /hm2 ) ; 

Ms一一→1 年的土壤侵蚀模数(旷 Ihm2 ) 0 

3 截水沟断面面积按下式计算:

Al =VIL 

式中 :Al 截水沟断面面积(m2 ) ; 

L一-截水、沟长度 (m) 。

(11. 3.6-1) 

(11. 3. 6-2) 

(11. 3. 6-3) 

(11. 3. 6-4) 

11.3.7 多蓄少排型截水沟宜按蓄水型截水沟进行断面设计，少

蓄多排型截水沟宜按排水拘进行断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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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 截水沟应按本规范第 5.6.2 条的规定设置安全超高。

11.4 排水沟设计

11. 4.1 排水沟宜按明渠流设计。

11. 4. 2 排水沟进口宜采用喇叭口或八字形导流翼墙，翼墙长度

可取设计水深的 3 倍~4 倍。

11.4.3 排水沟断面变化时，应采用渐变段衔接，其长度可取水面

宽的 5 倍~20 倍。在弯曲段凹岸应分析水位塞高影响。

11.4.4 排水沟应分段设置跌水。梯田排水沟纵断面可与梯田断

面基本一致，以每台田面宽为一水平段，以每台田坎高为一跌水，

在跌水处应采取防冲措施。

11. 4. 5 排水沟末端应设消能设施。当坡度缓、流量小时，可用消

力池消能;当坡度陡、流量大时，应采取多级跌水或加糙(坎)消能。

11. 4. 6 排水沟比降取决于沿线地形和土质条件，设计时宜与沟

沿线的地面坡度相近，以减小开挖量。排水沟比降不宜小于

0.5% ，土质沟渠的最小比降不应小于 0.25% ，衬砌沟渠最小比降

不应小于 0.12% 。

11. 4. 7 土质山坡排水沟宜采用梯形或复式断面，石质山坡排水

沟可采用矩形断面。陡坡式排水沟宜采用矩形断面，并宜采用浆

砌块石或现浇混凝土。

11. 4. 8 矩形、梯形排水沟断面底宽和深度不宜小于 O.40m。梯

形土质排水沟，其内坡按土质类别宜采用 1: 1. 0~1: 1. 5o

11.4.9 临时排水沟宜采用梯形或短形断面，深度不宜小于

O.20m，梯形排水沟底宽不宜小于 O.20m，矩形排水沟沟底宽度不

宜小于 O.30m 。

11.4.10 排水沟流速应同时满足不冲不淤的要求。明沟最小允

许流速宜为 O.4m/s，暗沟最小允许流速宜为 O.75m/s 。

11. 4. 11 排水沟应按本规范第 5.6.2 条的规定设置安全超高。

11. 4. 12 以排涝为目的排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灌溉与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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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GB 50288 的有关规定执行。

11. 5 截流沟设计

11.5.1 截流沟纵坡宜取 1%~2% 比降。

11. 5.2 截流沟宜采用梯形断面。

11.5.3 截流沟长度超过 500日1 时，应分段设计。断面变化处应

采用渐变段衔接，其长度可取水面宽的 5 倍~20 倍。

11.5.4 最大径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Qm=手丘CpFO. 67
1、 5%

式中 :Qm 沟道最大流量Cm3 /s);

(11. 5. 4) 

K一→-相应频率的模比系数，可通过当地水文手册查找;

F十一分段设计时，本段截流沟控制的集水面积Ckm2 ) ; 

Cp一→一最大径流量参数。

11. 5.5 截流沟汇流历时应按本规范公式 C A. 4. 2-2)计算。

11.5.6 截流沟断面设计可按排水沟有关规定执行，井应按本规

范第 5.6.2 条的规定增加安全超高。

11.6 地下排水工程设计

11. 6. 1 鼠桐排水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鼠洞深度和间距应根据土壤结构而定，有关经验参数可按

表 1 1. 6. 1 选取。

表 11.6.1 不同土质的鼠洞深度与间距经验披值表

土壤质地 洞深 (m) 洞距 (m) 土壤质地 洞深(m) 洞距(m)

O. 35~O. 5 1. 0~2.0 O. 35~O. 5 1. O~2. 2 

重古土 O. 5~O. 7 1. 5~2. 自 秸壤土 。. 5~O. 7 1. 5~3. 0 

O. 7~ 1. 0 2. O~4. 0 O. 7~ 1. 0 2. O~4. 5 

2 鼠洞出口高程应高于末级沟道正常设计水位 O. 2m~ 

0.3m，洞出口内插满树条或麦秸或草把，下缘采用块石防护。



11. 6. 2 暗管排水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暗管应布设在局部闭流洼地和低洼水线处，消除坡耕地内

涝。

2 暗管间距直取 50m~100m。在局部闭流洼地和低洼水线

处，暗管应适当加密，间距应为 10m~30m，地形平缓时其间距可

适当加大。

3 暗管坡降应依地形和选定管径等因素确定，宜取 O. 2%~2%o 

4 排水暗管设计流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Q=CqA (11. 6. 2-1) 

q=μβ(Ho - H ,) 
(11. 6. 2-2) 

式中 :Q 排水暗管设计流量(m3 /d); 

C 排水流量折减系数，可从表 1 1. 6.2-1 查得;

q一一地下水排水强度 (m/d);

A 排水管控制面积(m2 ) ; 

μ 地下水面变动范围内的土层平均给水度;

ο一一地下水面形状校正系数，取 O. 7~O. 9; 

Ho→一一地下水位降落起始时刻，排水地段的作用水头(m) ; 

H, 地下水位降落到 t 时刻，排水暗管排水地段的作用水

头 (m) ; 

t 设计要求地下水位由 H。到 H，的历时 (d) 。

表 1 1. 6. 2-1 排水流量折;咸系数

排水控制面积(hm2 ) >lOO~200 

排水流量折减系数 O. 75~O. 65 

5 排水暗管管径宜取 60mm~100mm，应满足设计排渍流量

要求，且不应形成满管出流。排水管内径计算按下式计算:

d=2(nQ/a$)% 

式中 :d一一一排水管内径 (m) ; 

n一一管内壁糙率，可从表 1 1. 6. 2-2 查得;

(11.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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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一一与管内水的充盈度 a 有关的系数，可从表 1 1. 6. 2-3 查得;

i一一管道水力比降，可采用管线的比降。

排水管道比降应满足管内最小流速不低于 0.3m/s 的要求。

管内径 dζ100mm 时 ， 1 可取 1/300~1/600; d> 100mm 时 ， l 可取

1/1000~ 1/1500 。

排水管类别

内壁糙率

表 11.6.2-2 排水管内璧糙率

陶土管 混凝土管 | 光壁塑料管 | 波纹塑料管

0.014 0.013 I 0.011 I 0.016 

表 11.6.2-3 系鼓 a 和 P 取值

注 z管内水的充盈度 a 为管内水深与管的内径之比值。管道设计时，可根据管的

内径 d 值选取充盈度a 值 z 当 d~100mm 时 ， a 取 0.6; 当 d 为 100mm-200mm

时 ， a 取0.65-0.75 ;当 d>200mm 时 ， a 取 0.8.

6 排水暗管平均流速按下式计算:
fl J % 

V=../:!_( 号\ i 'A (11. 6. 2-4) 
n \ L. J 

式中 :V 排水暗管平均流速(m/s);

卢一一与管内水的充盈度 a 有关的系数，可从表 1 1. 6. 2-3 查得。

7 排水暗管周围应设置外包滤料，并宜就地取材，选用耐

酸、耐碱、不易腐烂、对农作物无害、不污染环境、方便施工的透水

材料。外包滤料的渗透系数应比周围土壤大 10 倍以上，其厚度可

根据当地实践经验选取。

8 暗管埋深宜取 O. 7m~0. 9m，条捆直径应大于 0.2m ，并应

用砂卵石、麦秸、稻草和芦苇回填 O.lm~O. 4m，踩实，其上回填壤

土 0.2m 。

9 暗管出口段宜设置长度 2m 的硬塑料管，伸出长度 0.15m~

0.2m，出口下缘距固定沟道水面间距不应小于 0.3m o 暗管排水

进入明沟处应采取防冲措施。

• 80 • 



12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弃渣场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弃渣场设计应坚持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

2 弃渣场堆置应根据渣场地形地质条件、弃渣岩土组成及物

理力学参数等确定堆置要素，并应满足渣场整体稳定，且不影响河

(沟)道行洪安全的要求。

3 应根据弃渣场位置、类型及堆置情况，进行弃渣拦挡、防洪

排洪等设计。

12. 1. 2 弃渣拦挡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弃渣拦挡工程应包括挡渣墙、拦渣堤、拦渣坝、围渣堪等。

2 应通过现场查勘或勘探，按就地取材、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的原则，选择拦挡工程型式。

3 弃渣拦挡工程设计应综合渣场类型、弃渣堆置方案、渣场

地形和工程地质、气象及水文、建筑材料、施工机械类型等因素确

定。

12. 1. 3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设计所需基本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测绘资料:渣场区地形、地貌及地类资料，渣场地形

图。

2 工程地质资料:渣场区工程地质及地质勘察资料，包括地

层岩性、覆盖层组成及厚度、渣场是否涉及泥石流、滑坡等不良地

质情况及基础物理力学参数。

3 弃渣基础资料:弃渣的来源、组成、堆渣量以及弃渣的物理

力学参数等资料。

4 水文气象资料:与渣场设防标准相应的，涉及河道、沟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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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流量及洪水位、流速等资料。

12.2 弃渣场设计

12.2.1 弃渣场按地形条件、与河(海)相对位置、洪水处理方式

等，可分为沟道型、临河型、坡地型、平地型、库区塑五种类型，其相

应特征及适用条件应符合表 12.2. 1 的规定。

表 12.2.1 弃渣场分类

弃渣场类型 特 征 适用条件

适用于沟底平缓、肚大口小的

沟道型
弃渣堆放在沟道内，堆渣体将 沟谷，其拦渣工程为拦渣坝(堤)

沟道全部或部分填埋 或挡渣晴，视情况配套拦洪(坝)

及排水(渠、涵、隧洞等)措施

弃渣堆放在河流或沟道两岸

较低台地、阶地和河滩地上，堆 河(沟)道流量大，河流或沟道

l拖河型 渣体 i拖河(沟)侧底部低于?可 两岸有较宽台地、阶地或河滩地，

(沟)道设防洪水位，渣脚全部或 其拦渣工程为拦渣堤

部分受洪水影响

弃渣堆放在缓坡地、河流戎沟
沿山坡堆放，坡度不大于 25。且

坡地型
道两侧较高台地上，堆渣体底部

坡面稳定的山坡;其拦渣工程为
高程高于河(沟)中弃渣场设防

洪水位
挡渣墙

弃渣堆放在宽缓平地、河(沟)
地形平缓，场地较宽广地区 s坡

道两岸阶(平)地上，堆渣体底部
脚受洪水影响时其拦渣工程为围

平地型 高程低于或高于弃渣场设防洪

水位，渣脚全部受洪水影响或不
渣堪，不受影响时叮设挡渣墙，或

受洪水影响
不设挡墙，采取斜坡防护措施

弃渣堆放在主体工程水库库
对于山区、丘陵区元合适堆渣

区内河(沟)道两岸台地、阶地和
场地，同时未建成水库内有适合

库区型
河滩地上，水库建成后堆渣体全

弃渣的沟道、台地、阶地和滩地，

部或部分被库水位淹没
其拦渣工程主要为拦渣堤、斜坡

防护:r.程或挡渣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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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2 弃渣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弃渣场选址应根据弃渣场容量、占地类型与面积、弃渣运

距及道路建设、弃渣组成及排放方式、防护整治工程量及弃渣场后

期利用等情况，经综合分析后确定。

2 严禁在对重要基础设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

全有重大影晌的区域布设弃渣场。

3 弃渣场不应影响河流、沟谷的行洪安全，弃渣不应影响水

库大坝、水利工程取用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灌咱们干渠(沟)功

能，不应影响工矿企业、居民区、交通干线或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

安全。

4 弃渣场应避开滑坡体等不良地质条件地段，不宜在泥石流

易发区设置弃渣场;确需设置的，应确保弃渣场稳定安全。

5 弃渣场不宜设置在汇水面积和流量大、沟谷纵坡陡、出口

不易拦截的沟道;对弃渣场选址进行论证后，确需在此类向道弃渣

的，应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

6 不宜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设置弃渣场，确需设置的，应

符合河道管理和防洪行洪的要求，并应采取措施保障行洪安全，减

少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7 弃渣场选址应遵循"少占压耕地，少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

原则。山区、丘陵区弃渣场宜选择在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相

对简单，地形相对平缓的沟谷、凹地、坡台地、滩地等;平原区弃渣

应优先弃于洼地、取土(采砂)坑，以及裸地、空闲地、平滩地等。

8 风蚀区的弃渣场选址应避开风口区域。

12.2.3 弃渣堆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弃渣场宜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堆置;堆渣总高度小于 10m

的，在采取安全挡护措施下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堆置。

2 弃渣场堆置要素应包括:容量、堆渣总高度与台阶高度、平

台宽度、综合坡度和占地面积等。

3 堆渣量应以自然方为基础，按弃渣组成折算为松方，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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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堆渣工艺、沉降因素进行修正。无试验资料的，松散系数可按

表 12.2.3-1 选取。

表 12.2.3-1 土(石、渣)松散系数

最大边 最大边

种类 砂 砂质妻自土 都土
带夹石 长度小于 长度大于

的新土 30cm 30cm 

的岩石 的岩石

1. 05~ 1. 15~ 1. 1:;~ 1. 2~ 1. 25~ 1. 35~ 
松散系数

1. 15 1. 2 1. 2 1. 3 1. 4 1. 6 

4 弃渣场占地面积应综合堆渣量、地形、堆置要素、拦渣及截

排水措施等因素确定。

5 弃渣场堆渣高度与台阶高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最大堆渣高度按弃渣初期基底压实到最大承载能力控

制，应按下式计算:

rπø 1τ 、寸
H=πCcotωI y{ cotø十二义→ , I 

't' I I l -- -'t' '180 2 I I 

式中 :H 弃渣场的最大堆渣高度 (m) ; 

C一→弃渣场墓底岩土的粘结力 (kPa) ; 

ψ一一弃渣场基底岩土的内摩擦角(") ; 

y一→弃渣场弃渣的容重 CkN/m3 )。

(1 2. 2. 3) 

2)堆渣高度与台阶高度应根据弃植物理力学性质、施工机

械设备类型、地形、工程地质、气象及水文等条件确定。

弃渣堆渣高度 40m 以上时，应分台阶堆置，综合坡度宜

取 220~250.并应经整体稳定性验算最终确定综合坡

度。采用多台阶堆渣时，原则上第一台阶高度不应超

过 15m~20m; 当地基为倾斜的砂质土时，第一台阶

高度不应大于 10m 。

3)4 级、 5 级弃渣场，当缺乏工程地质资料时，堆置台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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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表 12. 2.3-2 确定。

表 12.2.3-2 弃渣堆置台阶高度 (m)

弃渣类别 堆置台阶高度

硬质岩石 30-40(20-30) 
岩石

软质岩石 10-20(8-15) 

土石混合 混合土石 20-30( 15-20) 

和土 10-15(8-12) 
土

砂土、人工士 5-10 

注: 1 括号内数值系工程地质不良及气象条件不利时参考值;

2 弃渣场地基()原地面)坡度平缓，渣为坚硬岩石或利用狭窄山沟、谷地、坑塘

堆置的弃渣场，可不受此表限制。

6 弃渣场堆渣坡比应由渣场稳定计算确定。 4 级、 5 级弃渣

场，当缺乏工程地质资料时，稳定堆渣坡度幢小于或等于弃渣自然

安息角除以渣体正常工况时的安全系数。弃渣自然安息角根据弃

渣岩土组成，可按表 12. 2. 3-3 确定。

表 12.2.3-3 弃渣堆置自然安息角

弃渣体类别 白然安息角(") 堆渣坡比

花岗岩 35-40 1 : 1. 85 -1 : 1. 60 

硬质岩石 玄武岩 35-40 1 : 1. 85-1 : 1. 60 

致密石灰岩 32-36 1 : 2.10-1 : 1. 85 
岩石

页岩(片岩) 29-43 1 : 2.35-1 : 1. 45 

软质岩石 彤、岩(块石、碎石、角砾) 26-40 1 : 2.70-1 : 1. 60 

彤、岩(砾石、碎石) 27-39 1: 2.55-1: 1. 70 

砂质片岩(角砾、
25-42 1 : 2. 80-1 : 1. 65 

碎石)与砂妻自土

土 碎石土 片岩(角砾、
36-43 1 : 1. 80 - 1 : 1. 65 

碎石)与砂就土

砾石土 27-37 1 : 2. 55-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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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2.3-3

弃渣体类别 自然安息角 n 堆渣坡比

松散的、软的秸土及
20~40 1 : 3. 60 ~ 1 : 1. 80 

砂质翁士

中等紧密的和土及
25~40 1 : 2. 80~ 1 : 1. 80 I 

砂质教土

数土 紧密的教土及
25~45 1 : 2. 80~ 1 : 1. 5 

砂质教土

特别紧密的秸土 25~45 1 : 2. 80~ 1 : 1. 5 

iW.教土 25~50 1 : 2. 80 ~ 1 : 1. 30 I 
土

1 : 4. 85 ~ 1 : 1. 30 I 肥教土 15~50 

细砂加泥 20~40 1 : 3. 60~ 1 : 1. 80 

松散细砂 22~37 1 : 3. 20~ 1 : 2.0 

砂土 紧密细砂 25~45 1 : 2. 80~ 1 : 1. 5 

松散中砂 25~37 1 : 2. 80~ 1 : 2.0 

紧密中砂 27~45 1 : 2. 55~ 1 : 1. 5 

种植土 25~40 1 : 2. 80~ 1 : 1. 80 
人工土

密实的种植土 30~45 1 : 2. 30~ 1 : 1. 5 

12.2.4 弃渣场与重要基础设施之间的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弃渣场与重要基础设施之间应留有安全防护距离，安全防

护距离应满足相关行业要求。

2 安全防护距离计算，以弃渣场坡脚线为起始界线;涉及铁

路、公路等建构筑物的，由其边缘算起;航道由设汁水位线岸边算

起;工矿企业由其边缘或围墙算起。

3 涉及规模较大、人口 o. 5 万人以上的居住区和建制城镇

的，安全防护距离应适当加大。

12.2.5 弃渣场稳定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弃渣场稳定计算包括堆渣体边坡及其地基的抗滑稳定计

算。抗滑稳定应根据弃渣场级别、地形、地质条件，并应结合弃渣

• 86 • 



堆置形式、堆置高度、弃渣组成、弃渣物理力学参数等选择有代表

性的断面进行计算。

2 弃渣场抗滑稳定计算应分为正常运用王况和非常运用工况。

1)正常运用工况 z弃渣场在正常和持久的条件下运用，弃渣

场处在最终弃渣状态时，渣体无渗流或稳定渗流。

2)非常运用工况:弃渣场在正常工况下遭遇vl[度以上(含vl[

度)地震。

3 多雨地区的弃渣场还应核算连续降雨期边坡的抗滑稳定，

其安全系数按非常运用工况采用。

4 弃渣场抗滑稳定计算可采用不计条块间作用力的瑞典圆

弧滑动法;对均质渣体，宜采用计及条块间作用力的简化毕肖普

法:对有软弱夹层的弃渣场，宜采用满足力和力矩平衡的摩根斯

顿一普赖斯法进行抗滑稳定计算;对于存在软墓的弃渣场，宜采改

良圆弧法进行抗滑稳定计算。

5 抗滑稳定计算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

6 弃渣用于填平坑、塘时可不进行弃渣场稳定计算。

12.2.6 弃渣场防护措施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类型弃渣场的工程防护措施体系宜按表 12. 2. 6 确

定。

表 12.2.6 弃渣场主要工程防护措施体系

主要工程防护措施体系

弃渣场类型 斜坡防护 防洪排导 备 注
拦挡工程类型

工程类型 工程类型

框格护坡、
拦洪坝、排

挡渣墙、拦 洪渠、泄洪隧
沟道型 浆砌石护坡、

渣堤、拦渣坝
干砌石护坡等

(涵)洞、截水

沟、排水沟

挡渣墙
框格护坡、 截水沟、排

坡地型
干砌石护坡等 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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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2.6

主要工程防护措施体系

弃渣场类型 斜坡防护 防洪排导 备 注
拦挡工程类型

工程类型 主程类型

浆砌石护
截水沟、排

临?可型 拦渣堤 坡、于砌石护

坡等
水沟

挡渣墙或围 植物护坡或
视弃渣场坡

平地型
综合护坡

排水沟 脚受洪水影响
渣堪

情况

库区型
拦渣堤、挡 F砌石护坡 截水沟、排

渣墙 等 水沟

2 沟道型弃渣场防护措施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洪水处置方式及堆渣方式，沟道型弃渣场可分为截

洪式、滞洪式、填沟式三种型式。

2)截洪式弃渣场的上游洪水可通过隧洞排泄到邻近沟道

中，或通过埋涵方式排至场地下瓣。

3)滞洪式弃渣场下游应布设拦渣坝，具有一定库容，可调蓄

上游来水。拦渣坝应配套隘洪、消能设施等。

4)填沟式弃渣场上游元汇水或者汇水量很小，弃渣场下游

末端应布置挡渣墙等构筑物。对于降雨量大于 800mm

的地区，应布置截排水沟以排泄周边坡面径流，并应结合

地形条件布置消能、沉沙设施;降雨量小子 800mm 的地

区可适当布设排水措施。

3 临?可型弃渣场防护措施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在迎水侧坡脚布设拦渣堤，或设置浆砌石、干砌石、抛

石、柴枕等护脚措施。

2)设计洪水位以下的迎水坡面宜采取斜坡防护措施;设计

洪水位以上坡面宜优先采取植物措施，坡比大于 1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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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宜采取综合护坡措施。

3)渣顶和坡面宜布设截排水措施。

4)渣顶宜采取复耕或植物措施。

4 坡地型弃渣场防护措施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堆渣坡脚宜设置挡渣墙或护脚护坡措施。

2)渣体周边有汇水的，宜布设截水沟、排水沟。

3)弃渣场顶部宜采取复耕或植物措施;坡面应首先采取植

物措施，坡比大于 1 : 1 的，宜采取综合护坡措施。

5 平地型弃渣场防护措施总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堆渣坡脚宜设置围渣堪，坡面宜布设截排水措施;不需设

置围渣堪时，可直接采取斜坡防护措施，坡脚宜适当处

理。

2)弃渣场顶部宜采取复耕或植物措施;坡面应首先采取植

物措施，坡比大于 1 : 1 的坡面宜采取综合护坡措施。

3)填凹型弃渣应首先填平井复耕;当超出原地面线时，应符

合本款前两项的要求。

6 库区型弃渣场应根据地形地貌、蓄水淹没可能对永久工程

建筑物的影响，采取相应工程及临时防护措施;弃渣场可不采取植

物恢复措施，有需要的应结合蓄水淹没前时段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确定。

12.3 在挡工程设计

12.3.1 拦挡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挡渣墙应布置在原地形斜坡面或坡顶位置弃渣的渣场坡

脚，轴线平面走向宜顺直，转折处应采用平滑曲线连接。

2 拦渣堤应布置在河道或沟道两侧较低台地、阶地、滩地弃

渣的渣场坡脚，拦渣堤宜位于相对较高的地面;拦渣堤应}I顶河道或

沟道布置，平面走向应顺直，转折处应采用平滑曲线连接。

3 拦渣坝应布置在河道或沟道中渣场下游弃渣末端坡脚，拦



渣坝轴线应垂直河道或沟道布置，平面走向宜顺直。

4 围渣堪类似于挡渣墙，适于地形平缓的宽阔地带，其布置

应减少弃渣占地。

12.3.2 挡渣墙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挡渣墙级别应按本规范第 5. 7. 2 条的规定确定。

2 挡渣墙型式应根据弃渣堆置型式、地形、地质、降水与汇水

条件、建筑材料来源等选择。挡渣墙应分为重力式、半重力式、衡

重式、悬臂式、扶臂式。

3 挡渣墙基底埋置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根据地形、地质、结构稳定和地基整体稳定等确定。

2)冻结深度不大于 1m 时，基底应位于冻结线以下不小于

O.25m 且不小于 1m;冻结深度大于 1m 时，基底最小埋

置深度不小于1. 25m，并应将基底至隙结线以下 O.25m

范围地基土换填为弱冻胀材料。

4 挡渣墙应每隔 10m~15m 设置变形缝。挡渣墙铀线转折

处、地形变化大、地质条件、荷载和结构断面变化处，应增设变形缝。

5 作用在挡渣墙上的荷载可分为基本组合和特殊组合两类，

可按表 12. 3. 2 的规定采用。
表 12.3.2 荷载组合裴

荷载类别

荷载
主要

考虑
土的

附注附加 士 静J]( 扬 冰 地震 其他
组合

情况
自重

荷载
水重 冻胀

压力 压力 压力 压力 荷载 荷载
力

按正常

捎渣组合

正常 计算水
基本

挡渣 、J 、/ J J 重、静水、j 、J
组合

情况 压力、扬

压力、土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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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3.2

荷载类别

荷载
主要

考虑
土的

附注附加 土 静水 扬 冰 地震 其他
组合

情况
自重 水重 冻胀

荷载 压力 压力 压力 压力 荷载 荷载
力

按正常

挡渣组合

汁算水

基本 冰冻 重、静水
、/ J 、J -J -J 、J 飞/ J 

组合 情况 压力、扬

压力、士

压力及冰

压力

应考

虑施 t

施工
、/ J 

过程中
、/ J 

情况 各个阶

I 段的临

时荷载

长期 考虑

特 降雨 J J 、/ 、/ J 、/ 渣体饱
殊

情况 和含水
组
主口￥ 

按正

常挡渣

组合计

地震
-J J 

算水重、
E J 、、/ 、/ 、/
情况 静水压

力、扬压

力、土压

力

注: 1 应根据各种荷载同时作用的实际可能性，选择计算中最不利的荷载组合;

2 分期施工的挡渣墙应按相应的荷载组合分期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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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组合 z挡渣墙结构及其底板以上填料和永久设备的

自重，墙后填士破裂体范围内的车辆、人群等附加荷载，

相应于正常挡渣高程的土压力，墙后正常地下水位下的

水重、静水压力和扬压力，士的冻胀力，其他出现机会较

多的荷载。

2)特殊组合:多雨期墙后土压力、水重、静点压力和扬压力、

地震荷载、其他出现机会很少的荷载。墙前有水位降落

时，还应按特殊荷载组合计算此种不利工况。

6 挡渣墙断面尺寸应通过抗滑稳定、抗倾覆稳定和基底应力

计算等确定，并应符合本规起第 5. 7. 5 条和第 5.7.6 条的规定。

12.3.3 拦渣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拦渣堤工程级别和防洪标准应按本规范第 5.7.2 条和第

5.7.3 条的规定确定。

2 拦渣堤基础埋置深度应按本规范第 12.3.2 条第 3 款的规

定和?可流冲刷深度确定。

3 拦渣堤顶高程应满足挡渣和防洪要求，与防洪堤起同等作

用的拦渣堤堤顶高程应按设计洪水位(或设计潮水位)加堤顶超高

确定。安全超高值应按表 12. 3. 3 确定。

表 12.3.3 拦渣堤工程的安全超高值 {m}

拦渣堤r_程的级别 l 2 3 4 。

不允许越浪的
1. 0 O. 8 O. 7 0.6 0.5 

安全
拦渣堤工程

超高值 允许越浪的拦
0.5 0.4 。.1 O. 3 O. 3 

渣堤I科

4 地基处理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 

的有关规定执行。

5 拦渣堤稳定安全系数应符合本规范第 5.7.5 条的规定。

12.3.4 拦渣坝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拦渣坝级别和防洪标准应按本规范第 5.7.2 条和第

5.7.3 条的规定确定。

2 拦渣坝坝型应有土石坝、砌石坝等，可一次成坝或多次成

坝。

3 应根据地形地质、水文、料源、施工等条件，结合弃渣岩土

组成和性质，综合分析确定拦渣坝坝型。

4 滞洪式弃渣场拦渣坝总库容应由拦渣库容、拦泥库容、滞

洪库容三部分组成。坝顶高程应按总库容在水位-库容曲线对应

高程，加安全超高确定。

5 截洪式弃渣场宜采用首建初级坝、多次成坝方案。初级坝

坝高宜取 8m~lOm，可不进行调洪计算。拦渣坝总体布置、坝型

及逐级加坝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水工设计规范》

DL/T 5339 的有关干式贮灰坝的设计规定。

6 采用放水建筑物、涵洞、溢洪道布置方案的，应根据坝址地

形地质条件、设计泄洪流量等因素，确定构筑物型式。溢洪道设计

应按本规范第 7.4 节的规定执行，放水建筑物设计应按本规范第

7.5 节的规定执行。

7 洪水来量较小，放水建筑物、涵洞满足泄洪要求时，不可布

设溢洪道。

8 应根据坝型采用相应稳定分析方法，确定坝体断面。稳定

安全系数及基底应力应符合本规范第 5.7.4 条和第 5.7.5 条的规

定。

12.3.5 围渣堪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渣堪级别和防洪标准应按本规范第 5.7.2 条和第

5.7.3 条的规定确定。

2 围渣堪根据筑堪材料可采用士围堪、砌石围堪等;当围渣

堪不受渣体压力时，可采用砖砌墙、钢板罔挡等型式。

3 围渣堪临水时应按拦浩堤设i十要求执行，不临水时应按挡

渣墙设计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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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围渣堪断面应根据堆渣高度、堆渣容量、筑堪材料，通过稳

定分析确定，稳定安全系数应符合本规班第 5.7.4 条的规定;堪顶

有交通要求时可适当加宽。

12.4 截排洪设计

12.4.1 弃渣场傍山一侧边界根据坡面径流大小可布设截水天

沟，截水天沟纵坡比降应根据地形、地质等因素结合设计断面计算

确定。

12.4.2 渣场上游洪水集中时，应设置排洪建筑物，多采用排棋沟

和涵洞，也可采用暗管、隧洞。

12.4.3 排洪建筑物进出口宜布置八字形导流翼墙，翼墙长度可

取设计水深的 3 倍~4 倍。集中排洪流速较大时，排洪建筑物出

口应布置消能防冲设施。

12.4.4 排洪建筑物过水断面的主要尺寸和设计水深应根据设计

排水流量确定。

12.4.5 排洪建筑物纵断面设计，应将地面线、渠底线、水面线、渠

顶线绘制在纵断面设计图中。

12.4.6 排洪沟布置应利用天然沟道，并应力求顺直。

12.4.7 排洪沟设计纵坡应根据走向、地形、地质以及与山洪沟连

接条件等因素确定。高差较大时，宜设置急流槽或跌水。

12.4.8 排洪沟应按明渠流设计，直采用浆砌块石或混凝土砌筑。

12.4.9 排洪暗沟每隔 50m~100m 应设置检查井，暗沟走向变

化处应加设检查井。排洪沟宜按元压流设计，设计水位以上净空

面积不应小于过水断面面积的 15% 。

12.4.10 渣场排洪涵洞宜用无压形式，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灌慨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蔼))GB 5028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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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地整治工程

13.1 引洪漫地

13. 1. 1 引洪漫地主要适用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多沙输沙区，并

应根据洪水来源，分坡洪、路洪、沟洪、河洪四类。设计中应根据漫

地条件选取相应引洪方式。

13. 1. 2 引洪渠首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布置在河床稳定、河道凹段下游、引水条件好且高

于拱漫区的位置。

2 当计划洪漫区的面积较大，一处渠首引洪不能满足漫地要

求时，应在沿河增建若干引洪渠首，分区引洪。

3 河岸较高、河洪不能自流进入渠首的，应采取有坝引洪，在

河中修建滚水坝，抬高水位，坝的一端或两端设引洪闸，将河洪引

入渠中。

4 河岸较低、河洪可自流进入渠首的，应采取无坝引洪，并应

在距河岸 3m~5m 处设导洪堤，将部分河洪导人引洪闸。

13. 1. 3 引洪渠系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渠系由寻 l洪干渠、支渠、斗渠三级组成，应能控制整个洪漫

区面积，输水应迅速均匀。

2 干渠走向大致高于洪漫区，长度宜为 lOOOm 左右。

3 沿干渠每 lOOm~200m 应设支渠，与干渠正交，或取适当

夹角，长 500m~lOOOm 。

4 沿支渠每 50m~lOOm 应设斗渠，宜与支渠正交，斗渠直

接控制一个洪漫小区，向地块进水口输水漫灌。

5 干渠向支渠分水处应设分水闸，支渠向斗渠分水处应设斗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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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4 洪漫区田间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洪漫区地形和引洪斗渠与地块间的相对位置，漫灌方

式可采取串联式、并联式或混合式。

2 洪漫区地块四周应布置蓄水埂。

3 矩形地块的长边应沿等高线，短边应与等高线正交。

13. 1. 5 引洪量计算、淤漫时间、淤漫厚度、淤漫定额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引洪量可按下式计算:

Fd 
Q=2. 78 ~k; 

式中 :Q一一引洪量(m3 /s);

F一一洪漫区面积Chm2 ) ; 

d 漫灌深度 (m) ; 

t 漫灌历时Ch) ; 

走一一渠系有效利用系数。

2 应根据不同作物生长情况，分别采用相应的淤漫时间和淤

漫厚度。

03. 1. 5-1) 

叫
一
c

算
三
计

M

式下按可额定漫淤
ZJ 

03. 1. 5-2) 

式中 :M 淤漫定额Cm3 /hm2 ); 

d一一一计划淤漫层厚度 Cm) ; 

y 淤漫层干容重Ct/m勺，宜取1. 25t/旷;

c 洪水含沙量Ckg/旷)。

13. 1. 6 引洪渠首建筑物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渠首建筑物基础应要求河床基岩坚实、淤泥与卵石层较

浅，当基础不满足稳定要求时，应采取基础处理措施。

2 拦河滚水坝高宜取 4m~5m，坝体应作稳定计算和应力分

析

3 导洪堤可采用浆砌石，也可采用木笼块石、铅丝笼块石、沙



袋等建筑材料。导洪堤应与河岸成 20。左右夹角，长 10m~20m ，

高 lm~2m，顶宽 lm~2m，内外坡比宜取 1 : 1 。

4 应根据引洪水位、流量和引洪干渠断面确定引拱闸孔口尺

寸，闸底应高出河床 0.5m 以上。

13. 1. 7 引洪渠系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渠道宜采用梯形断面，可按明渠均匀流计算确定渠道断

面。

2 干渠、支渠和斗渠宜采取土渠，其边坡坡比按渠道土质选

定。瑞士、重壤土和中壤士渠道，边坡宜取 1 : 1. 0 ~ 1 : 1. 25 ;土

质为轻壤土的，边坡宜取 1 : 1. 25 ~ 1 : 1. 5; 土质为砂壤土的，边

坡系数宜取 1 : 1. 5 ~ 1 : 2. 0 。

3 渠道比降应与渠道断面设计配合，满足不冲不淤要求。干

渠比降宜取 o. 2%~O. 3%; 支渠比降宜取 O.3%~0.5% ，最大不

超过1. 0%;斗渠比降宜取 O. 5%~ 1. 0% 。有条件的，可经试验确

定渠道比降。

4 为保证行水安全，渠道堤顶应高出渠道设计水位 0.3m~

O.4m 。

13. 1. 8 田间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洪漫缓坡农田，应按缓坡区梯田要求进行平整，比降宜取

O.5%~ 1. 0% 。

2 荒滩淤漫造田，应结合地面平整，去除地中杂草和大块石

碍。

3 田边蓄水埂埂高应能满足一次漫灌的最大水深，超高宜取

0.3m，蓄水埂顶宽应取 O.3m ，内外坡比应各约 1 : 1. 0 ，分层穷实，

干容重应取1. 3t/旷~ 1. 4t/旷。

4 当进水口或出水口高差大于 0.2m 时，应利用块石、卵石

等设置简易消能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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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51 水拉沙造地

13.2.1 引水拉沙造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适用于有水源条件且地面沙土覆盖层较厚的风沙地区，或

河流滩地的整沙造地工程。

2 引水拉沙造地工程主要建筑物应包括引水渠、防洪堤、蓄

水池、冲沙壤、围埂、排水口等。

3 二r程设计所需基本资料应包括:工程所在流域及规划区域

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工程区水文气象资料、水土流失状况及

水土保持现状、工程所在流域社会经济资料等。

13.2.2 工程布局应遵循下列原则:

1 风沙区引水拉沙造地宜选择流动或半固定的沙地进行;固

定沙地开展引水拉沙造地应经充分论证，严防工程区之外的固定

沙地受到破坏。

2 河流滩地引水拉沙造地应符合河流防洪规圳，不得布设在

规划的重要蓄滞洪民内。

3 应符合当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国土资拥整治、农业发展、

水资源利用等规划。

4 引水拉沙造地的田块应规划于地形开阔之处。因块应按

高程由下至上依次布设，保持长边与等高线平行，长度宜小于

200m，宽度宜小于 100m 。

13.2.3 工程类型选择和设施配置应按符合下列要求:

1 引水拉沙造地宜采用自流形式，工程设施主要包括引水

渠、蓄水池、冲沙境、围埂、排水口等。采用抽水拉沙造地时，宜直

接用管道输水至规划的拉沙区域。当抽水流量较小或工程进度要

求较快时，可围筑蓄水池。

2 河流滩地引水拉沙造地应在田块临河侧修筑防护堤。

3 工程布置应根据水源高程、沙丘分布、工程区地形确定。

13.2.4 引水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7l<~充分的地方，应根据拉沙规模和工程进度安排计算确

定寻|水流量。水源不足的地方，以可能最大引水量作为引水流量。

以工程规模确定引水量时，可按定额法计算，拉平 1m3沙子需水定

额宜取 2旷 ~2. 5m3 。

2 引水流量确定后，应按本规范第 13. 1. 7 条引洪渠系设计

的规定确定渠道断面和比降。

13.2.5 防洪堤宜采用梯形断面设计，内、外坡宜采用 1 : 1 ，防洪

堤高度和堤间距等应按本规范护地堤的有关规定执行。

13.2.6 蓄水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引水量不足时，应建设蓄水池进行长蓄短放来保证冲沙

水量。蓄水池高程应高于引水拉沙的抄丘高程，应根据地形条件

挖筑，形状不限，池壁应充分压实。

2 蓄水池应设置冲沙放水口，放水口采用木板、铁皮等临时

材料砌护和控制放水量。

3 蓄水池容量应保证在设计的最小施工时段连续放水冲沙，

并应接下式计算:

V=3600t(Q放 -Q引)

式中 :V一-蓄水池容积(旷) ; 

t一一设计最小施工时段 (h) ，宜取 1h~2h;

(1 3. 2. 6) 

Q放 拉沙放水流量(旷/ s) .根据工程进度安排确定;

Q引 号|水流量 (m3 /s)o

13.2.7 冲沙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比降应在 1% 以上。

2 根据蓄水池高程，馒头状小型沙丘可采用顶部开壤、腰部

开壤和下部开埠三种形式。

3 形状复杂或体积特大的沙丘和、沙地，可采用左右开境、四

面开壤和迂回开壤等形式。

13.2.8 围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埂平面布置应为规整的矩形或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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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修时埂高应取 O. 5m~O. 8m，随地面淤沙升高而加高。

3 围埂采用梯形断面，顶宽应取 O. 3m~O. 5m ，内外坡比宜

采用 1: 10 

13.2.9 排水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口高程与位置应随着围埂内地面的升高而变动，保持

排水口略高于淤泥面而低于围埂。

2 应用柴草或砖石做临时性砌护，并应安排好排水的去处，

防止冲刷。

13.2.10 引水拉沙造地应配套林网、道路、灌渠、排洪渠及周边防

沙设施。

13.3 生产建设项目土地整治

13.3.1 生产建设项目土地整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范围应为工程征占地范围内需要复耕或恢复植被的扰动

及裸露土地。土地恢复利用方向应根据原土地类型、占地性质、立

地条件及土地利用规划等综合确定。

2 应根据士程扰动占压的具体情况以及土地恢复利用方向

等选择确定土地整治内窑，主要包括表土剥离及堆存、土地平整及

翻松、表士回覆、田面平整和犁耕、土地改良，以及水利配套设施恢

复。

3 应根据土源、恢复地自然条件、利用方向等因素分析确定

覆土的必要性及覆土厚度。覆土来源应优先选择表土厚度大于

O.30m、工程永久占用或淹没耕地的表层熟化土。

4 工程建设中剥离的表层熟化土应作为覆士土源集中存放，

并应采取l临时水土流失荫治措施。

13.3.2 表士剥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表土厚度及分布均匀程度、土壤肥力、施工条件等

因素，确定表土剥离的厚度和施工方式，厚度可取 O. 20m ~ 

O.80m o 



2 黄土覆盖地区可不剥离表土。

3 高寒草原草甸地区，应对表层草甸士进行剥离、养护、回覆

利用。

13.3.3 扰动占压土地的平整及翻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扰动后凹凸不平的地面应削凸填凹，进行粗平整。

2 扰动后地面相对平整或粗平整后的土地，压实度较高的应

予以翻松。

13.3.4 覆土厚度应根据土地利用方向确定，并应按表 13. 3. 4 取

值。

表 13.3.4 分区覆土厚度

覆士厚度(m)
分 区

耕地 林地 草地(不含草坪)

西北黄土
O. 60~ 1. 00 

高原区的土石山区
二主0.60 二主 0.30

东北黑士区 O. 50~0. 80 二主 O. 50 二?!O. 30 

北方土石山区 O. 30~0. 50 二?!O. 40 二?!0.30

南方红攘区 O. 30~0. 50 二主0.40 二主 0.30

西南土石山区 O. 20~0. 50 O. 20~0. 40 二?!0.10

注: 1 黄土覆盖地区不需覆土;

2 采用客土造林、栽植带士球乔灌木、营造灌木林可视情况降低覆士厚度或

不覆土;

3 铺覆草坪时覆士厚度不小于 0.10m ，

13.3.5 田面平整和犁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恢复林草的，可采取机械或人工辅助机械对田面进行细平

整，并可视林草种采取犁耕。

2 恢复为耕地的，应采取机械或人工辅助机械对田面进行细

平整、犁耕，并应符合土地复垦有关标准的规定。

13.3.6 土地改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恢复为耕地的，应增施有机肥、复合肥或其他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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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恢复林草地的，应优先选择具有根瘤菌或其他固氮菌的绿

肥植物。工程管理程围的绿化区可在田面细平整后增施有机肥、

复合肥或其他肥料。

3 地表为风沙士、风化砂岩时，可添加污泥、河泥、湖泥、木屑

等进行政良。

4 pH 值超标土地，可施加黑矶、石膏、石灰等改良土壤。

5 盐渍化土地，可采取灌水洗盐、排水压盐、客士等方式改良

土壤。

13.3.7 恢复为水田和水浇地的，应恢复灌概及配套水利设施。

13.3.8 工程永久征地范围的士地整治设计应与植被恢复和建设

工程设计标准相协调。工程建设未扰动的区域应根据水土流失国

治和林草种植需求采取土地整治措施。

13.3.9 临时用地的土地整治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施工道路和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结束后，应在清除地表临

时建筑、建筑垃坡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整治。

2 石料场开采边坡，在采取削坡开级等措施保证边坡稳定的

前提~，对边坡和平台进行整治。取料凹坑，宜采用废弃土石回填

后进行土地整治;也可根据水源和生产需求，改造为鱼塘或水景观

利用。

3 弃渣场的土地整治设计应视林草植被恢复或复耕的要求

执行本规范第 13.3.3 条~第 13.3.7 条的有关规定。弃渣场表面

为大粒径渣石井需恢复为耕地的，表面平整后应铺设蒙古土防渗层，

碾压密实后厚度不应小于 O.30m ，再覆表士。

13.3.10 坑凹回填治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坑凹地应根据条件回填并恢复原有土地利用类型，或将其

改建为蓄水池或养殖水塘。

2 坑凹回填应充分利用废弃土、石料或矿渣。

3 回填后应平整地面，表层覆土，并应修建四周的防洪排水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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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坑地应采取回填、整平、覆土措施，复垦成为农林草用

地。

5 对凹形取士场整泊，可视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周边地表径

流量大小情况，采取边坡防护工程、截排水工程、坡面水系工程。

13.3.11 塌陷凹地治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已形成的塌陷凹地，根据其塌陷深度采取相应整治措施。

塌陷深度小于 1m 的，可推土回填平整恢复为农业用地;深度为

1m~3m 的，可采取挖深垫高措施，挖深区可蓄水养鱼、种藕或进

行其他利用，垫高区进行农业开发利用。

2 采空塌陷区裂缝(漏斗)治理宜采取填充措施，填平后恢复

植被或种植农作物。

3 积水塌陷盆地可有计划地改造为水域，供养殖或其他用

途。漏水盆地应困地制宜进行整治，恢复为林地、草地和梯田等。

13.3.12 尾矿(砂)、粉煤灰、赤泥等场地整治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尾矿(砂)库中有毒有害物质应采取净化处理措施。

2 尾矿(砂)库、粉煤灰场、赤泥库排废期满后，先铺设带土或

采取其他防渗措施，然后铺熟化土，改造为农林草用地或其他用

地。

3 蒙古土防渗层厚度不应小于 O.30m 。

4 沟道洪水处理应符合有关防洪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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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毛沟治理工程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支毛沟治理工程主要适用于我国北方山地区、丘陵区、高

塘区和漫川漫岗区以及南方部分沟蚀严重地区。

14. 1. 2 支毛沟治理工程应包括沟头防护、谷坊、堡带、削坡、秸秤

填沟和暗管排水等。

14. 1. 3 沟头防护工程宜与谷坊、淤地坝等沟塾治理措施互相

配合，应包括蓄水型和排水型两大类型。蓄水型向头防护应包

括围埂式和围埂蓄水式，排水型沟头防护应包括跌水式和悬臂

式。

14. 1. 4 谷坊按建筑材料不同，可分为浆砌石谷坊、干砌石谷功、

土谷坊、泪凝土顶制块谷坊、柳桩编篱谷坊、多排密植谷坊、编织袋

谷坊和石笼谷坊等型式。

14. 1. 5 除柳桩编篱谷坊、多排密植谷坊等植物谷坊外，谷坊出口

处应配套护坡、护j民等防护措施。末级谷坊出口处应布设消力池、

海漫等消能防冲设施。

14.2 工程布置

14.2.1 沟头防护应布设在上方有坡面天然集流槽，且暴雨产生

的径流由集流槽泄入沟头，引起沟头前进的区域。

14.2.2 谷坊、壁带、削坡、秸秤填沟和暗管排水等措施应布设在

沟整侵蚀发育的沟段。

14.2.3 谷坊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修建在向底比降 5%~15% 、沟底 F切剧烈发展的沟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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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按"顶底相照"的原则，从下而上布设谷坊。

3 谷坊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口小肚大"，工程量小，库容

大;沟底与岸坡地形、地质条件较好，无孔洞或破碎地层，以及不易

清除的乱石、杂物;取用建筑材料比较方便。

14.3 沟头防护设计

14.3.1 蓄水型沟头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沟埂(图 14.3.1-1) 位置应提据沟头深度确定，沟头深不

宜大于 10m，沟埂位置宜距沟头 3m~5m。沟坡较陡时，应注意避

开存在陷穴或垂直裂缝的沟坡。

2 沟埂应采取土质梯形断面(图 14.3.1ω2) ，顶宽应取 O.4m~

O.5m，埂高应取 O. 8m~ 1. Om，内外坡比均应为 1 : 1，围埂高度应

取决于集水区来水量。

图 14. 3. 1-1 沟埂位置示意图

图 14.3.1-2 沟埂断面示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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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围埂蓄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HB\ • H 2 
v=Lf 一一 \=L 一­

飞 2 ) ~ 2i 

式中 :V 围埂蓄水量Cm3 /s); 

L 围埂长度 (m) ; 

B 回水长度 (m) ; 

H 埂内蓄水深(m) ; 

i一一地面比降C%) 。

(1 4. 3. 1) 

4 围埂内水深应根据单位围埂民来水量与每延米围埂长蓄

水容积比值合理确定.围埂高度偏大时应修正，围埂高度偏小时应

加大围埂高度或增设第二道围埂。围埂安全超高可取 O. 3m~ 

O.5m o 

5 当来水量大于蓄水量时，应在围埂上讲附近设置蓄水池，

蓄水池位置应距沟头 10m 以上。

6 围埂顶部、边坡宜种植保土性能强的灌木或草。

14.3.2 排水型沟头防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计流量应按本规范附录 A 计算。

2 跌水式沟头防护建筑物应由进水口(宽顶堪)、陡坡(或多

级跌水)消力池、出口海漫等组成，设计宜按渠道跌水有关规定执

行。

3 悬臂式沟头防护建筑物主要用于沟头为垂直陡壁、高 3m~

5m 的情况，应由引水渠、挑流槽、支架及消能设施组成。排水管

(槽)断面尺寸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Qm=AKo -/i (1 4.3.2) 

式中 :A一一系数，取决于管内充水程度，管内水深宜取 O.75d ，此

时 A=O. 91; 

Ko 管内完全充水时的特性流量Cm/s) ; 

i一一排水管(槽)坡降，可取1/50~1/1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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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谷坊设计

14.4.1 谷坊间距应按下式计算:

L=H/(i-i') 

式中 :L←一谷坊间距(m) ; 

H 谷坊底到溢水口底高度 (m) ; 

i 原沟床比降(%) ; 

iy 谷坊淤满后不冲比降( %)。

(1 4.4. 1) 

不同淤积物质淤满后形成的不冲比降应符合表 14.4. 1 的规

足三。

表 14.4.1 淤积物淤满后不冲比降

淤积物 |粗沙(夹砾石) 就土 教壤土 沙土

比降(%) I 2.0 1. 0 0.8 0.5 

14.4.2 溢洪口矩形宽顶堪应按下式计算，梯形断面应经试算确

定:

Q=Mbh 3/ 2 

式中 :Q 设计流量(m3 /s);

b→一溢洪口底宽(m) ; 

h 溢洪口水深(m) ; 

M 流量系数，宜采用1. 55 0 

(1 4.4.2) 

14.4.3 于砌石谷坊高度不宜大于 3m，顶宽宜取 O. 8m~ 1. 5m，上

游边坡宜取 1 : 1. 25~ 1 : 1. 75 ，下游边坡宜取 1 : 1. O~ 1 : 1. 5 。

14.4.4 浆砌石、?昆凝土预制块谷坊高度不宜大于 5m，顶宽宜取

O. 6m~ 1. Om，上游边坡宜取 1 : O. 1 ，下游边坡宜取 1 : O. 2~ 

1 : O. 5 。谷坊墙体应设置排水孔，孔径宜取 O. 05m~0. 20m , 

孔距宜取 O. 5m~ 1. Om 。

14.4.5 石笼谷坊高度不宜大于 3m，顶宽宜取1. Om~ 1. 5m ，土

游边坡宜取 1: 0.8~1: 1. 0 ，下游边坡宜取 1: 1. 0~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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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 土谷坊设计应符合下列条件:

1 谷坊高宜取 2m~5m ，顶宽宜取1. 5m~4. 5m，上讲边坡

宜取 1: 1. 5~1:2 ，下游边坡宜取 1 : 1. 25~ 1 : 1. 75 。

2 坝顶作为交通道路时，应按交通要求确定坝顶宽度。在谷

坊能迅速淤满的地方，迎水坡比可与背水坡比一致。

14.4.7 编织袋谷坊高不宜大于 3m，顶宽宜取1. 5m~2. Om ，上

游边坡宜取 1: 1. 1~1: 1. 2 ，下游边坡宜取 1 : 3 0 

14.4.8 多排密植型植物谷坊设计应符合下列条件:

1 柳(或杨)杆长宜取1. 5m ~ 2. Om，埋深宜取 O. 5m~ 

1. Om，露出地面高度宜取1. Om~ 1. 5mo 

2 每处谷坊柳(或杨)杆应大于 5 排，行距宜取1. Om，株距宜

取 O. 3m~O. 5m，埋杆直径宜取 50mm~70mm 。

14.4.9 柳桩编篱型植物谷坊设计应符合下列条件:

1 柳桩布应设 4 排~5 排，排距宜取1. Om，桩距宜取 O.3m ，

相邻两排柳桩呈"品"字形布置，桩长宜取1. 5m~2. Om，埋深宜取

O. 5m~ 1. Om 。

2 排篱间应填入卵(块)石，并应用捆扎柳梢盖顶，相邻排树

桩宜用铁丝固定绑牢。

14.5 堡带设计

14.5.1 堡块在沟槽内应错缝摆放，借带两端、沟沿或售带间隔的

空地应栽植柳条，形成林草世洪带。

14.5.2 砌堡沟槽宽度宜取 2.4m，深度宜取 O.35m，长度同沟道

宽度。

14.6 削坡设计

14.6.1 削坡断面面积可接下式计算:

A=Sj ←乱

式中 :A一-削坡断面面积(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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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一一削坡后梯形或近似梯形面积(m2 ) ; 

52 削坡前沟道三角形或近似三角形面积(m2 ) 。

14.6.2 削坡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d= H(cot卢 cotα) (1 4. 6. 2) 

式中 :H 原沟深(m) ; 

α 原坡角 C) ; 

卢一一削坡后坡角 C) 。

14.7 秸轩填沟设计

14.7.1 侵蚀沟削坡接近直角时，应在沟底设置木桩，间距宜为

3m，相邻两排木桩应呈"品"字形布置，木桩长宜取1. Om~ 1. 5m , 

直径宜取 50mm~70mm，埋深宜取 0.50m，行距宜取 0.5m 。

14.7.2 秸轩应沿沟底铺设，其上覆土宜取 O. 4m~0. 5m 。

14.8 暗管排水设计

14.8.1 洪峰流量应按本规范附录 A 计算。

14.8.2 地下径流应按下式计算:

Q=kIBM 

式中 :Q 地下径流量(m3 /d); 

走一一-渗透系数 (m/d);

I 地下水水力坡度，无量纲;

B 计算断面宽度(m) ; 

M 含水层厚度 (m) 。

(14.8.2) 

14.8.3 排水管径应符合设计排渍流量要求，且不应形成满管出

流。暗管设计流量应按满管时理论排水流量的 90%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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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型蓄水工程

15.1 -般规定

15. 1. 1 小型蓄水工程应包括水害、蓄水池、沉沙池、涝池和雨水

集蓄利用工程等类型。

15. 1. 2 小型蓄水工程主要适用于山区、丘陵区坡面径流利用，应

与截排水工程配套使用。南方地区应以排为主，排蓄结合;半干旱

地区、岩榕石漠化地区应以蓄为主，蓄排结合。

15. 1. 3 小型蓄水工程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z

1 应结合坡耕地改造、沟整治理、农业耕作和造林种草措施

统筹设计，配套实施。

2 工程规模、分布数量及类型应综合分析水土流失治理和需

水要求确定。

15. 1. 4 小型蓄水工程设计应包括下列所需基本资料:

1 1: 1000~1 : 500 地形图。

2 水文气象资料，包括降水、暴雨、气温等，雨水入渗工程应

有相关区域滞水层及地下水分布、土壤类型及渗透系数等方面的

资料。

3 社会经济情况，包括灌溉面积(需水)分布情况和人畜饮用

水需求情况。

4 其他资料，包括项目区周边已建或主体工程设计的各类雨

水集流面性质、面积，蓄水设施的种类、数量及容积，需灌概养护植

被类型、面积，以及相应需水定额。

15. 1. 5 必要时蓄水工程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以确保人畜安全。

15. 1. 6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雨水集蓄

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jT 5059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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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工程布置

15.2.1 水窑的规划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害宜布设在村庄道路路旁边、有足够的表径流汇流的 I豆

域。害址应具有深厚坚实的土层，距沟头、沟边 20m 以上，距大树

根 10m 以上。石质山区水害应布设在不透水基岩上。

2 井式水窑单害容量宜取 30m3 ~50m3; 道路旁边有土质坚

实崖坎且要求蓄水量较大的地方，可布设窑式水窑，单窑容量可大

于 100m3 。

3 水警总容量应根据规划区人口数量，年人均需水量、总需

水量，扣除其他水源可供水量等计算确定。

15.2.2 蓄水池与沉沙池规划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蓄水池宜布设在坡脚戎坡面局部低洼处，与排水沟相连，

容蓄坡面排水。

2 蓄水池的分布与容量应根据坡面径流总量、蓄排关系，按

经济合理、便于使用的原则确定。一个坡面可集中布设一个蓄水

池，也可分散布设若干蓄水池。单池容量宜为 10m3 ~500m3 。

3 蓄水池应根据地形有利、便于利用、地质条件良好、蓄水容

量大、工程量小、施工方便等条件确定其选址。

4 蓄水池进水口的上游附近宜布设沉沙池，保证清水人

池。

5 沉抄池的具体位置应根据当地地形和工程条件确定。

15.2.3 涝池的规划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涝池蓄水总量应根据来水量与需水量进行水量供需平衡

分析确定。

2 潢池宜沿道路分散布设，一般涝池单池容量宜取 100m3 ~ 

500m3 0 大型涝池单池容量应瞌过 500m3
0 

3 涝池选址应符合地势低洼、士质抗蚀性能较好、有足够的

表径流流入的要求，距沟头、沟边不应小于 1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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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水害设计

15.3.1 井式水害(图 15. 3. 1)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害口 沉沙池

图 15.3.1 井式水害断面示意图

1 害体由警筒、旱害、水杏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尺寸应符合下

列规定:

1)警筒 z 直径 O. 6m~O. 7m ，深1. 5m~2m; 

2)旱窑:上部与害筒相连，深 2m~3m。直径向下逐步放

大，到散盘处直径 3m~4m;

3)水害:深 3m~5m，从散盘处向下，直径逐步缩小，底部直

径 2m~3m 。

2 地面建筑物由害口、沉抄池和进水管气部分组成，各部分

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窑口:直径。. 6m~O. 7m，用砖或石砌成，高出地面

O. 3m~O. 5m 。

如沉沙池:位于来水方向路旁，距窑口 4m~6mo 池体呈矩

形，长 2m~3m ，宽 1m~2m ，深1. Om~ 1. 5m，四周坡比

1: 10 

3)进水管:圆形，直径 O. 2m~O. 3m，在沉沙池从地表向下

深约 2/3 处，以 1 : 1 坡度向下与早害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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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井式水害结构形式根据当地使用情况可采用直立式简易

结构。

15.3.2 窑式水害(图 15.3.2)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Q 
取水管 害底

罔 15.3.2 窑式水窑断面示意图

1 害体由水窑、窑顶、窑门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尺寸应符合下

列规定:

1)水窑:深 3m~4m ，长 8m~10m，断面为上宽下窄的梯

形，上部宽 3m~4m，两侧坡比 1 : o. 12 左右。
2)窑顶:长度与水窑一致，半圆拱形断面，直径 3m~4m ，与

水窑上部宽度一致。

3)窑门:下部梯形断面，尺寸与水窑部分一致，由浆砌料石

制成，厚 O. 6m~O. 8m，密封不漏水。在离地面约 O.5m

处埋一水管，外装龙头，可自由放水。上部半圆形断面，

尺寸与窑顶部分一致，由木板或其他材料制成。木板中

部设1. OmX 1. 5m 的小门。

2 地面部分由取水口、沉抄池、进水管三部组成，可按本规范

第 15.3. 1 条第 2 款设计，沉抄池的尺寸应根据来水量适当放大。

15.4 蓄水池设计

15.4. 1 蓄水池总容量可按下式计算:

V=K(Vw+V,) 

式中 :V一←蓄水池容量(m3 ) ; 

(1 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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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设计频率暴雨径流量(旷 ) ; 

V s 设计清淤年累计泥挡，、淤积量(m3 ) ; 

K一一安全系数，可取1. 2~ 1. 3 。

15.4.2 蓄水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池体设计应根据当地地形和总容量，因地制宜地分别确定

池的形状、面积、深度和周边角度。

2 蓄水池应专设进水口与溢洪口;土质蓄水池的进水口和溢

洪口应设衬砌。口宽宜取 O. 4m~O. 6m，深宜取 O. 3m~O. 4m ，并

应按下式校核过水断面:

Q=M v'2写gb侃hνν3ν/

式中 :Q 进水(或溢洪)最大流量(m旷3/凡s) ; ; 

M一一流量系数，取 0.35 ; 

g→一重力加速度，取 9. 81m/s2; 

b一←堪顶宽(口宽)(m) ; 

h 堪顶水深(m) 0 ' 

(1 5. 4. 2) 

3 当蓄水池进口不能直接与坡面排水渠相连时，应设引水

渠;引水渠其断面和比降设计可按坡面排水沟要求执行。

4 蓄水池安全超高宜取 O.2m 。

15.5 沉沙池设计

15.5. 1 沉沙池宽宜取 1m~2m，长宜取 2m~4m，深宜取1. 5m~ 

2.0m。其宽度宜为相连排水沟宽度的 2 倍，长度宜为池体宽度的

2 倍。

15.5.2 沉沙池的进水口和出水口设计可按本规范第 15.4.2 条

设计。

15.6 涝池设计

15.6.1 一般涝池深宜取1. Om~ 1. 5m，形状依地形而异，圆形

直径宜取 10m~ 15m，矩形边长宜取 10m~30m，涝池边坡宜



取 1 : 1 。

15.6.2 大型涝池深宜取 2m~3m，圆形直径宜取 20m~30m ，矩

形边长宜取 30m~100mo 土质边坡坡比宜取 1 : 1，料石(或砖、棍

凝土板)衬砌边坡坡比宜取 1 : 0.3。涝池位置不在路旁的应布设

引水渠，涝池进水口前应布设退水设施。

15.6.3 路壤蓄水堪，堪高宜取 lm~ 5m，顶宽宜取1. 5m~ 

2.0m，上游坡宜取 1 : 1. 5 ，下游坡宜取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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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农业耕作措施

16.1 一般规定

16. 1. 1 农业耕作措施应包括改变微地形、覆盖和改良土壤三类

措施。

16. 1. 2 改变微地形措施应包括等高耕作、地埂植物带、等高植物

篱、沟垄种植、坑田(掏钵)种植等。掏垄种植又应包括水平沟、垄

作区田、格网式垄作、蓄水粟肥改土耕作等。

16. 1. 3 覆盖措施应包括草田轮作、间作、套种、带状间作、合理密

植、休闲地种绿肥、覆盖种植、少耕免耕等。

16. 1. 4 改良土壤措施应包括深耕探松、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

留茬播种、少耕免耕等。

16.2 改变微地形措施

16.2. 1 等高耕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等高耕作可适用于坡度 25。以下坡地，最适宜于坡度不大

于 10。的缓坡地。

2 应沿等高线起垄，并根据地形、坡度、土质等条件适当调整

垄向。淮河以南地区，耕作方向宜与等高线呈 1%~2% 的比降。

风蚀缓坡地区，耕作方向宜与主风向垂直，斜交时与主风方向夹角

宜小于 45 0 。

3 坡地等高耕作应由下至上进行翻耕，垄高和垄间宽度视耕

作机具和坡度确定。

16.2.2 地埂植物带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埂植物带可应用于东北黑土区坡度 30~旷的坡耕地，常

与垄作区田配合使用，地埂分为单埂、双埂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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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埂可适用于平均坡度旷的坡耕地，埂间距可按表

16.2.2 确定并根据机耕播幅倍数及当地经验适当调整。单埂布

置时埂顶宽宜取 O. 3m~0. 5m，埂高宜取 O. 5m~0. 6m，内外边坡

比宜取 1:0.5~1:L 当遇水线洼兜时，地埂应适当加高、劳实。

降水量(mm)

埂间距(m)

表 16.2.2 单埂间距参考披值表

<300 300-500 

60 50 

>500 

40 

3 双埂可适用于坡度大于 5。的坡耕地(图 16.2.2) ，双埂埂

高、间距、埂顶宽应根据拦洪量和来洪量计算确定，设计洪水标准

按 10 年一遇 24h 最大降水强度计算。

图 16.2.2 双埂断面示意图

1)每延米双埂拦洪量按下式计算:

Ql = (h 2 /sinß-A) /2+ (h + B)h 

式中 :Ql 每延长米双埂拦洪量(旷) ; 

A一一单埂断面面积(m2 ) ; 

。一一原地面坡度 C) ; 
h一一一埂高 (m) ; 

B一一埂间距(m) 。

2)设计洪水总量按下式计算:

(1 6.2.2-1) 

W= l. 16XO.1(K1o%/K5%) XB1 X200. 83 XF/20 

(1 6.2.2-2) 

式中 :W一→10 年一遇 24h 最大暴雨条件下洪水总量(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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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 一一10 年一遇模比系数(查水文图集) ; 

Ks%一-20 年一遇模比系数(查水文图集) ; 

B1 最大 24h 洪量参数;

F 集水面积(km2 )。

4 地埂植物带宜采用多植物种棍交，宽度小于 30cm 的埂坎

宜选择草种植物。

16.2.3 等高植物篱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等高植物篱可应用于西南紫色区坡度小于 25。的坡耕地。

2 根据坡度，植物篱间距可按表 16. 2. 3 执行。

表 16.2.3 不同坡度植物篱间距

坡度(') 临界坡长(m) 植物带带间距(m)

5 8-9 9.5 

10 6-6.5 7-7.5 

15 4-4.5 5-5.5 

20 2.5-3 3.5-4 

25 1. 5-2 2.5-3 

3 乔木宜栽植一行，株距宜为1. 5m;灌木行距宜为 0.4m ，株

距宜为 O. 2m~0. 6m;草本选用撒播或植苗方式，带宽宜为 0.6m 。

在土坎和地埂上撒播草籽，带间距依地面坡度而定。

4 植物篱配置可采用地埂+单种乔木植物篱、地埂+单种灌

木植物篱、地埂+单种草本植物篱、地埂十乔木:昆交植物篱、地

埂十灌木混交植物篱以及地埂+灌草海交植物篱等模式。

16.2.4 沟垄种植可应用于坡度小于 20。的坡耕地。垄高宜取

20cm~30cm，沟内或垄上种作物。南方地区沟内不隔埂时，沟垄

应与等高线呈 1%~2% 比降。不同地区根据区域特点可选择以

下耕作法:

1 水平沟可适用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坡耕地。宜采用套二犁

开沟起垄播种，开沟深度宜取 17cm~30cm，垄高 10cm，沟距宜取



60cm，沟间距可根据坡度和降雨条件适当调整，坡度陡、雨量大，

间距宜小;坡度缓、雨量小，区间距宜大。

2 垄作区田可适用于东北黑土区坡度 lO~15。的坡耕地，最

适宜坡度小于旷的坡耕发。区田土埂应从田块最高处开始修筑，

土埂应低于垄台 2cm~3cm，高度宜取 14cm~ 16cm，土埂间距宜

为 60cm~70cm ，底宽宜为 30cm~45cm，顶宽宜为 lOcm~20cm ，

3 格网式垄作可适用于西南紫色土区坡耕地。 )1顶坡开厢，垂

直起垄，形成封闭垄沟，厢宽1. 8m~2m 。

4 旺状沟垄可适用于南方红壤区，坡地起垄沟，每隔 5 条~6

条沟垄留一田间小路，兼作排水道，形成坡面长哇;沿排水道每

20m~30m 作一横向蛙埂，将长睦隔成短哇。

5 蓄水聚肥改土耕作。表土集中于沟、生土起垄，沟内种植

农作物，沟中表土和松土层厚宜为 30cm~40cm，生土垄高宜为

lOcm~20cm 。

16.2.5 坑田(掏体)种植应在坡耕地上沿等高线划分成若干 1旷

的小耕作区，每区掏 1 钵 ~2 钵，种植坑上下交错，等高成行。一

钵一苗种植坑直径宜为 20cm~25cm，深宜为 20cm~25cm，穴间

距离宜为 15cm~20cm; 一钵数苗种植坑直径宜为 50cm，深宜为

30cm~40cm ，穴间距离宜为 50cm 。

16.3 覆盖措施

16.3. 1 草阻轮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于地多人少的农区或半农牧区。

2 短期轮作，主要适用于农区，种 2a~3a 农作物后，种 la~

2a 草类，草种以短期绿肥、牧草为主;长期轮作，主要适用于半农

半牧区，种 4a~5a 农作物后，种 5a~6a 草类，草种以多年牧草为

主。

16.3.2 间作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为间作的两种作物应具备生态群落相互协调、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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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的特点。

2 间作形式可采取行间间作和株间间作。

16.3.3 套种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同一地块内，前季作物生长的后期，在其行间或株间可

播种或移栽后季作物，两种作物收获时间应不同。

2 套种作物配置的协调互补要求应与间作相同。

16.3.4 带状间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物带状间作的作物种类应符合本规范第 16. 3. 2 条的规

定;间作条带方向，基本上沿等高线，或与等高线保持 1%~2%的

比降;条带宽度宜取 5m~10m，两种作物可取等宽，也可采取不同

宽度。

2 草粮带状间作，草类可按本规范第 16.3.1 条的规定执行;

作物带与草带的宽度宜取二者等宽。

16.3.5 合理密植可适用于耕作粗放、作物植株密度偏低的地区。

16.3.6 体闲地种绿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作物未收获前

lOd~ 15d，在作物行间顺等高线地面播种绿肥植物;暴雨季节过

后，将绿肥翻压土中，或收割作为牧草。

16.3.7 覆盖种植应包括秸秤还田、砂石覆盖、地膜覆盖等措施，

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秸轩还因可适用于燃料、饲料比较充裕的地方，包括秸秤

覆盖或粉碎直接还田、秸秤堆枢还田、秸秤养畜(过腹还田)、留茬

覆盖等，稻草、麦秸用量宜为 4500kg/hm2 ~7500kg/hm2 。

2 砂石覆盖可适用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将河卵石、冰

愤石与粗砂混合后覆盖于农田地表，直接种植，多年不犁耕。有条

件灌慨的水砂田，砂石覆盖厚度宜取 5cm~6cm，旱砂田砂石覆盖

厚度宜取 15cm~18cm 。

3 地膜覆盖可适用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结合早春作物播

种使用。

4 青草覆盖可适用于南北方地区果园、茶园，中耕除革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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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直接覆盖在地表。

16.3.8 少耕免耕可适用于干旱半干旱、受风蚀影响较大地区。

对于坡耕地，宜与等高种植措施结合，还可与秸轩覆盖措施相结合

形成免耕覆盖。

16.4 改良土壤措施

16.4.1 深耕深松适用于耕作层薄、土壤质地为中、重壤土或蒙古士

的坡耕地。耕松深度宜取 25cm~30cmo

16.4.2 增施有机肥适用土质教重或砂性大的士壤以及新修梯田

生土熟化，宜与配方平衡施肥相结合，不同土壤通过土壤化验，确

定相应施肥方案。新修梯回生土熟化也可与种植绿肥、施有机肥

等相结合。

16.4.3 留茬播种可适用于采用"一年两熟小麦+秋作物"种植制

度的、半湿润的华北及关中地区，残茬结合秋作中耕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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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固沙工程

17.1 一般规定

17. 1. 1 沙地、沙漠、戈壁等风沙区建设的生产建设项目，以及防

沙治沙的生态建设项目，应采取防风固沙措施，建立防风固沙带。

17. 1. 2 固沙工程布设应因害设防、就地取材、经济合理。固沙工

程应包括工程固沙、植物固沙、化学治沙和封育等措施。

17. 1. 3 固沙工程设计基本资料应包括地形图或遥感影像、气象

资料、植被、土壤、防风固治现状调查、社会经济资料等。

17.2 防凤固沙带设计

17.2.1 干旱风蚀荒漠化区防风固沙带设计，外国宜采取封育措

施，其里侧宜配置沙障和人工林草带，内侧宜设置输导带。防风固

沙带的结构配置应视风沙流特点及防护对象而搭配。

1 绿洲防风固沙带布设，外围应对天然植被采取封育措施，

或采取化学固沙措施，内侧营造防风固沙基于林带，绿洲内建设农

田防护林网。

2 公路、铁路、机场、输水工程的防风固沙带布设，外围宜设

立高立沙障阻沙带，其内侧宜配置沙障或化学固沙带以及林草带，

内侧设置输导带。

3 金属矿、非金属矿、煤矿、煤化工、水泥、居民点的防风固沙

带布设，外围宜建立天然林草封育带，其内侧宜配置沙障和人工林

草带。

4 对于风电、输变电等项目的防风固沙，宜采取砾石覆盖或

沙障固沙。

5 营造防风固沙林带，宜建设与之相配套的灌溉设施，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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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围栏。

17.2.2 半干旱风蚀沙化地区防风固沙带设计，外围宜建立天然

林草封育带，其内侧宜配置沙障或化学固沙带和人工林草带，且以

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

1 处于流动沙地的公路、铁路、机场、水利、金属矿、非金属

矿、煤矿工程的防风固沙带，外围宜建设封育带，内侧设置沙障、人

工灌草和乔灌林带。

2 处于固定及半固定沙地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扰动较重的、防

沙治沙生态建设项目的防风固沙带，应视地表覆盖物而配置沙障，

种植乔灌草;宜采用窄林带、宽革带，乔灌草相结合。

3 应采取必要封育措施，加强现有植被的保护。

17.2.3 高寒干旱荒漠、高寒半干旱风蚀沙化区的防风固沙带，外

围宜建立天然林草封育带，其内侧宜配置沙障(化学固沙)和人工

林草带。根据自然条件选择植物措施或工程措施。

1 电力、水利、水电、金属矿、非金属矿、煤矿、煤化工、居民点

等防风固沙带，外围应建立封禁带，内侧应设置天然植被封育带、

沙障和人工灌草固沙带。

2 高寒干旱荒、漠化区域的公路、铁路、机场等防风固沙带，外

侧宜配置多排高立式抄障，内侧宜设置沙障、人工灌草带和输导

带。

3 在高寒半干旱风蚀沙化区的公路、铁路、机场等防风罔沙

带，外侧宜建设封沙育草带，内侧宜布设沙障、人工灌草带和输导

带。

17.2.4 半湿润平原风沙区的防风固沙带设计，应以固为主，措施

上以植物措施为主，林分构成上可采取林林、林草、林苗、林菜、林

药、林菌等多种立体栽培模式，防止树种结构单一引发病虫危害。

黄泛区，宜配置防风固沙林带、防风固沙草带。

1 可采用田间保埔固沙措施(深松改塞、地面覆盖、作物问:昆

套种)和农林间作防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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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料场、弃渣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防沙治沙生态

建设项目，宜采用土地整治，植树种草。

17.2.5 湿润气候带沙山、风沙区的防风固沙带，外围宜营造草本

植物带，其内侧宜配置灌木带及配置乔木带。应以固为主，林分构

成上可采用速生林与经济林相间的设计。当土壤为盐土时，宜采

用客土植树的方法，营造海岸防风固沙林带。

17.3 防凤固沙措施设计

17.3.1 沙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沙障工程可利用作物秸秤、活性沙生植物的枝茎、蒙古土、卵

石、砾质土、纤维网等，在沙面上设置障碍物或铺压遮蔽物，固定地

面沙粒，减缓和制止沙丘流动。

2 沙障按材料可分为:秸秤沙障、沙生植物沙障、苇轩沙障、

黠土沙障、卵(碎)石沙障、碎石沙障、砾质土沙障、纤维网沙障、砌

石沙障、板条沙障、盐块沙障、栅栏沙障等。根据沙障与地面的角

度可分为平铺式沙障、直立式沙障。

3 沙障设置方向应与主风向垂直。

4 沙障的配置宜采用行列式配置和方格式配置。在风向稳

定，以单向起沙风为主的地区及新月形沙丘迎风坡 1/2 处宜采用

行列式沙障。在主风向不稳定区域，宜采用格状式沙障。

5 栅栏沙障按材料可分为枝条(芦苇)栅栏、维尼龙网栅栏、

高立式石条板，高度宜取1. 2mγγ~、、斗.

倍，带的宽度宜取 20m~5切Om 。

6 砾质土覆盖，覆盖厚度宜取 30mm~80mm 。

17.3.2 化学固沙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化学治沙材料的分类应包括天然化学治沙材料、人工配制

化学治沙材料、合成化学治沙材料。

2 喷洒形式应采用全面喷洒和局部带状喷洒。应在沙面形

成厚 5mm 左右的结皮层。



17.3.3 防风固沙林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树种应选择适应当地生长，有利于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

良树种和乡土树种。乔木树种应具有耐癖薄、干旱、风蚀、沙割、沙

埋，生长快，根系发达，分枝多，冠幅大，繁殖容易，抗病虫害等优

点。灌木应选择防风固抄效果好，抗旱性能强，不怕沙埋，枝条繁

茂，萌囊力强的树种。

2 林带结构:应根据风沙流危害，选用紧密结构林带、透风结

构林带、疏透结构林带。

3 林带宽度:应建设肪风固沙基干林带，带宽应为 20m~

50m，可采取多带式。

4 林带间距:防风固沙基干林带，带间距应为 30m~100m 。

5 林带混交类型:应包括乔灌提交、乔木混交、灌木混交、综

合性泪交。

17.3.4 防风固沙种草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条件:应在林带与沙障已基本控制风蚀和流沙移动的

沙地上。

2 征地措施 z应根据土地沙化程度、气候条件选择。

3 草种选择:应根据利用方向，选择纯播或 3 种~5 种混播。

17.3.5 输导带位于固沙带的下方，应根据风沙流特点，选择输沙

带、导沙带的设计。

17.3.6 飞播造林种草应选择适生灌草，播区应集中连片，并应落

实后期管护与利用。

17.3.7 封育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19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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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草工程

18.1 -般规定

18. 1. 1 具有生态功能的造林种草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水土保持区划所确定的水土保持主导功能相适应。

2 应以防治水土流失为主，并应与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相适

应。

3 应注重生物多样性，采用以乡土树草种为主的多林种、多

草种配置。

18. 1. 2 坡地上具有生产功能的造林种草了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与水土保持区划所确定水土保持主导功能相适应。

2 应根据项目区的自然条件、当地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及发

展方向，确定工程建设的规模和特性。

3 应在防治水土流失的基础上，注重经济效益，着力于提高

土地生产力。

18. 1. 3 生产建设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在不影响主体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应优先满足生态与景观

要求。

2 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建设相结合，合理配置树草

种。

18. 1. 4 小流域人工湿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排入河道前宜布置小流域人工程

地。

2 对于清洁型小流域，其人工温地设计应满足沉积泥沙、改



善水质和营造景观的功能。

18. 1. 5 坡度 5。以下的平缓地、自然坡地和生产建设项目中经土

地整治达到绿化条件的各类坡地，应在满足造林或种草所需的土

壤水肥及光热条件下布置，生产建设项目林草措施区域应在土地

整治的基础上布置。

18. 1. 6 林革措施设计应在工程布置的基础上，根据立地类型划

分和树(革)种的组成与配置等进行分类典型设计。

18.2 工程布置

18.2.1 具有生态、生产功能的造林种草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按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及土壤侵蚀在不同地形部位的

发生特点，因害设防，布置适宜的水土保持林种。

2 应以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设叶单元，改善当地生

产、生活条件为目标，应根据不同流域地形、地貌部位因地制宜地

按山、水、田、林、路，从流域上游到出口，层层设防地布置适宜的防

护林林种。

3 应在水土流失轻微、交通方便、立地条件较好、具有灌溉条

件处配置经济林果。

18.2.2 生产建设项目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接对水土资源的扰动程度和潜在危害程度，配合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因地制宜地布置林草措施。

2 应统筹布局，生态和景观要求相结合，并应与周边自然景

观协调。

3 应满足为项目区生产、生活服务的功能要求。

18.2.3 小流域人工湿地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布置在有条件保持湿地水文和湿地土壤的区域。

2 宜布置在城镇郊区、饮水水源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3 宜随地形和功能，保持岸线自然弯曲，采用拟自然湿地剖

面形态设计。

18.3 立地类型划分

18.3.1 基本植被类型区应根据主理所处自然气候区和植被分布

带确定。

18.3.2 工程涉及若干地域时，应先根据水热条件和主要地貌划

分若干立地类型组，再划分立地类型。

18.3.3 立地类型组宜采用海拔、降水量、土壤类型等主导因子划

分;立地类型宜采用土壤质地、土壤厚度和地下水等主导因子划

分，各类边坡立地类型划分主导因子中需补充坡向、坡度因子;生

产建设项目立地类型宜按地面物质组成、覆土状况、特殊地形等主

要因子划分。

18.4 树草种选择

18.4. 1 林革措施基本类型应根据立地类型、项目区植被类型、防

护功能要求，遵循适地适树(草)原则确定。

18.4.2 适宜的树种或草种应根据林草措施基本类型、土地利用

方向选择。树种选择应符合国家标准《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

程))GB/T 18337.3-2001 附录 A 中表 A1~表 A8 和附录 B 的规

定。

18.4.3 坡地林草工程措施应选择乔灌木树种、攀缘植物或低矮

匍伏型草种。应根据边坡的坡度、坡向、士层厚度等条件，采用乔、

灌、草或其组合的防护措施，种植条件差的可采用藤本植物护坡。

18.4.4 生产建设项目弃渣场、料场、采石场、高陡边坡和裸露地

等工程扰动区域，应根据限制性立地因子选择适宜树(草)种。适

宜树(草)种可按本规范附录 C 选择。

18.4.5 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树(草)种选择，应结合当地产

业结构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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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小流域人工湿地宜采取挺水植物为主，挺水植物、浮水植

物与沉水植物相结合的配置方式。

18.5 造林整地

18.5.1 地势平坦的草原、草地、滩涂和无风蚀固定沙地，生产建

设项目经土地整治后满足造林种草覆土要求的，及具有生产功能

的造林种草措施应采取全面整地。生态脆弱地区不宜采取全面整

地。

18.5.2 采取局部整地的，可采用带状整地和块状整地方式。带

状整地方向宜为南北向，在风害严重地区，整地带走向应与主风方

向垂直 F有一定坡度时，宜沿等高线进行。

18.5.3 干旱半干旱地区应进行集水整地。

18.5.4 坡地林草工程措施中自然坡面及土壤母质层较厚的采挖

坡面、土质堆垫坡面和覆土坡面，可采用鱼鳞坑、反坡梯田、水平阶

及水平沟整地。有抗旱拦蓄要求的，整地设计应满足林木生长需

水要求。

18.5.5 造林整地规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

术规程)) GB/T 18337.3 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GB 16453的有关规定执行。

18.6 造林方式与植草方式

18.6.1 造林方式宜采用植苗造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针叶树苗木的戎立地条件较差的，宜采用容器苗造

林;生产建设项目宜采用容器苗和带土球大苗造林。

2 营造水土保持林宜采用 O. 5a~3a 龄苗木，其他防护林宜

采用 2a~3a 龄苗木。

3 成片造林的，宜采取混交造林，包括行状、带状、块状棍交

和植生组提交。成片纯林造林的，面积不宜大于 10hm2 。

4 造林初始密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



规程))GBjT 18337.3 或《造林技术规程 ))GBjT 15776 的有关规定

执行。

5 造林季节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选择春季造林、雨季造林及

秋季造林。春季造林应根据树种物债期和士壤解冻情况，宜在树

木发芽前完成，南方造林在土壤埔情好时宜早，北方造林宜待土壤

解冻到适宜深度。冬季元冻拔危害的地区，可在秋末冬初造林。

18.6.2 植草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土地利用方向，确定牧草、绿肥草、水土保持草或草

坪草等草种;选用外来草种应经生态安全试验验证。

2 人工草地和草坪宜采用三种以上草种混播。

3 播种植草的，播种前应采取种子催芽处理。

4 草种选择、种草方式、播种量及整地方式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GB 16453 的有关规定执行。

18.7 其他规定

18.7.1 具有生产功能的造林种草措施设计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具有生产功能林草工程的立地应具备良好的土壤水

肥及光热条件;宜结合梯田工程、灌概引水工程或雨洪集蓄工程，

改善立地水肥条件。

2 成规模集约经营的，基地建设应具有一定规模，相对集中

连片。应以县(林场)为单位，主栽树种(品种)规划总面积不小于

1000hm2 o 

3 坡地成规模集约经营的，应采取田埂、田坎林草配置或与

水土保持林(草)水平带状据交配置。

18.7.2 困难立地包括盐碱地、石质母质等造林条件恶劣的区域

以及生产建设项目形成的高陡边坡，其林草工程设计还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盐碱地造林前应全面整地，配套排水系统，栽植耐盐碱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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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质母质困难立地主要包括南方石漠化地区、南方崩岗地

区以及北方毗砂岩地区等。石漠化地区林草工程设计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岩洛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范 ))SL 461 的有关规定执

行;崩岗治理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

范 ))GB 16453 的有关规定执行;北方毗砂岩地区宜采取以沙棘为

主的生物措施治理;条件极恶劣地区宜采用自然封禁恢复植被。

3 生产建设项目形成的高陡边坡应包括料场、裸露地、闲置

地以及工程开挖填筑形成的 450~70。边坡。

1)高陡边坡宜采取客士绿化、喷播绿化、生态植生袋等林草

措施;

2)在覆土来源困难的地区，可采取客土绿化措施，干旱地区

应配套灌概设施;

3)坡度为 450~60。的缓陡岩石坡面，宜通过泪喷植物种子、

栽植乔木和灌木等方法，应按一定比例配置，营造乔、灌、

草复合的植物群落结构;

4)坡度为 60 0 ~70。的高陡岩石坡面，应通过调研或试验选

用相应绿化技术，采取藤本为主、草本或灌木为辅的植物

措施体系。

18.7.3 小流域人工温地设计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地岸线应符合防洪安全的需要，在水量较大及水流冲顶

位置岸线应足够牢固。

2 湿地建造材料应以自然原生、能创造多孔隙空间的材料为

主，避免使用混凝土等人造材料。

3 湿地植物物种的选择，可根据植物的净化能力、抗逆性、生

长能力和景观价值等因素确定。以处理农村生活污水为目的的，

应首先满足净化水质的要求。

4 植物配置应以本地植物为主，并应保持湿地植物种类多样

性。在净化水体的同时，与区域景观相协调。

18.7.4 园林式种植绿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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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被设计应与整体环境协调，应接光照强度、地形、土壤等

条件选择植物，宜采用片植、花带及装饰等形式。

2 花坛设计应与整体环境协调，主题突出。

3 草坪设计应根据其观赏效果、气候因素、生长条件及是否

准许游人进入踩踏等要求，选择适宜的草种和种植类型。

4 行道树设计应选择树干通直、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质

树木。

18.8 配套工程

18.8.1 在较大规模进行林草生态工程建设时，应配套苗圃，苗圃

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林业苗圃工程设计规范))LYJ 128 的有关

规定执行。苗圃生产的苗木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主要造林

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 的有关要求。

18.8.2 其他配套工程设计应包括土壤改良工程、给水工程、排水

工程以及作业道路工程，并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择实施。

18.8.3 小流域人工湿地应辅以定期清淤以及湿地植物的管理和

维护配套措施等。

18.9 工程施工

18.9.1 林草工程在施工结束后，应进行最少为期 2a~汩的管

护。

18.9.2 对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应增施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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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封育工程

19.1 一般规定

19. 1. 1 封育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母树、天然下种条件或萌囊条件的荒地、残林疏林地、

退化天然草地。

2 不适宜人了-造林的高山、陡坡、水土流失严重地段。

3 沙丘、沙地、海岛、沿海泥质滩涂等经封育有望成林(灌)或

增加植被盖度的地块。

19. 1. 2 封育应与人工造林种草统一规划，通过封育措施可恢复

林草植被的，可直接封育;自然封育困难的造林区域，应辅以人工

造林种草。

19.2 封育设计

19.2.1 封育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依据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原有植被状况及当地群众生

产生活实际，确定封育方式为全封、半封或轮封。

2 应依据项目区立地条件，选择适宜的封育类型，封育类型

分为乔木型、乔灌型、灌木型、灌草型、竹林型。

19.2.2 封育规划设计应包括下列规定:

1 封山(沙)育林作业应以封育区为单位，设计内容应包括

封育区范围及概况、封育类型、封育方式、封青年限、封育组织和

封育责任人、封育作业措施、技资概算、封育效益及相关附表、附

图。

2 封育年限设计标准应根据封育类型按表 19.2.2 的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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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2.2 封育年限设计标准

封育年限 (a)
封育类型

南方 北方

乔木型 6~8 8~10 

乔灌型 5~7 6~8 

无林地和
灌木型 4~5 5~6 

疏林地封育

灌革型 2-4 4-6 

竹林型 4-5 

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封育 3-5 4-7 

19.3 配套设施

19.3.1 在封育区域应设置警示标志。封育面积 lOOhm2 以上的，

最少应设立 1 块固定标牌，人烟稀少的区域可相对减少。

19.3.2 管护人员应根据封禁范围和人、畜危害程度设置，每个管

护人员管护面积宜为 100hm2 ~300hm2 。

19.3.3 在牲畜活动频繁地区应设置围栏及界桩。封育区无明显

边界或无区分标志物时，可设置界桩以示界线。

19.3.4 以烧柴为主要燃料来源的封育区域，应配置节柴灶和沼

气池等。

19.3.5 在牧区封育时应对牲畜进行舍饲圈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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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水文计算

A.l 一般规定

A. 1. 1 计算设计洪水和输沙量应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了解流

域特性或集水区域基本情况，注重基本资料的可靠性。

A. 1. 2 具有洪水、泥沙实测资料的，应根据资料条件和工程设计

要求，按现行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 44 

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计算。

A. 1. 3 元洪水、泥沙观测资料的，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 44 的有关规定执行。

A.2 设计洪水计算

A.2.1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所依据的各种标准的设计洪水应包括

洪峰流量、洪水总量、洪水过程线等，可根据工程设计要求计算其

全部或部分内容。

A. 2. 2 对于汇水面积小于 300k旷的小流域，其设计洪峰流量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洪峰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z

Qrn=O 叫予 μ)F (全面汇流，山) (A. 2. 2-1) 

Qm=O.278(Spt; π 一μt~ ìF (部分汇流 .tc<r)
\ r I 

O.278L 
τ一一一一一1一1
m}τQ;t 

tc = [ (1一咛r1n

(A. 2. 2-2) 

(A. 2. 2-3) 

(A.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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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m 设计洪峰流量Cm3 /s);

F一一一汇水面积Ckm2 ) ; 

Sp一一一设计雨力，即重现期(频率)为 ρ 的最大 lh 降雨强度

Cmm/h) ; 

τ一一流域汇流历时Ch);

tc 净雨历时或称产流历时Ch) ; 

μ一一损失参数Cmm/h) ，即平均稳定入渗率;

n一一暴雨衰减指数，反映暴雨在时程分配上的集中(或分

散)程度指标;

m 汇流参数，在一定概化条件下，通过本地区实测暴雨

洪水资料综合分析得出;

L一一河长Ckm) ，即沿主河道从出口断面至分水岭的最长

距离;

J 沿河长(流程)L 的平均比降，以小数计。

2 m ， n 、μ 等可通过实测暴雨洪水资料，经分析综合得出，或

查全国和各省(自治区、市)的暴雨洪水查算图表、《水文手册》等合

理选用。对于无条件作地区综合的流域，汇流参数 m 可按表

A. 2. 2 选用。

表 A.2.2 汇流参数 m 查用表

类别
雨洪特性、河道特性、 推理公式洪水汇流参数 m 值 (11=卢)
土壤植被条件 。=l~lO 。=lO~30 。=30~90 。二 90~400

北方半干旱地区、植被条

件较差，以荒坡、梯田或少

I 
量的稀疏林为主的土石山

1. 0~ 1. 3 1. 3~ 1. 60 1. 6~ 1. 8 1. 8~2. 2 
区，旱作物较多，河道呈宽

浅型，间隙性水流，洪水陡

涨陡落

一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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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2

类别
雨洪特性、河道特性、 推理公式洪水汇流参数 m 值 (0=卢)
士壤植被条件 。=1~10 0=10~30 。=30~90 。=90~400

南北方地理景观过渡区，植

E 
被以疏林、针 Pt 林、幼林为主

O. 6~0. 7 O. 7~0. 8 O. 8~0. 95 O. 95~ 1. 30 
的土石山区或流域内耕地较

多

• 

南方、东北湿润山丘区，植

被条件良好，以灌木林、竹林

为主的石山区，或森林覆盖度

皿 达 40%~50%.或流域内多为 O. 3~0. 4 O. 4~0. 5 O. 5~0. 6 O. 6~0. 9 

水稻田、卵石，两岸滩地杂草

丛生，大洪水多为尖瘦型，中

小洪水多为矮胖型

雨量丰沛的湿润山区，植被

条件优良，森林覆盖度可高达

70% 以上，多为深山原始森林

IV 区，枯枝落叶层厚，壤中流较 O. 2~0. 3 O. 3~0. 35 O. 35~0. 4 O. 4~0. 8 

丰富，河床呈山区型，大卵石，

大砾石河槽，有跌水，洪水多

为陡涨缓落

3 采用试算法计算求解推理公式时，应按计算流程(图

A. 2. 2)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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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2. 2 推理公式试算法计算设计棋峰流量流程图

A.2.3 采用推理公式法推算设计洪水总量时，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

Wp =αHpF 

Hρ =KpHz4 

式中 :Wp一一一设计洪水总量 (l Q4 m3 );

Hρ 频率为 ρ 的流域中心点 24h 雨量(mm) ; 

(A. 2. 3-1) 

(A. 2. 3-2) 

α 洪水总量径流系数，无量纲，可采用当地经验值;

HZ4一一一流域最大 24h 暴雨均值(mm) ，可由当地水文手册查

得;

Kp一二频率为 ρ 的模比系数，由 c及c，的皮尔逊囚型曲

线 Kρ表中查得。

A.2.4 采用经验公式法推算设计洪峰流量和洪水总量时，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Qp=AFm 

Wp=BFn 

式中 :A ， B 地理参数，由当地水文子册中查得;

m 、 n 指数，由当地水文于册中查得。

A. 2. 5 与设计洪峰流量也和洪水总量 Wρ相配合，小流域设计

洪水过程线宜采用概化三角形过程线(图 A. 2. 5) ，洪水总历时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

(A. 2. 4-1) 

(A. 2. 4-2) 

。
酬
爆
V
T愁

概化三角形
洪水过程线

Wp 

) h ( t 
生tl 

T 

概化三角形过程线

T=t1十卢 56 号

图 A. 2. 5 

(A.2.5-1) 

(A. 2. 5-2) 

式中 :T 洪水总历时 (h) ; 

t 1 涨洪历时(h) ; 

t2 →→一退洪历时 (h) ; 

Qp 设计洪峰流量(m3 /s);

Wρ一一一设计洪水总量(104m3 ) 。

也 I 涨洪历时系数，其值变化在 O.1~O.5 之间，视洪水产

汇流条件而异，具体计算时取用当地的经验值。

蓄水型沟头防护工程来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W= lOcpR(m.n) F 

t 1 =αtl T 

A.2.6 

(A.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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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 来水量(m3 ) ; 

F←一沟头以上集水面积(hm2 ) ; 



R(m.川一一←m 年一遇 n 小时最大降雨量(mm);

?一一径流系数。

A.3 输沙量计算

A.3.1 沟道输沙量应包括悬移质输沙量和推移质输沙量两部

分，可按下式计算:

W，b=W， 十Wb

式中 :Wsb 多年平均输沙量 (1 04 t/ a) ; 

布;→一-多年平均悬移质输沙量Cl04 t/a);

Wb←→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104 t/ a) 。

悬移质输抄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有~=~MSiFi

(A. 3. 1-1) 

(A. 3.1-2) 

W , =K M ~ (A. 3.1-3) 

式中 :M'i 分区输沙模数[104 t/(km2 • a)J ，可根据省、地有关

水文图集、手册的输沙模数等值线图确定;

Fi一一分区面积(km2 ) ; 

M。一二多年平均径流模数Cl04 m3 /km2 ); 

b一一指数，采用当地经验值;

K一一系数，采用当地经验值。

推移质输炒量 W b 可按下式计算:

W h =卢W 5 (A. 3.1-4) 

式中:卢一←推悬比，宜取 O. 05~O. 15 ，山区应取大值，塘区及平原

取小值。

A.3.2 当沟道中有巳建坝库且运行一定年限，可采用已成坝库

淤积调查法，接下式计算沟道多年平均输沙量:

W=W龄十W排
一一

N 
式中 :W←一一沟道多年平均输沙量 (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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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2) 



W淤 坝内泥沙淤积总量 (t) ; 

W排 排沙量 (t) ; 

N一一淤积年限(a) 。

A.4 截排水设计流量计算

A.4.1 永久排水工程设计流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永久截咱们水沟设计排水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Qm = 16.67向F (A.4.1-1) 

式中 :q 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均降雨强度(mm/min) ; 

骨二一径流系数。

2 径流系数?按表 A. 4.1-1 的要求确定。当汇水面积内有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地表种类时，应按不同地表种类面积加权求

得平均径流系数。

表 A. 4.1-1 径流系数 φ参考值

地表种类 径流系数 地表种类 径流系数

沥青混凝土路面 0.95 起伏的山地 O. 60~0. 80 

水泥混凝土路西 O. 90 细粒土坡面 O. 40~0. 65 

粒料路面 O. 40~0. 60 平原草地 O. 40~0. 65 

粗粒土坡面 O. 10~0. 30 一般耕地 O. 40~0. 60 

陡峻的山地 O. 75~0. 90 落叶林地 O. 35~0. 60 

硬质岩石坡面 O. 70~0. 85 针叶林地 O. 25~0. 50 

软质岩石坡面 O. 50~0. 75 粗砂土坡面 O. 10~0. 30 

水稻田、水塘 O. 70~O. 80 卵石、块石坡地 O. 08~0. 15 

3 当工程场址及其邻近地区有 10 年以上自记雨量计资料

时，应利用实测资料整理分析得到设计重现期的降雨强度。当缺

乏自记雨量计资料时，可利用标准降雨强度等值线图和有关转换

系数，按下式计算降雨强度 z

q=CpC ,qS.10 (A. 4. 1一2)

式中: qS ， lo←→5 年重现期和 10min 降雨历时的标准降雨强度

(mm/min) ，可按 T程所在地区，查中国 5 年一遇

10min 降雨强度缸，10等值线图(图 A. 4.1-1)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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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一→一重现期转换系数，为设计重现期降雨强度 qp 同标准

重现期降雨强度 qs 的比值 (qp/qs)' 按士理所在地

区，由表 A.4.1-2 确定;

C, 降雨历时转换系数，为降雨历时 t 的阵雨强度 q ， 同

lOmin 降雨历时的降雨强度 ql0 的比值 (q，!qlO) ，按

工程所在地区的 60min 转换系数 ( C60 ) ，由表

A. 4. 1-3 查取 ， C60 可由图 A.4.1-2 查取。

表 A.4.1-2 重现期转换系数 (Cp ) 表

地 区
重现期 P(年)

3 5 10 15 

海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东、湖

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 0.86 1. 00 1. 17 1. 27 

海、台湾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
0.83 1. 00 1. 22 1. 36 

西、河南、山东、四川、重庆、西藏

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非
0.76 1. 00 1. 34 1. 54 

干旱区)

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干

旱区，约相当于 5 年一遇 10mm 降雨强度小 0.71 1. 00 1. 44 1. 72 

于 0.5mm/mim 的地区)

表 A.4.1-3 降雨历时转换系数 (C，) 表

降雨历时 t(min)
C60 

3 5 10 15 20 30 40 50 60 90 120 

0.30 1. 40 1. 25 1. 00 0.77 0.64 O. 50 0.40 0.34 O. 30 0.22 O. 18 

0.35 1. 40 1. 25 1. 00 0.80 O. 68 0.55 0.45 O. 39 0.35 O. 26 0.21 

0.40 1. 40 1. 25 1. 00 O. 82 0.72 O. 59 O. 50 0.44 0.40 0.30 0.25 

0.45 1. 40 1. 25 1. 00 O. 84 O. 76 0.63 0.55 O. 50 0.45 0.34 0.29 

O. 50 1. 40 1. 25 1. 00 0.87 0.80 O. 68 0.60 O. 55 O. 50 0.3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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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2 永久截(排)水沟设计排水流量计算应按下列流程(图 A4.2)

进行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图 A.1.2 截(排)水沟设计排水流量计算流程框 l到

1 降雨历时应取设计控制点的汇流时间，其值为汇水区最远

点到排水设施处的坡面汇流历时 tl 与在沟(管)内的沟(管)汇流

历时 t2 之和。当路面有表面排水要求时，可不计沟(管)内的汇流

历时 h 。

2 坡面汇流历时可按下式计算:

，m ， L 、 0.467

t l =1. 445厅)

式中 : t 1一一坡面汇流历时(min) ; 

L , 坡面流的长度 (m) ; 

l s 坡面流的坡降，以小数计;

(A. 4. 2-1) 

m1一→一地面粗度系数，可按地表情况查表 A. 4. 2-1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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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4. 2-1 地面粗度系数 ml参考值

地表状况 粗度系数 地表状况 粗度系数

光滑的不透水地面 0.02 牧草地、草地 0.40 

光滑的压实地丽 O. 10 落叫树林 O. 60 

稀疏草地、耕地 0.20 针叶树林 0.80 

3 计算沟(管)内汇流历时 t2 时，先在断面尺寸、坡度变化点

或者有支沟(支管)汇入处分段，应分别计算各段的汇流历时后再

叠加而得，并应按下式计算:

「三 ( 6~;V.) 
式中 : t2一一沟(管)内、汇流历时 (min) ; 

n 、 t一一二分段数和分段序号;

l , 第 i 段的长度(m) ; 

Vi 第 i 段的平均流速(m/s) 。

1)沟(管)平均流速 u 按下列公式计算:

uziR川 [112
n 

(A. 4. 2-2) 

CA. 4. 2-3) 

R=A/X (A. 4. 2-4) 

式中 :n一一沟璧(管壁)的粗糙系数，按表 A. 4. 2-2 确定;
R一→水力半径(m) ; 

X一一过水断面湿周 (m) ; 

I 水力坡度，可取沟(管)的底坡，以小数计。

表 A. 4. 2-2 排水沟{管}壁的粗糙系擞 (n 值}

排水沟(管)类别 粗糙系数 排水沟(管)类别 粗糙系数

塑料管(聚氯乙烯) 0.010 植草皮明沟 Cv= l. 8m/s) O. 050~0. 090 

石棉水泥管 0.012 浆砌石明沟 0.025 

铸铁管 0.015 浆砌片石明沟 0.032 

波纹管 0.027 水泥混凝土明沟(抹面) 0.015 

岩石质明沟 0.035 水泥混凝土明沟(预制) 0.012 

植草皮明沟
O. 035~0. 050 

(v=0.6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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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沟(管)平均流速 u 也可采用下式估算:

v= 20i~' 6 (A. 4. 2-5) 

式中 : 19 该段排水沟(管)的平均坡度。

A.4.3 黄土高原或具备超渗产流条件的梯田工程，其坡面截排

水沟设计流量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Q= 号(1， -1p )

式中 :Q一一设计最大流量(旷 /s) ; 

1, 设计频率短历时暴雨(mm/min) ; 

1p 相应时段土壤平均人渗强度(mm/min) ; 

F一一一一坡面汇水面积(hm2 ) 。

(A.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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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稳定计算

B.O.l 对于淤地坝、拦沙坝、拦渣堤(坝、堪)以及挡撞墙等水土

保持工程，应进行稳定计算。

B.0.2 采用土(士石)等填筑材料的拦挡建筑物，坝坡稳定计算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水力学方法、流网法或有限元法进行坝体渗流计算，确

定坝体浸润线位置，计算渗流流量、平均流速和渗流逸出坡降，作为坝

体稳定计算的依据，检验土体的渗流稳定，防止发生管涌和流土。

2 坝坡整体稳定计算应进行运用期下游坝坡稳定计算。对于

水坠坝，应进行施工中、后期坝坡整体稳定及边埂自身稳定性计算。

3 坝坡抗滑稳定计算应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对于非均质

坝体，宜采用不计条块间作用力的圆弧滑动法;对于均质坝体，宜

采用计及条块间作用力的简化毕肖普法;当坝基存在软弱夹层时，

土坝的稳定分析通常采用改良圆弧法。当滑动面呈非圆弧形时，

采用摩根斯顿一普赖斯法(滑动面呈非圆弧形)计算。

圆弧滑动(图B. o. 2-1)稳定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图 B. o. 2-1 困弧滑动法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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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化毕肖普法:

K一 2~{似[口(W士V盯)s阳咄一 uωb叫叫]ta缸an呼l

三二J [口(W 土 V)sin α + MclR] 

(B. O. 2-1) 

2)瑞典圆弧法:

K= ~ {[(W土 V)∞句← ub叫→ Qsina]tanvr 十 c'bseea} 

三JKW土 V)sina+MclR]

(B. O. 2-2) 

式中 :b 条块宽度 (m) ; 

W 条块重力 (kN) ; 

Wj 在边坡外水位以上的条块重力 (kN) ; 

Wz 在边坡外水位以下的条块重力 (kN) ; 

Q、V 水平和垂直地震惯性力(向上为负，向下为正) (kN); 

U一→作用于土条底面的孔隙压力 (kPa);

α一一条块的重力线与通过此条块底面中点的半径之间的夹

角 C) ; 
cr 、伊F一一-土条底面的有效应力抗剪强度指标;

Mc一一水平地震惯性力对圆心的力矩(kN. m); 

R二一一圆弧半径 (m) 。

改良圆弧法(图 B. O. 2-2)计算弃渣边坡程、运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
A 

C B 

软士
J 唱且

罔 B. O. 2-2 改良困弧滑动法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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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一旦土豆
P 

S=Wtancp一卡 CL

式中 :W←→一土体 B'BCC'的有效重量(kN) ; 

C ， cp→一软弱土层的凝聚力及内摩擦角 C) ; 
Pa→←→滑动力 (kN) ; 

Pn←一抗滑力 (kN) 。

当采用摩根斯顿一普穰斯法(图 B. o. 2-3) 计算抗滑稳定安全
系数时，应按下列改进方法计算 z

(B. o. 2-3) 

(B. o. 2-4) 

x 。

y 

(a) 滑体 (b) 典型条块

图 B. o. 2-3 摩根斯顿-普赖斯法(改进方法)计算简图

J:ρ叫巾 =0

f>川x)t叫工一屹立。

(B. o. 2-5) 

(B. o. 2-6) 

rdW , dV , "l 
ρ (x)= I 忑士E二十q 忡忡'α) -usecasi时

、
、
，
/

α
 

ψ
·
 

，
，
‘
、
、

ed o c 门
『-
Z

J
U
丁
α

￠
'
 

QU O C 
阳

e c3 C (B. o. 2-7) 

s(x) = se吼一α斗如叫一jJtaMde 一 α +ß) 如]
(B. 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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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 = f: (si口卢 呻a口α)expU>叫e 一 α+啡d(J
CB. O. 2-9) 

M_ = rb 豆豆1_ .1 
Ja dx… M 

(B.O.2-10) 

c.=~ 一-
e K CB. O. 2-11) 

, tanø 
tan伊 e=EL (B. O. 2-12) 

式中 :dx 土条宽度;

dW 土条重量;

q一一坡顶外部的垂直荷载;

Me一一一水平地震惯性力对土条底部中点的力矩;

dQ 、 dV 土条的水平和垂直地震惯性力(向上为负.向下为

正) ; 

α一一条块底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卢一一土条侧面的合力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he 水平地震惯性力到土条底面中点的垂直距离。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可用三轴剪力仪测定，亦可用直剪仪测定。

采用的试验方法和强度指标按表 B. O. 2 的规定进行，抗滑稳定计

算时，可根据各种运用情况选用。

表 B.0.2 土的强度指标

弃渣场工作状态

元渗流、稳定渗流期和不稳定渗流期

不稳定渗流期 由
一
旦
町

强度指标

C'.骨'

Ccu ， ~cu 

运用本规范公式 (B. O. 2-1)和公式。. O. 2-2) 时，应遵守下列

原则:

1)静力计算时，地震惯性力应等于零;

2)坝体(或弃渣)无渗流期运用时，条块应为湿容重;

3)稳定渗流期用有效应力法计算，孔隙压力 u 应由"u-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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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条块重 W=Wj 十W2 ，Wj 为外水位以上条块实重，

浸润线以上为湿重，浸润线和外水位之间为饱和重 ， W2

为外水位以下条块浮重;

4)水位降落期用有效应力法计算时，应按降落后的水位计

算，方法同本条第 3 款。用应力法时，J、严应采用 c C" 、轧

代替;分子应采用水位降落前条块重 W=W1 +W2 , W j 

为外水位以上条块湿重 ， Wz 为外水位以下条块浮容重;

分母应采用水位降落后条块重 W=Wj 十W2 ，Wj 浸润线

以上为湿重，浸润线和外水位之间为饱和重 ，W2 为外水

位以下条块浮容重 ;U 采用 U;-Yw Z 代替 ， Ui为水位降落

前孔隙压力。

B.0.3 坝体稳定计算，水坠坝应进行施工中、后期坝坡整体稳定

及边埂自身稳定性计算，竣工后应进行稳定渗流期下游坝坡稳定

计算。碾压式土坝应进行运用期下游坝坡稳定计算。地震区还应

进行抗震稳定性验算。砌石坝应进行正常蓄水位和校核洪水位情

况下稳定计算。

1 土坝的强度指标应按坝体设计干容重和含水率制样，采用

三轴仪测定其总应力或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抗剪强度指标的测定

和应用方法可按现行行业规范《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L 274 

的有关规定选用。试验值可按表 B. O. 3-1 的规定取值进行修正。

表 B. O. 3-1 强度指标修正系数

计算方法 试验方法 修正系数

三轴不国结不排水剪 1. 0 
总应力法

直剪仪快剪 O. 5~0. 8 

三轴固结不排水剪(测孔压) 。.8

有效应力法
直剪仪慢剪 O. 8 

注，根据试祥在试验过程中的排水程度选用，排水较多时取小值。

2 当进行水坠坝施工期的坝坡整体稳定性计算时，坝体冲填

土可按饱和土体采用差分法进行固结计算。采用总应力法计算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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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含水量分布，采用有效应力法计算坝体孔隙水压力分布。坝高

15m 以下的水坠坝可采用士坡稳定数图解法。具体计算方法应
按现行行业规范《水坠坝技术规范附L 302 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水坠坝施工期边埂自身稳定性计算应采用折线滑动面总

应力法(图 B.0.3) ，接下列公式计算:

图系力面

i

动
一
旦
，

滑

R

一
∞

线
一

E

折
=K 

HU B 
图

(B. O. 3-1) 

R=(Wj 十W2 +W3 )sinß+W] cosJ批an仇+
c]L] +CWZ+W3 +Etan卢)cos(:.批an仇 +CZL2 CB. O. 3-2) 

E=卡州 (B. O. 3-

~=l-sin弘

hT=ÀH 

式中 :K→一边埂允许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E一二一泥浆水平推力，取 9. 8X 103N; 
卢一一←滑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C) ; 
Wj 一←滑动面 Ll 以上边埂士的重量(t) ; 

W2 、W3一→滑动面 L2 以上边埂土与冲填土的重量(t) ; 

~l 、 Cl 一→一边埂的总强度指标;

</>2 、 C2 冲填土的总强度指标;

Ll 、 L 2二一通过边埂及冲填士的滑动面的长度(m) ; 

$-一泥浆侧压力系数，可按公式 (B. O. 3-4)计算，也可采用

(B. O. 3-4) 

(B. O. 3-5) 

经验值 O.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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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计算深度范围内的泥浆平均容重(t/m3 );

hT 计算深度(m) ;采用试算确定，对黄土、类黄土按流态

区深度计算，也可按经验公式<B. O. 3-5)计算;

A一一系数，可按表 B. O. 3-2 的规定确定;

H 计算坝高(m) 。

表 B. O. 3-2 系数 λ

冲填速度 渗透系数 k( X 10- 6 cm/ s ) 

V(m/d) 1 2 4 6 8 10 12 14 16 

0.1 0.92 O. 75 O. 50 0.34 0.25 0.20 0.16 0.13 0.11 

0.2 0.95 0.83 0.67 0.54 0.44 O. 35 O. 28 0.21 0.15 

0.3 0.97 O. 85 0.74 0.63 O. 53 0.44 0.36 0.28 0.20 

注: 1 适用于透水地基，对不透水地基，表中数值可提高 50% ; 

2 k 为初期渗透系数，即指冲填土在 0.lkg/cm2荷重下团结试样的渗透系数。

B.0;4 采用浆砌石(?昆凝土或钢筋氓凝土)等材料的拦挡建筑物

应进行抗滑稳定、抗倾覆稳定计算，并应对基底应力进行校核。稳

定计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砌石坝设计规范 ))SL 25 的有关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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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

表 C 工程扰动土地主要适宜树{草}种表

区域或植
耐水湿 耐盐碱

沙化(北方及沿海)、

被类型区
耐 旱 石漠化(西南〉

育杨、楝子

辽东槌木、蒙 松、榆树、红皮

古栋、黑桦、白 云杉、红瑞木、
棒子松、大叶速

榆、山杨 g 胡枝 兴安落叶松、 火炬树、丁香、
生槐、花棒、杨柴、

东北
子、山杏、文冠 惬松、红皮云 旱柳;紫穰槐、

拧条锦鸡儿、小叶
果、锦鸡儿、拘 杉、柳、白桦、榆 拘祀 ;it 亥革、

锦鸡儿;沙打旺、
祀 g 狗牙根、紫 树 2在草、冰草、沙

草木樨、itî主革
花首宿、爬山 打旺、紫花茵

虎a 稽、碱茅、鹅冠

草、野豌豆

侧柏、拘但、

拧条、沙棘、梭

梭、桂柳、胡扬、 怪柳、旱柳、

花棒、杨柴、胡 沙拐枣、银水牛

枝子、沙柳、沙 果、胡杨、梭梭、 榜子松、拧条、

拐枣、黄柳、樨 柳树、怪柳、 拧条、紫穗槐、 沙棘、沙木萝、花

二三北 子松、文冠果、 沙棘、胡杨、香 拘祀、白期j 、沙 棒、踏郎、梭梭霸

沙篱 3 高羊茅、 椿、臭椿、旱柳 枣、盐爪爪、四 王;沙打旺、草木

野牛草、紫首 翅滨黎 ; î主 it 樨、直在莫草

稽、紫羊茅、黄 草、盐篱、芦苇、

花菜、无芒雀 碱茅、苏丹草

麦、沙米、爬山

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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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区域或植
耐旱 耐水湿 耐盐碱

沙化(北方及沿海)、

被类型区 石漠化〈西南)

侧柏、拧条、 柳树、桂柳、 程柳、四翅滨
侧伯、jf11J 槐、杨

黄河流域 沙棘、早柳、桂 沙棘、旱柳、刺 黎、拧条、 ty、棘、
树、沙棘、拧条、桂

柳、祀柳;沙打旺、
柳、爬山虎a 柏 沙枣、盐爪爪

草木樨

侧柏、油松、 柳树、程柳、

刺槐、青杨 s 伏 沙棘、早柳、构 桂柳、四翅滨 槽子松、旱柳、

北方 地肤、沙棘、拧 树、杜梨、垂柳、 黎、银水牛果; 荆条、紫穗槐;革

条、拘祀、爬山 钻夭杨、红皮云 伏地肤、紫穗槐 木樨

虎a 杉

侧柏、马尾 南林 895 杨、

松、野鸭椿、自 柳树、水杉、 乌相、落羽杉、 南林 895 杨、马

长江流域
皮松、木荷、沙 池杉、落羽杉、 墨西哥落羽杉、 尾松、云南松、干

地柏多变小冠 冷杉、红豆杉、 中山杉;双穗雀 香柏、苦刺花、蔓

花、金银花a 、爬 芒草 梅、香根草、芦 荆 s印尼虹豆

山虎a 竹、杂三叶萃

侧拍、马尾

松、黄荆、油茶、 球花石楠、于香

青檀、香花槐、 柏、旱冬瓜、云南

黎葫、桑树、杨
水杉、池杉、

木麻黄、南洋 松、木荷、黄连木、

梅;黄梳子、山
落羽杉、律树、

杉、桂柳、红树、 清香木、火棘、化

南方 毛豆、桃金娘;
木麻黄、水翁、

椰子树、棕榈; 香常绿假丁香、苦

假俭京、百喜
湿地松、榕树、

苇状羊茅、苏丹 刺花、降香黄檀，

草、狗牙根、糖
大叶按:铺地

革 任豆;象草、香根

蜜草、铁线莲a 、
黎、芒草

草、五叶地锦a 、常

爬山虎a 、五叶 春泊麻藤a

地锦a 、鸡血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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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

区域或植
耐盐碱

沙化(北方及沿海〉、

被类型区
耐旱 耐水湿

石漠化(西南)

榆绿木、大叶

相思、多花木

兰、木豆、山精、 青梅、枫杨、
木麻黄、怪

砂糖椰、紫花泡

澜沧栋;假俭 水杉、喜树、长
柳、红树、椰子

桐、直干楼、任豆、
热带

草、百喜章、狗 叶竹柏、长葱木 顶果木、枫香、抽

牙根、糖蜜草、 兰、长柄双花木
树、棕榈

木

爬山虎a 、五叶

地锦·

注 :a 为攀缘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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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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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 

《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 16453 

《生态公益林建设 导则 ))GB/T 18337. 1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GB/T 18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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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榕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范 ))SL 461 

《火力发电厂水工设计规革))DL/T 5339 

《林业苗圃工程设计规范 ))LYJ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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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18-2014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18-2014 ，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2014 年 12 月 2 日以第 58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在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梯田工程、崩岗治理、拦

沙坝、淤弃渣场选址与防护等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工程设计以及生产建设项目弃渣场选址、拦挡工程、植被恢

复与建设等设计施工的实践经验，并就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划分和

设计标准组织了专题讨论，相关调研成果纳入了本规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

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并着重对强制

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

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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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2 经过 60 多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践，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内容和深度已通过水土保持项目建议书、可行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报告编制规程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等得以明确。水

土保持工程类型涉及面广，如泥石流防治、滑坡治理、边坡防护等

工程设计标准和规范已经颁布。本条适用范围是根据当前生产需

求和其他标准的制定使用情况确定的。

1. O. 4 水土保持工程的类别比较繁杂，除了本规范予以规定的有

关水土保持工程外，有些工程可参照相关规范执行，故作本条规

定。如降水入渗工程设计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

用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00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596 的有关规运执行，水土保持监测设施设计可按现行行业标

准《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SL 277 的有关规定执行，泥石流灾害

防治工程设计按现行行业标准《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设计规范》

DZ/T 0239 的有关规定执行，滑坡防治工程设计按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E

技术规范))DZ/T 0219 等的有关规定执行;土地整治工程涉及土

地质量标准的，可按国土行业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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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设计因我国地域差异大而显得多

样繁杂，因此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需针对所在区域的小流域(或片

区)特点，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需求，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

基础上进行总体布置，而后进行各项措施的设计。

即使是同类水土保持措施，不同区域也会有较大差异，需因地

制宜进行设计。

水土保持的根本任务是水土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与开发。

在山区丘陵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应把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放在

重要位置，单纯地强调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是难以实施的。

3. O. 2 经过近 15 年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与建设的

实践，"保护优先、注重生态、强化工程设计与生态的协调与融合"

的水土保持设计理念已成共识，故规定此条。

3.0.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因涉及行业众多，难以形成统一的

设计规定。设计中总体布局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 50433 的有关规定，再结合具体行业的技

术规范确定。

3.0.5 本规范虽规定了水土保持工程的级别划分和设计标准，应

用时还应充分考虑各项措施间相互影响和作用。如一个小流域实

施沟坡兼治措施，在布设沟道治理工程时，受坡面治理工程的影

响，海道水沙条件就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沟道治理工程的规

模。因此.Jj(土保持工程的级别划分和设计标准应在确定总体布

置(局)后，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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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总体布置

4.1 一般规定

4. 1. 1 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 60 余年来我

国水土保持治理经验的总结。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总体布置是各项水土保持t程设计的前提。设计要以统筹兼顾

各方面因素，使各项措施发挥整体功能为准则。

4. 1. 2 梯田工程是山区、丘陵区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总体布

置的重要环节。实践证明，一般北方土石山区、黄土高原地区保证

人均 2 亩水平旱田(包括旱平地和水平梯田)或 1 亩水浇地，南方

和西南地区保证人均约 1 亩水平旱回(包括旱平地和水平梯田)或

o. 5 亩水浇地，有此基础才能考虑退耕还林还草和进行其他水土
保持措施的配置。

4.2 分区基本要求

本节所指分区是指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中的一级区，在实际应

用中应在三级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其水土保持主导功能，并根据

分区防治途径及技术体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再分区后开

展总体配置。

4.2.1 东北黑土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其工程总体配置应

紧紧围绕黑土资掘和耕地的保护;另外，该区坡耕地坡度小、坡长

大，适宜农业机械化作业，措施配置及设计应充分考虑此因素。

4.2.2 黄土高原区特别是黄河中游地区是黄河主要泥沙策惊地。

水土保持工作不仅要考虑当地农业生产，还应与黄河减沙紧密联

系，重点做好淤地坝建设工作。该区域矿产资源丰富，随着区域经

济发展，生态建设与保护需求不断增加，林草植被恢复情况良好，



配置封育措施显得十分重要。

4.2.3 北方风沙区水土保持工作重点是水蚀风蚀交错区、草场以

及绿洲农业区。该区降水量小，总体配置需充分考虑水分条件，配

套必要的灌溉设施。 250mm 降水等值线是农业气象中干旱半干

旱区的分界线。降水量 250mm 以下地区除灌溉配套外，很难从

事旱作农业。

4.2.4 北方土石山区特别是太行山燕山地区，是华北平原诸多城

市的水源地。合理配置坡改梯、林草措施、面源污染控制措施，将

小流域综合治理与中小河流治理、农村清洁工程结合起来，建设清

洁小流域显得尤为重要。

4.2.5 西南岩榕地区困地势陡峻，基岩以石灰岩为主，地表水沿

节理下渗形成地下岩榕水，耕地常缺水干旱，深切沟道多地下水出

露，难以利用，通过塘坝、滚水坝及配套小型抽水泵站引水上山，或

采取小型蓄水池收集利用地表径流进行补灌。岩溶地区成土速率

很小，地表土层薄，不断冲刷、随地表径流下渗淋移，导致耕地灰岩

呈分散状出露，可耕种面积减少。因此通过坡改梯及配套措施增

加可耕种面积，将坡改梯与地表水利用结合起来是提高水土资源

高效利用效率的十分重要的途径。

4.2.6 西南紫色土区虽然在措施配置上与岩榕地区有相似之处，

但因地势相对较缓，基岩多为砂页岩、花岗岩，表层土相对较厚，且

该区域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因此通过坡改梯田及坡面水系工

程，提高土地生产力，建设经济林果和高效复合农林业，加速产业

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十分重要。

4.2.7 南方红壤区区域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不足，区域治理中

坡改梯田及坡面水系工程仍然是重点。由于降水量大，坡面水系

工程应以排水型为主，局部地区干旱缺水的应视实际情况适当配

置小型蓄水工程。崩岗治理、风化侵蚀劣地和园地林地水土流失

是该区域治理的难点和重点。前者应工程植物相结合，后者则以

植物措施为主，并采取有效的水蚀和沟蚀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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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青藏高原区人口密度小，耕地集中在河谷地带，草场为高

山草地，戈壁和操岩面积大，山洪灾害频发。草场2运河谷农业际水

土保持是工作重点，对于影响河谷农业生产和村庄安全的山洪灾

害沟道应重点治理，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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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级别划分和设计标准

5.1 梯田工程

5. 1. 1 、 5. 1. 2 1 区地面坡度较陡、地面组成物质以土石为主、土

层覆盖较薄， JI 区地面坡度相对较缓、地面组成物质以土石为主、

士层覆盖相对较厚。分区采用全国区划方案。

级别划分中面积指标是指一个设计单元的面积，选择确定设

计单元时，应保证同一设计单元的设计标准基本一致。

当地面坡度一致时，净田面宽和田坎高度均为确定梯田设计

标准的主要因素，由于净田面宽受区域环境影响较大，同时净田面

宽和田坎高度存在函数关系，因此确定净田面宽为主要设计指标。

5.2 淤地坝工程

5.2.1 、 5.2.2 在现行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程》

GB/T 16453 中对淤地坝工程等级划分未做明确规定，在现行行

业标准《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泡 ))SL 289 中，龄地坝等级

划分按现行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 

参照执行，详见表1，虽然五十万方以上的淤地坝工程等级相当于

水利水电工程五等、四等工程，但实际设计和施工水平远达不到同

等级别水利水电工程的要求。我国的淤地坝历史悠久，经过近几

十年的探索、实践，其设计、施工及管理运行已形成一套完整且成

熟的体系。经调查，黄土高原淤地坝工程以小流域坝系建设为前

提，大、中、小各类淤地坝在干、支、毛沟内合理布设，联合运用，调

洪削峰，层层防御，在其特有的淤地坝坝系运行模式下，工程是安

全可靠的。为了便于龄地坝、工程健康良性发展，方便技术人员进

行设计、施工及管理，本规范对水土保持淤地坝士程重新进行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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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划分。考虑历史沿革情况和行业标准，根据淤地坝工程的运用

特点，以库容规模作为分等指标。根据库容的大小确定工程等别

为 I 、 H 、田三等，建筑物级别为 1 、 2 、 3 、 4 四级。

表 1 骨干坝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

工程等别 五 四

总库容Cl04m3 ) 50~100 100~500 

建筑物级别
主要建筑物 5 4 

次要建筑物 5 5 

设计 20~30 30~50 
洪水重现期 (a)

校核 200~300 300~500 

设计淤积年限 (a) 10~20 20~30 

淤地坝工程建筑物的级别反映了对建筑物的不同技术要求和

安全要求，它根据所属工程的等别及其在工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确定。淤地坝工程主要建筑物指失事后将造成下游灾害和严重影

响工程效益的建筑物，如坝体、放水建筑物、溢洪道等;次要建筑物

指失事后不致造成下游灾害或对工程效益影响不大并易于修复的

建筑物，如挡土墙、护岸等。临时性建筑物指工程施工期间使用的

建筑物，如导流建筑物、施工围堪等。小型淤地坝无临时性建筑

物，不设建筑物级别。

5.2.5 近年来，水土保持工程在坝坡稳定计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274 ，淤地坝工

程沿用简化毕肖普法或瑞典圆弧法计算坝坡稳定。坝坡稳定系数，

见表 5.2.5 ，经过对现行行业标准《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

安全标准 >>DL 5180 及《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L 274 中水利工

程已较成熟的坝坡稳定计算进行分析，根据库容规模和设计标准，

股地坝工程 I 等工程对应的 1 级、 2 级主要建筑物相当于水利水

电工程碾压式土石坝的四等、五等工程和 4 级、 5 级主要建筑物，

取其相同的稳定系数1. 25 和1. 15 ， II 等、田等淤地坝对应的 3

级、4 级主要建筑物稳定系数分别取1. 20 和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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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L 203 ，场地

地震基本烈度 7 度以下地区布设股地坝工程，可不进行抗震计算。

5.3 拦沙坝工程

5.3.3 根据当地条件，拦沙坝多采用土石坝、重力坝(包括混凝土

重力坝和浆砌石重力坝)两种坝型，其他型式建筑物可参考挡土墙

或同类建筑物型式进行稳定计算。

5.5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

5.5.1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是为保护防护对象的防洪安全而修建

的，其自身并无特殊的防洪要求，沟道滩岸防护工程的防洪标准由

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确定。

本规范适用于流域面积在 50km2 以下的小流域，当流域面积

不小于 50km2 时，按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执行。

5.5.2 护地堤的级别根据防护对象的要求确定。护地堤大部分

是土堤，加高、加固相对比较容易，而水闸、涵洞、泵站等建筑物及

其他构筑物一般为钢筋混凝土、混凝土或浆砌石结构，加高、改建

比较困难;护地堤与建筑物的结合部在洪水通过时易出现险情，引

起溃决，因此本条对这些建筑物的设计防洪标准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

5.5.3-5.5.5 护地堤在设计中需要对安全留有裕度，所以规定

了安全系数。本规范规定的护地堤的安全系数与现行国家标准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 中 5 级堤防一致。

5.6 坡面截排水工程

5.6.1 坡面截排水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山坡坡面和梯田。保

护山坡坡面时，按山坡平均坡度来确定工程级别，坡度越大，坡面

径流流速越大，对山坡的冲刷也越大，所以工程级别越高。保护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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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时，根据保护梯田的工程等级来确定工程级别，与保护梯田保持

一致。

5.6.2 坡面截排水工程的洪水标准取 3 年一遇 ~10 年一遇，由

于山区、丘陵区地形坡度大，降雨后短时间可形成洪峰，平原区地

形平坦，形成洪峰的时间较长，因此各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短历时

暴雨时。永久排水沟岸顶超高 o. 2m~0. 4m，临时排水沟岸顶超

高 o. 1m~0. 3m，根据工程级别的高低来确定，级别高的取上限，

级别低的取下限。

5.7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

5.7.1 本规范弃渣只针对生产建设项目的工程弃渣。

5.8 土地整治工程

5.8.1 当淤漫面积大于 20hm2 时，由于面积大，涉及的因素较多，

其洪水设计洪水标准应经论证确定。

5.9 支毛沟治理工程

5.9.1 现行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jT 16453 

规定，沟头防护工程的防御标准是 10 年一遇 3h~6h 最大降水。根

据本规范编制小组讨论和研究，沟头防护工程排水设计标准宜取 3

年一遇~5 年一遇 3h~6h 最大降水，设计中根据各地情况选取。

5.9.2 现行国家标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jT 16453 

规定，谷坊工程的防御标准为 10 年一遇~20 年一遇 3h~6h 最大降

水。根据本规范编制小组讨论和研究，谷坊工程溢流口设计宜满足

3 年一遇~5 年一遇 3h~6h 最大降水过流要求，设计中根据各地情

况选取。

5. 10 固沙工程

5. 10. 1 风沙危害程度分为严重、中等、轻度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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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危害 z土壤侵蚀强度为剧烈，单位断面年输沙量不小于

10m3 /m 。

中等危害:土壤侵蚀强度为极强烈、强烈，单位断面年输沙量

5m3 /m~ 10m3 /mo 

轻度危害:土壤侵蚀强度为中度以下，单位断面年输沙量不大

于 5m3 /m 。

以上土壤侵蚀强度划分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 ))SL 190 的规定。

输水(灌溉)渠道的防风固沙工程级别在现行行业标准《水利

水电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SL 575 巾己作出规定。

5.11 林草工程

5.11.2 果园是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中，土地平整后在池台田上

栽种果树的区域。

经济林栽培园是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中，土地平整后在池台

田上栽植经济林树种，以经济目标为主的区域，经济林参考退耕还

林工程，生态林与经济林认定按现行行业标准《退耕还林工程生态

林与经济林认定技术规范 ))LY/T 1761 执行。

其IJ割草场是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中，土地平整后栽植牧草、定

期收割的，以经营为目的的区域。

规模化经营是指在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中，需配备灌溉、

施肥、管理等措施，通过生产经营的规模扩大而使单位成本降低、

经济效益提高的行为。

规模化集约经营是指在具有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中，需配备

高科技水平的灌班、施肥、管理等措施，通过经营要素质量的提高、

要素含量的增加、要素投入的集中以及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来提

高经济效益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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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梯田工程

6. 1 一般规定

6. 1. 1 梯田设计应根据项目区降水条件配套水利设施。南方降

水量较大地区，为防止径流冲刷梯田，应修建小型蓄排设施;北方

降水量较少地区，宜修建溃池、水害等小型蓄水设施。当梯田区上

部有坡耕地或荒地时，需要设计截排水设施，拦截径流，避免对梯

田区冲刷。

6. 1. 2 梯田布置时应尽量选择距村庄较近、交通较便利区域，

便于管理，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梯田的生产效益，提高土地产出

率。

6. 1. 3 按田坎建筑材料划分，还有织物袋坎式梯田、空心砖坎式

梯田等，由于这些建筑形式较少，不再一一列举，其田面及田坎的

设计可参考土坎梯田或石坎楠田设计。

6. 1. 4 梯田选型应结合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壤质地、土层厚度、建

材情况及经济条件进行统筹考虑。同时要根据区域耕地条件，对

于人均耕地较少的区域宜修建水平梯田，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人均

耕地较多、降水量较少的地区可修建隔坡梯田，保护现有植被增加

降水入渗，提高土地生产力。

土石山区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以水平梯田为主，并配以坡面水系工程，发展节水灌班;

(2)石料较充足、抗风化能力强、稳定性好的地区，宜修石坎梯

田，高度控制在 2.5m 以内。石料短缺、土料质地较好、抗剪强度

高的地区，宜修土坎(棍凝土预制件等)梯围，高度控制在 2.0m 以

内，士坎要人工奈实;

(3)土石山区梯田，要按径流调控理论，修建分流工程，包括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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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排洪沟、灌溉渠等，集流工程有水害、蓄水池、山塘及沉沙池

等，防御性工程包括沟道建谷坊、拦沙坝等;

(4)具备条件的地区，梯田工程应开展埂坎保护与利用，井优

先考虑植物防护措施。

6.2 断面设计

6.2.1 本条说明如下:

1 石坎梯田田面净宽主要受土层厚度制约，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可采取调运客土加大田面净宽。

3 混凝土坎一般采用"柱一板"式结构，为1昆凝土立柱与矩形

横板嵌合而戚，立柱后部与锚杆按接。梯田田坎高度小于1. 2m 

时，混凝土构件每套由 1 个立柱、2 个横板和 1 个锚杆组成，其断

面和组装详见图 1 和图 2 。

φ4冷拔丝

千内斗←↓
囚卫 王二

A一A剖面图 l 

世
C18混凝土预制板立柱正面图 锚杆设计配筋图

内斗斗牛

o 
N 

立柱设计配筋图

图 1 1. 2m 以下回坎立柱和锚杆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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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干

;f12 
100 

B~ 

B ---1 

B-B剖面图 C18混凝土预JIîIJ板立柱正面配筋图

图 2 1. 2m 以下回坎横板设计及组装图

当梯田高度大于1. 5m 时，混凝土构件每套由 1 个立柱、3 个

横板和 1 个锚杆组成。其断面和组装详见图 3 和图 40

φ4冷拔丝

C18混凝土预制板立柱正面图

千内斗←↓
EE 王二

A-A剖面图 l 

一

卡
叫

60 

飞i4

内千卡

om-

锚抨设计配筋图 立柱设计配筋图

图 3 1. 5m 以上回坎立柱和锚杆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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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00 

</>4冷拔丝

C18混凝士预制板平板正面配筋图

旦与斗
B-B剖面图 C18混凝土预制板立柱正面配筋图

图 4 1. 5m 以上回坎横板设计及组装图

6.2.2 坡式梯田设计时，沟埂的基本形式应采取埂在上、沟在下，

从埂下方开沟取土，在沟上方筑埂，以有利于通过逐年加高土埂，

使田面坡度不断减缓最终变成水平梯田。考虑坡式梯田经逐年加

高、最终建设成水平梯田的断面，确定沟埂间距可参考当地水平梯

田断面设计的 Bx值。

坡式梯田仅计算等高埂工程量。

6.2.3 隔坡梯田是保持自然植被的坡地与水平梯田上下相间而

组合的梯田，适用于干旱缺水、坡度为 150~200 的丘陵山区，既可

以拦蓄利用隔坡产生的径流，改善水平田面的水分条件，又可以保

留隔坡的天然植被。隔坡径流和泥沙量的计算应采用当地径流小

区观测数据，没有数据的可利用当地水文手册等相关资料进行估

算。

隔坡梯田工程量计算参见水平梯田，扣去其中坡面部分，仅计

算水平田面部分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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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埂坎植物设计

6.3.1 梯田埂坎植物种植的目的就是充分利用埂坎，提高土地利

用率;防止梯田地坎(埂)冲蚀破坏，改善耕地的小气候条件 z 同时，

通过选择配置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可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山区经

济。对埂坎植物串根萌囊、遮荫及争肥争水等胁地作用，应采取措

施防范。

6.3.2 、 6.3.3 总结全国各地实践经验，埂坎植物均为有经济价值

的树种和草种，北方如柿、核桃、枣、花椒、金银花、黄花菜等，南方

如银杏、板栗、桑、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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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淤地坝工程

7.1 一般规定

7. 1. 1-7. 1. 4 淤地坝按库容可分为大型淤地坝、中型淤地坝和

小型淤地坝，大型淤地坝又分为 1 型淤地坝和 2 型淤地坝;淤地坝

按筑坝施工方式可分为碾压坝、水坠坝、浆砌石坝;按筑坝材料可

分为土坝、砌石坝、土石混合坝。

淤地坝工程以坝系建设为前提，各类淤地坝相互配合，联合运

用，调洪削峰，有效减缓单坝的防洪压力;遭遇连续场次洪水时，淤

地坝前期可利用淤积库容短时期积蓄洪水，缓解连续场次洪水造

成的危险;无谧洪道的淤地坝工程在淤积库容淤满至 50% 时，应

配套谧洪道设施。

7. 1. 5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呈现局地

和点暴雨频发、泥石流时有发生、因灾损失加大的趋势。为了适应

当前淤地坝工程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任务，树立"安全第一"

意识，本规范就淤地坝工程运行要求作了强制性规定，以提高淤地

坝工程建设的安全性。

淤地坝工程放水建筑物按 4d~7d 泄完设计频率一次洪水总

量或者 3d~5d 地完 10 年一遇洪水总量设计，严禁淤地坝长时间

(超过 7 天)蓄水运行，否则其设计应执行有关水利工程设计规范

的规定。

7.2 坝址、坝型和工程布置

7.2.1 坝体设计时应对筑坝材料进行调查和试验，查明其储量、

分布、开采条件、运距及物理力学性质，作为坝型选择、坝体断面设

计和确定施工方法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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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坝体设计

7.3.1 碾压填筑坝体压实系数应达到设计要求。坝体设计压实

系数具体确定时，应进行必要的试验，或参考相似工程的经验，并

在施工过程中校核与修正。砌石坝的砌石强度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砌石坝设计规范 ))SL 25 的有关规定确定。筑坝土石料调查和土

工试验可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7.3.7 坝坡坡比的取值规定，是在总结黄土高原地区几十年来淤

地坝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不同土质、不同坝高的均质坝经稳定计算

后确定的。当采用沙壤土筑坝，可参照已建坝的经验初步确定坡

比，最终应经稳定计算确定。

7.3.12 棱式反滤体可以降低坝体漫润线，防止坝坡土的渗透破

坏和冻胀，增加坝坡稳定性，是一种常用的排水形式，但需要的块

石较多，造价较高，且与坝体施工有干扰，检修较困难。适用于较

高的坝或石料较多的地区的坝。

斜卧式排水体可防止坝坡土发生渗透破坏，保护坝坡免受下

游波浪淘刷，与坝体施工干扰较小，易于检修，但不能有效降低浸

润线。

7.3.13 本条规定了淤地坝工程的设计条件，其中非常运用条件

下的"正常运用遭遇地震工况"，适用于设计地震烈度超过 7 度的

地区。

7.3.14-7.3.16 为防止坝坡被水冲刷和人为破坏，淤地坝在上

游设计淤积高程以上坝坡和下游坝坡应设置护坡，一般采用植物

护坡，结合坡面排水，其护坡效果良好，而且可美化环境;如条件许

可，亦可根据工程运用情况，采用砌石护坡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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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拦沙坝工程

8.1 -般规定

8. 1. 2 若筑坝拦沙同时兼有蓄水功能，应按水利工程有关规范设

计，不属本规范拦沙坝适用范围。

8.2 工程布置

8.2.1 、拦沙坝建设应与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等

措施相结合，达到综合开发利用目的。

8.3 坝址坝型选择

8.3.4 根据已建工程统计，在南方崩岗地区拦沙坝大多采用土石

坝坝型，其他土石山区拦沙坝多采用重力坝坝型。

8.4 规模确定

8.4.1 拦沙坝库容计算可根据实测的 1 : 2000 或 1 : 1000 库区

地形图，分高程量算后进行累加求和。在未进行库区地形测量之

前可采用 1 : 10000 地形图进行估算。

8.5 坝体设计

8.5.1 拦泥坝高为拦泥高程与坝底高程(坝轴线底部最低点的高

程)之差，滞洪坝高为校核(设计)洪水位与拦泥高程之差。如果泄

水建筑物的泄流能力足够大，且调洪容积占洪水的总量较小，可不

进行洪水调节计算，直接查泄水建筑物泄流能力曲线得到相应的

滞洪水位。

• 186 • 



9 塘坝和滚水坝工程

9.2 工程布置

9.2.1 本条说明如下:

2 端洪道出口应采取消能措施，并使消能后的水流不淘刷坝脚。

3 放水建筑物进口应伸出坝体以外，出口水流应避免形成淹

没流，还应采取消能设施并与下游水道衔接。

9.3 坝址坝型选择

9.3.1 塘坝坝址选择时应注意以下要求:

(1)坝址不宜选在深厚的强透水砂砾石层、岩榕发育地区、严

重风化破碎的岩层、大的断层带以及软弱的地基上，如不能避开应

采取处理措施，以确保工程安全可靠。

(2)选择坝址时，应考虑水库蓄水后不会在库区产生大的明

岸、滑坡。在丘陵和平原地区应避免浸没面积过大。

9.4 规模确定

9.4; 1 塘坝各种库容和水位关系具体见图 5 。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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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坝体设计

9.5.1 塘坝坝体断面设计宜采用梯形，对于砌石坝等其他重力

坝，上游坝面可为铅直面或斜面，斜面坡比可采用 1 : O. 05 ~ 

1 : 0.2 ，下游坝坡应根据应力和稳定要求确定。对于土石坝，其坝

坡应满足抗滑稳定的要求。土石坝常见坝体断面设计要素具体见

表 2 。

表 2 土右坝常见坝体断面要素表

坡 比
坝高 (m) 坝顶宽 (m)

迎水坡 背水坡

5~lO 2. O~3. 0 1 : 2. 5 ~ 1 : 3. 0 1 : 2. 0 ~ 1 : 2. 5 

2~5 2. O~2. 5 1 : Z. 门 ~l : 2.5 1: 1. 5~1:2.0 

<2 1. 5 1 1. - ~l : 2.0 1 : 1. 5 

9.5.5 塘坝反滤层厚度根据材料的级配、料源、用途等确定。反

掳层厚度计算方法见公式(1):

T=5D85 

式中 :T一-反滤层最小允许厚度;

D85一一反滤料粒径，小于该粒径的土重占总土重的 80% 。

(1) 

式。)确定的 T值一般均较小，在实际工程中，反嘘层厚度可

结合施工条件予以确定。

9.5.6 坝体排水设计应注意以下要求:

(1)当坝下游有水时，宜选用棱体排水型式，其顶部高程应超

出下游最高水位 0.5m 以上，顶宽不宜小于1. Om，内外坡可根据

石料和施工情况确定，内坡可取 1 : 1. 0 ，外坡取 1 : 1. 5 或更缓。

在寒冷地区，还需保证坝体浸润线与坝面的最小距离大于本地区

的冻结深度。

(2) 当坝下游无水时，宜选用碍垫排水型式，排水体伸入坝体

内的长度可为坝底宽度的 1/3~ 1/4 ，厚度可按排除 2.0 倍入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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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对易产生不均匀沉降的坝基应增加褥垫排水的厚度，在排水

体的坝脚处，应设置与之相连通的纵向排水明沟，沟底面应低于褥

垫排水的底面。在寒冷地区，应保证明沟冰层以下仍有足够的排

水断面。

9.7 地基及岸坡处理

9.7.1 土石坝防渗体应与基岩面相接触，如基岩裂隙发育，应沿

基岩与坝防渗体接触面设混凝土盖板、喷水泥砂浆或喷混凝土，将

基岩与防渗体隔开，必要时应对基岩进行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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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

10. 1 护地堤布置

10. 1. 1 护地堤堤线布置的原则与一般堤防布置原则基本一致，

鉴于护地堤与田间道路、灌溉排水渠道可有条件结合，所以规定以

上工程尽可能结合布置，以减少占地、降低工程造价。

10.2 丁坝、 I1固坝布置

10.2.1 防护长度指顺水流方向的长度。堤脚、滩岸在水流、风浪

冲刷情况下易造成破坏，所以对这类堤岸需进行防护，以控制、调

整水流、稳定岸线，保护护地堤和沟道滩岸的安全。

10.2.2 丁坝、顺坝布置应以治导线为依据，切忌根据局部塌岸孤

立修建工程、不顾整体影响的做法。

10.2.4 丁坝间距的确定应遵循充分发挥每道丁坝的掩护作用，

又使坝间不发生冲刷的原则，使下一道丁坝的塞水刚好达到上一

道丁坝。

10.4 护地堤堤身结构型式

10.4.2 护地堤一般对渗流不做控制，除非渗流影响到护地堤的

稳定才采取防渗、排水设施。

10.4.3 土堤的填筑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 的下限相同。

10.4.4 护地堤一般规模较小且缺乏必要的资料，所以不再计算

波浪爬高和风塞增水高度，堤顶超高可根据类似工程经验选取并

不得小于 0.5m，这是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 中 5 级堤防不允许越浪的安全超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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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 10.4.11 土堤的渗流及渗流稳定计算、抗滑稳定计算，防

洪墙的抗倾、抗滑和地基整体稳定计算只考虑正常情况，不考虑非

常情况。

10.6 生态护岸型式

10.6.1-10.6.3 生态护岸工程尚处于发展探索阶段，宜本着安

全、生态和经济实用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不同型式，并进行必要

的试验。

采用单一种植植被的护岸型式也称为自然原型护岸，主要采

用根系发达的固土植物进行护岸。

采用石材、木材等天然材料与种植植被相结合的护岸型式也

称为自然型护岸，为提高岸坡抗冲刷能力，水下部分采用抛石、干

砌块石或打木桩等护脚措施，岸坡上乔灌草相结合，固堤护岸。

土工网垫固土种植，主要由网垫、种植土和草抨等组成;土工

格栅固土种植，是利用土工格栅进行土体加固，并在边坡上植草固

土;新型商品化生态护岸构件包括植被型生态?昆凝土、水泥生态种

植基和多孔质结构护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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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坡面截排水工程

11.1 一般规定

11. 1. 1 由于南北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会造成各地蓄排要求不同，

坡面截排水工程在各地的功能不同，所表现出的形式也不同。可

根据所处空间、排蓄要求、主要功能等进行分类。

11.1. 2 南方地区雨量充沛，一次性降雨量较大，降雨频繁，并且

山高坡陡容易形成山洪灾害，因此坡面截排水工程以排为主。北

方地区雨水稀少，水资源宝贵，坡面截排水工程以蓄为主。东北黑

土区降水不均匀，坡面截排水工程可为蓄排型和全排型，在农业生

产中，对不能利用的过多降水，应通过排水设施安全排放。对于土

质蒙古重且排水不畅的耕地，可根据需要布设坡水暗排工程进行地

下排水。

11. 1. 3 坡面截排水工程不是一个独立的工程，需与梯田、道路、

沉沙蓄水工程等联合布置形成完整的系统，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应根据当地地形条件，因地制直、安全、高效地布设拦蓄工程。

11. 2 工程布置

11. 2. 1 多蓄少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采用蓄水型截水沟+排水

沟+蓄水池的形式布置。截水沟沿等高线水平布设，截取坡面径流

的同时还能蓄积雨水，截水沟蓄满后，不能容纳的地表径流通过排

水沟排出。治理坡面的坡长过大时，可使用多级截水沟截短坡长。

11.2.2 少蓄多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采用排水型截水沟+排水

沟+蓄水池的形式布置。排水型截水沟区别于蓄水型截水沟的最

大之处是与等高线之间有一定比降。排水型截水沟不能蓄水，因

此少蓄多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的蓄水功能基本靠配套的小型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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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完成。

11.2.3 全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采用排水型截水沟(截流沟)+排

水沟的形式布置。截排水沟的布置与少蓄多排型坡面截排水工程

基本相同，元蓄水功能。

11.2.4 地下排水工程指地表水通过波纹管(花管)、鼠洞和排水

沟由地下排出的排水系统。主要采用暗管十鼠洞的形式，再配合

地上排水工程(如排水明沟等)联合布置进行排水。组合方式有鼠

洞+明沟、鼠洞十暗管+明沟和暗管+明沟三种类型。

暗管接纳通过地下渗流所汇集的田间土壤多余水分，并将其

排出。土壤中的多余水分可以从暗管接头处或管壁滤水微孔渗入

管内排走，起到控制地下水位、调节土壤水分、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的作用。

11.3 截水沟设计

11. 3. 1 蓄水型截水沟主要功能是蓄水，采用水平布置。排水型

截水沟主要功能是排水，所以沿等高线取一定比降。

11.3.2 土质截水沟每隔一定距离布设一个小土挡以降低流速、

减小冲刷。

11. 3. 5 坡面坡度不大时，截水沟采用梯形断面水力指标较优，但

若坡度太大，采用梯形断面则边坡开挖较大，采用矩形断面可减小

开挖量。

11. 3. 6 、 11.3.7 设计断面时，蓄水型截水沟采用蓄水能力满足一

次产流量的方式进行计算，排水型截水沟与排水沟一样，采用过水

能力满足设计频率洪峰流量的方式进行计算。

11.4 排水沟设计

11.4.2 排水沟进口要考虑顺接设施，导流墙可以汇集来水。

11.4.3 排水沟按元压均匀流进行设计计算，但在弯曲、连接处要

考虑塞高和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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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 截流沟设计

11. S. 1-11. S. 6 东北黑土区截流沟设计方式与排水型截水沟基

本相似。

11.6 地下排水工程设计

11. 6. 1 地下排水工程中的鼠洞多用于东北黑土区，是由拖拉机

牵动的鼠道犁在田面下蒙古土层中挤压或振击而成的排水孔道。鼠

道犁有弹头状成孔器，鼠道犁构造及作业如图 6 所示。

图 6 鼠道犁构造及作业示意图

l 犁架 ;2 犁刀 ;3 犁伴 ;4一钢丝绳 ;5一穿孔弹头 ;6 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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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

12.1 一般规定

12. 1. 3 本条给出了弃渣场及拦挡工程设计所需的基本资料，应

用中应符合下列要求:

(1)弃渣场设计的地形测绘比例尺不小于 1 : 1000~1 : 5000 , 

测量范围应涵盖设计提供的弃渣场占地面积边缘以外(坑洼地边

缘)50m，根据地形情况选择控制断面进行测量，断面间距 30m~

50m，并对场区周围的企业、村庄、河流、道路进行标示。

(2)拦渣工程、护坡工程等单项措施设计的地形测绘比例尺宜

为 1 : 500~1 : 2000 ，局部地段根据情况可适度放大。

(3)丘陵区、山区的 1 级、2 级、 3 级弃渣场应进行详细勘察，详

细勘察要求按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市 ))GB 50021~ 

2001 第 4. 5 节的规定执行，拦渣工程、护坡工程等构筑物的地质

勘察按现行国家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 50487 的

有关规定执行。

(4)若弃渣组成和物理力学参数元法取样分析，需通过对弃渣

物质组成的分析，并参考有关岩土物理力学参数估判获取。

12.2 弃渣场设计

12.2.2 本条第 2 款弃渣场选址是弃渣场设计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生产建设项目中因弃渣场选址不当而导致渣场失稳垮塌、发生

滑坡、引发泥石流等事故多有发生，已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因渣场

事故对周边基础设施或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危害和损失，为

规避弃渣场失稳造成的次生危害和影响，将本款列为强制性条款。

12.2.3 本条给出了弃渣堆置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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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松散系数参考了《有色冶金企业总图运输设计参考资料》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81)中的相关数据，按初始松散系数除以沉降

系数，并结合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相关数据确定。弃渣场沉降系数

Kc 参考值见表 3 ，岩土初始松散系数见表 4 。

表 3 弃渣场沉降系敏 K，参考值

岩土类别 沉降系数 岩土类别 沉降系数

砂质岩土 1. 07 ~ 1. 09 砂秸土 1. 24~ 1. 28 

砂质稀土 1. 11~ 1. 15 泥夹石 1. 21~ 1. 25 

教土 1. 13~ 1. 19 亚教士 1. 18~ 1. 21 

教土夹石 1. 16~ 1. 19 砂和砾石 1. 09~ 1. 13 

小块度岩石 1. 17~ 1. 18 软岩 1. 10~ 1. 12 

大块度岩石 1. 10~ 1. 12 硬岩 1. 05~ 1. 07 

表 4 岩土初始松散系敏

30cm 的岩石 I 30cm 的岩石

1. 4~ 1. 6 I 1. 45~ 1. 75 

(2)各类弃渣的堆置自然安息角与含水量有一定关系，含水量

大，自然安息角小。表 12.2.3-3 提供了弃渣堆置自然安息角的参

考数据。自然安息角或安息角为散料在堆放时能够保持自然稳定

状态的最大角度(单边对地面的角度) ，而不是设计所要求的稳定

角度，设计边坡角度不大于自然安息角/安全系数，并考虑使用期

顶部可能荷载、水浸等因素可能对自然安息角的影响，安全系数根

据弃渣场级别和稳定计算方法选取表 5.7.4-1 和表 5.7.4-2 中正

常运用工况时的安全系数。

(3)影响弃渣场堆渣高度和各台阶高度的因素较多，其中场址

原地表坡度和地基承载力为主要因素。干旱、半干旱地区，台阶高

度取大值;温润、半温润地区，台阶高度取小值。若采用多台阶弃

渣，原则上要控制第一台阶高度不超过 15m~20m 为宜;当地基



为倾斜的砂质土时，第一台阶高度不应大于 10m 。

12.2.5 本条说明如下:

2 弃渣场无渗流主要是指地下水较深，弃渣后渣体内无水;

稳定惨流是指渣体内存在稳定的地下水流或渣场临水面水位较稳

定，变幅较小。

6 弃渣用于填塘或填坑时，不存在失稳的可能，无需稳定计算。

12.3 拦挡工程设计

12.3.2 鉴于现行行业标准<<7l<T挡土墙设计规范 ))SL 379 针对

l 级~3 级水丁-建筑物中的挡土墙及独立布设的 l 级~4 级水工

挡土墙，考虑到水土保持中挡渣墙的设计级别较低，因此，结合《公

路挡土墙设叶与施工技术细则))(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8) ，对挡渣

墙的设计进行了适当简化。

12.3.3 拦渣堤的设计标准应符合河流治导规划的要求，实际上

一般不应高于堤防工程设计规范规定的设计标准。

12.3.4 拦渣坝设计说明如下:

(l )T程区适合筑坝的土料丰富时，宜选择土坝。当基础为坚

硬完整的新鲜岩石，弃石中不易风化块石含量较多时，宜选择砌石

坝。否则，应充分利用弃土、弃石、弃渣等修筑土石混合坝，以降低

工程造价。

(2)滞洪式弃渣场拦渣坝适用于弃渣堆放手深窄沟谷中、没有

适宜的坝址条件或施工不便的情况下，在其下游选择适宜坝址筑

坝拦渣，多采用砌石或混凝土溢流坝方案。工程中由于投资及地

质等因素限制，应用较少。

(3)截洪式弃渣场拦渣坝在西南水电建设项目中应用较为普

遍;其他地区，一般选择面积较小的流域，采用竖井、涵洞型式排

水，相对而言采用首建初级坝、多次成坝方案比较经济，应用较为

普遍。

12.3.5 围渣堪是平地型弃渣场的罔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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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地整治工程

13.1 引洪漫地

13. 1. 1 号|洪漫地工程指水土流失地区在暴雨期间引用坡面、道

路、沟整与河流的洪水淤漫耕地或荒滩的工程。我国目前根据洪

水来源，将引洪漫地工程分为坡洪、路洪、沟洪、河洪四类。当坡地

的中、下部是水平梯田，其上部与中部是荒坡、坡耕地或林草地，暴

雨中大量地表径流形成坡洪，可引入水平梯田进行漫灌;暴雨期间

从坡地和农田中排出的大量地表径流，汇集于道路网形成路洪，可

引人漫灌道路两旁低于路面的水平梯田或其他平整农田;在沟道

的中、下游两岸有位置较低的成片沟台地，或在沟口以外附近有成

片的川台地或涧滩地，当沟中洪水含沙量较高而且有条件进行控

制引用(集水面积宜为 lkm2~2km勺，可引沟洪漫地;暴雨期间有

高含沙量洪水的中、小河流，两岸有大片平整农地或荒滩地，位置

较低，经工程控制，可引进河洪漫灌农地，提高产量，或淤漫荒滩，

改造为农田。

引坡洪和路洪一般不需专门修建建筑物。引坡洪时，梯田区

上部的截水沟拦截上部坡洪，可防止冲坏梯田。与截水沟相连的

排水沟，将坡洪从梯田两端逐台下排时，可用锄、锹就近取土，在排

水沟中做成临时小土坞，有控制地将坡洪全部或部分逐台引入梯

田漫灌。引路洪时，只需在暴雨期间用锄、锹等小型农具，就近取

土，在路边做临时小土挡，将路洪引入地中。

引向洪时，需修建拦洪工程、引洪工程、渠系工程和田间t程。

拦洪工程、引洪工程通常是在沟中修 5m~lOm 高的拦洪坝，主要

是抬高洪水水位，坝的一端或两端修排量较大的溢洪道，下接引洪

输水渠系，暴雨期间能将沟中洪水大部引人农地漫灌。渠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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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干渠、支渠两级，引洪干渠上接溢洪道、下设支渠，将洪水引入农

地。而作为漫灌区的沟台地与川台地，都需事先进行平整，将缓坡

地修成宽面低坎的水平梯田，田边有蓄水埂，并需做好进水口与出

水口。

引河洪与引沟洪类似，需修建引洪渠首工程、渠系工程和田间

工程。渠首工程分有坝引洪与无坝引洪两类，根据地形条件，分别

采取不同的工程结构。渠系一般由干渠、支渠、斗渠三级组成，干

渠上接渠首，下设若干支渠，支渠下设若干斗渠，由斗渠将河洪引

入农田。田间工程是以渠系为骨架，将漫灌区分为若干小区，每一

小区再分若干地块。每一地块应做好蓄水埂与进水口、出水口。

13. 1. 4 洪漫区田间工程串联式、并联式或混合式等漫灌方式见

图 7 。

(a) 串联式 (b) 并联式 (c) 混合式

图 7 三种漫灌方式平面示意

(1)串联式 z斗渠在洪漫小区地块最高处，控制洪漫面积为狭

长地形，地面坡度 3。左右，将地面分成若干矩形小块，每块面积

O. 1hm2 -0. 2hm2 ，地边围埂，形成高 O. 3m-O. 5m 台阶，上一台

的出水口即为下一台的进水口，相邻两台进水口应左右错开，最下

一台的出水口下连排水渠。

(2)并联式:斗渠在洪漫小区地块的较高一侧，控制洪漫面积

地块坡度 1 0左右，将地面建成若干矩形大块，每块面积 3hm2 -

• 199 • 



4hm2 ，每块在斗渠一侧的最高处为进水口，另一侧最低处为出水

口，并在洪漫小区地块较低的一侧与斗渠平行设置排水渠，与各出

水口相连。

(3)混合式:在地形比较复杂的洪漫区内，有的斗渠控制的小

区面积内采取串联式，有的斗渠控制的小区面积内采取并联式，形

成、混合式，以迅速、均匀地将洪水漫到各地块。

13. 1. 6 引洪闸底应高出河床 0.5m 以上主要是为防止推移质进

入洪漫区。

13. 1. 7 根据陕西等地的经验，渠道常采取大断面、大比降，以保

证在短时间内尽快将水输送到田间。而渠系分级不宜过多，一般

采用二级或三级渠道。干、支渠都不宜过长，但条数可以多些，多

引快用。引拱渠多采用梯形宽浅式断面。引洪渠系设计主要是确

定引洪渠的断面、比降等参数，一般情况下，缺少实验的条件，根据

众多工程的实际经验，引洪渠比降一般可取 O. 2%~ 1. 0% 。而为

保证渠道的安全，在确定断面尺寸和比降等参数时，需考虑不冲不

淤流速，在引洪渠系设计中，不同流量的不淤比阵可按表 5 确定，

不同土质渠道允许最大流速可按表 6 确定。

表 5 51 洪渠不淤比降

表 6 土质渠道允许最大流速

渠道土质

允许最大流速 (m/s)

13.2 引水拉沙造地

13.2.4 按定额法计算，一般沙粒较粗、运送距离较远、拉沙坡

度较小时用水量较大，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定额范围的中上限选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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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生产建设项目土地整治

13.3.1 土地整治是指对被破坏或占压的土地采取措施，使之恢

复到期望的可利用状态。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恢复土地生产力、

提高资源利用率。工程施工中，开挖、回填、取料、清淤及堆放弃渣

等施工扰动或占压地表形成的裸露土地，以及工程管理范围内未

扰动、根据水土保持要求需要采取措施的裸露土地，在恢复植被或

耕作前应采取土地整治措施。

工程永久征地范围内的裸露土地和未扰动土地一般恢复为林

草地。工程临时占地原土地利用类型原为耕地的，一般恢复为耕

地;其他一般恢复为林草地。

13.3.2 土层较厚的平原区、山丘区可采用机械方式剥离表土。

西南士石山区士层厚度 O.20m 以上的，优先采用机械剥离，厚度

。.2m 以下的视其具体情况可采取人工辅助机械剥离;土层较薄

的山丘区、高寒草原草甸区必要时可采用人工剥离方式。

13.3.4 表 13. 3. 4 是根据各地实际土壤资源状况与农作物、林

木、草的生长需求确定的。有条件的地区，耕地的耕作层厚度一般

要求 O.3m 以上，但西南士石山区由于土壤资源匮乏，结合近年来

多项生产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本规范规定了西南土石山区耕地

覆土厚度 O. 20m~O. 50m 的要求，当土方来源充足时，应优先考

虑耕地覆士厚度 O.3m 以上。另外，缺士、少土地区也可采用客土

造林、带土球造林的方式，减少覆土量。

13.3.6 因各地土壤特性不同，士壤改良措施差别较大。本条规

定均为具有普遍性的改良措施，具体设计时应结合当地农业生产

实践有关土壤改良经验或经试验确定。

13.3.9 临时征地结束使用后改变土地用途的，应符合土地利用

规划有关要求。

13.3.10 坑凹是基建和生产过程中挖掘形成的，主要可分为两种

情况:一是剥离坑凹，如取土场、取石场、取沙场、路基两侧取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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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回填的基坑、小型浅层露天采场和大型深层露天采场等;二是塌

陷凹地，如井巷开采产生塌陷地等。

对于矿坑地复垦成为农林草用地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凹形

采石(挖砂)场可首先利用岩石碎屑平整采石场坑凹，然后铺覆

O.3m 厚的黠土防渗层;在黄土区或有取土条件的地方，在平整土

地表面覆土;在土料缺乏的地区，可先铺一层易风化岩石碎屑，改

造为林草用地;在降水量丰沛、地下水出露地区，当凹形取石场L挖

砂场)周边有充足土料时，采用岩屑、废砂填平坑凹，表层覆土，将

取石场改造为农林用地;若缺乏士料，则采取坑凹平整和边坡修整

加固工程，将其改造成蓄水池(塘)作为水产养殖用地。

13.3.11 本条说明如下:

2 采空塌陷区裂缝(漏斗)治理一般采取填克措施，较宽的裂

缝可直接填充，裂缝很窄时需要在表层适当扩口后再填充。扩口

开挖深度一般以不超过 3m 为宜。裂缝填充物也可以使用其他固

体废弃物(如煤肝石) ，一般以不污染水源和土壤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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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支毛沟治理工程

14. 1 一般规定

14. 1. 1 华东低山与丘陵区近几年也开展了一些支毛沟治理工

作，沟头防护工程多结合河道整治和水环境治理工程实施，西南、

华南地区土层薄，谷坊措施用得比较少。

14. 1. 5 根据小流域治理信息反馈，谷坊(除植物谷境外)出口处

如果不配套防护措施，径流量大时将在谷坊坝体两侧产生侧蚀，在

出口坝脚处产生下切侵蚀。

14.2 工程布置

14.2.1 沟头防护工程应与谷境、淤地坝、小型蓄水工程等措施互

相配合。当沟头以上集水区面军只小于 5hm2 时，宜采用蓄水型沟头

防护，根据沟头坡面完整或破碎情况，可做成连续围埂式;集水面

积大于 5hm2 时，宜采用排水型沟头防护，当沟头陡崖(或陡坡)高

差小于 5m 时宜修建跌水式沟头防护，当沟头陡崖高差大于 5m 时

宜修建悬臂式沟头防护;集水面积大于 lOhm2 时，围埂不能全部拦

蓄沟头以上来水量，应布设相应的治坡措施与小型蓄水工程，以减

少地表径流汇集沟头。

14.2.2 谷坊工程应与沟头防护、侵蚀沟防护林(孽)等措施互相

配合，获取共同控制沟塾侵蚀的效果;编织袋谷坊必须与沟头防护

工程、沟坡稳定工程等沟掣治理措施互相结合配置，以避免编织袋

风化后造成谷坊群水毁;坡角大于 35。且沟坡植被较少，线型不规

整的侵蚀沟，布置削坡整形措施，将坡角削坡至 35 0 以下;分布在

耕地中的侵蚀沟不宜采取石质工程措施，应采取填沟措施，以免影

响机械作业;因上游集水面积大而形成的汇流冲刷产生的侵蚀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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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谷坊、沟头防护等措施布设暗管排水措施，使一部分地表径流

由地下排出，以分散地表径流，减少径流对沟道的侵蚀;华带适宜

布设在深度小于l. 5m 的宽浅型侵蚀沟。

14.2.3 因比降特大(15% 以上)或其他原因而不能修建谷坊的局

部沟段，可在沟底修水平阶、水平沟造林，并在两岸开挖排水沟，保

护沟底造林地。

14.3 沟头防护设计

14.3.1 蓄水型沟头防护应开沟取土筑埂，分层秀实，沟中每

5m~10m 修一小土挡，防止水流集中。

14.4 谷坊设计

14.4.2 矩形漏洪口布设在浆砌石谷坊、干砌石谷坊、混凝土预制

块谷坊和石笼谷坊的坝顶中间部位;梯形溢洪口布设在土谷坊和

编织袋谷坊顶部，上F两座谷坊溢洪口宜左右交错布设，土谷坊溢

洪口堪及下游斜坡应砌石或混凝土防护。

14.4.4 质量要求较高的浆砌石谷坊应作坝体稳定性分析。在谷

坊墙体设置排水孔，径流量大时使水能尽快泄出，保证谷坊坝体的

稳定性。

14.4.5 石笼可用铁丝编成网格，格眼尺寸 100mm~ 120mm. 网

内用块石填充，形成铁丝石笼。石笼体横断面为矩形，长 O. 6m~ 

0.8m，高和宽各 O. 4m~0. 6mo 石笼从下向上分层垒砌，上下层

石笼之间品字形交错排列，错缝砌筑，并逐层向内收坡。石料应填

满铁丝笼，石块厚度不应小于 200mm，石笼间接缝宽度不应大于

20mm，并用铁丝固定形成整体结构。

14.4.7 用编织袋装 80%容积的土，以线绳缝好袋口，顺沟道方

向从下向上分层摆放，并按设计边坡逐层向内收坡;摆放编织袋时

各袋间要靠紧压实，袋与袋间首尾相连;表层编织袋装土应事先拌

进灌木种子，编织袋摆放好后，将表层编织袋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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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柳桩编篱型谷坊最好采用新鲜的柳桩树或杨桩，且桩牙

眼向上，以便树桩成活。如果施工区没有适宜的柳树桩、杨树桩，

也可用其他树桩代替，并在木桩周边(紧邻)插 3 株~5 株柳条。

14.5 堡带设计

14.5.1 修筑堡带:先用推土机将沟沿两侧的表士推至一旁，将生

土推向沟底，使 V 形沟形成宽浅式 U 形沟，回填的生土要达到原

沟深的 2/3 0 最后将表士回填、铺匀，并实压。然后从沟头开始，

沿沟的纵向每隔 15m~50m，横向用推土机在沟底推出砌堡沟槽，

植堡前必须秀实填方的底土，堡块沿沟槽错缝砌筑;砌筑堡块后覆

土 20m~50m，充填堡块之间空隙，用土压实堡带边缘，防止漏风。

堡带的长度为沟宽。堡块要随挖随砌，以确保堡革的成活。最后

在堡带两端、沟沿或堡带间隔的空地栽植柳条，形成林草泄洪带，

以达到固持沟底、防止冲刷的目的。

14.6 削坡设计

14.6.1 沟坡较陡的侵蚀沟削坡至 35 0 ，使沟边坡处于稳定状态，

削坡土方根据实际需要垫沟底，见图 8 。

M 

C 

同

削坡后沟底

B 

图 8 削坡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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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轩填沟设计

14.7.1 耕地中分布的小型侵蚀沟削坡后，回填土方和作物秸秤，

见图 9 和图 10 0 技术方法如下:

14.7 

秸轩填沟设计图(立面图)

沟宽(削坡后) (m) 

因 9

….. 
ι马... GO E D 

、、\飞、

\填土….. 
巴\木桩

(
自
)
半
阳
来

图 10 秸秤填沟设计图(俯视图)

(1)削坡、打木桩:首先对侵蚀沟进行削坡处理，削坡角度接近

直角，土方临时堆放于沟边;沿沟底间隔 3m 左右打入一排木桩，

术桩长 1m~ 1. 5m，直径 50mm~70mm.埋入地下 0.5m 左右，行

距 0.5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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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秸轩打捆:将秸秤(麦秸、豆秸)打捆，秸秤捆尺寸(长×

宽×高)为 O. 6mXO. 4mXO. 5m，沿向底铺设一层。

(3)填土:将削坡土方平铺在秸轩上面，土方平铺厚度为

400mm~500mm。由于秸轩的透水性好，雨水经侵蚀沟底排走，

减少土壤流失。侵蚀沟治理后不影响耕地的完整性，利于机械化

作业，提高耕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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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型蓄水工程

15.1 一般规定

15. 1. 2 干旱、半干旱地区小型蓄水工程可作为人畜饮水和抗旱

点浇水源。

15.2 工程布置

15.2.2 蓄水工程所需容积的计算与一般水库调节计算的方法相

同。

15.3 水害设计

15.3.2 西北、华北地区蓄水工程多用?昆凝土拱底顶盖水泥沙浆

抹面害，该害型主要由混凝土现浇弧形顶盖、水泥沙浆抹面害壁、

三七灰土翻穷窑基、混凝土现浇拱形害底、?昆凝土预制圆柱形害

颈、进水管等 6 部分组成。水害的直径可由公式(2)确定:

D= (4V /π卢) 1/3 

式中 :D -7](害内径 (m) ; 

V -7.K害容积(m3 ) ; 

(2) 

F一一深径比，卢=H/D ，对于蓄存饮用水的水害而言卢=1. 5~ 

2.0，以灌溉为主的水害最大直径不超过 3.5m。

1昆凝土球形害主要包括现浇棍凝土上半球壳、水泥沙浆抹面

的下半球壳、两半球壳接合部圈梁、害颈、进水管等几部分。球形

害下部土基应进行翻弈，翻穷深度不小于 0.3m，穷实后干容重不

低于1. 5t/m3 0 t昆凝土现浇球形窑的直径可按式(3)计算确定:

D=(6V/π)1/3 (3) 

水泥沙浆抹面窑害由工作窑(取土、进水、取水用)和蓄水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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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工作窑宽度及高度宜为1. 5m，蓄水窑宽度和高度宜

取为 3m 。

西南地区多用隧洞式水害，适于农产居住较集中的地方，以拦

蓄径流为主，可作生产和生活用水。害址应选择在较完整的砂岩

或地质情况较好的地方，天然汇水面积内植被较好，距污染源远，

离住房或耕地近，地势较高，以利自然取水。害体形式采用下为长

方形，上为半圆拱的隧洞式，其容积按灌概面积、人畜饮水数、缺水

时间及汇水面积而定。害底纵坡1/500 ，洞门预留检查口，平时应

密封。在水害附近建沉沙过滤油，其大小视集水面积而定，一般池

长 2m ，宽 1m ，深1. 5m。利用引洪沟拦蓄径流，经沉沙过滤处理后

用钢管或暗沟引水入窑储蓄。使用时可直接用钢管输水到农产或

用软管浇灌农作物和果树。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发展滴灌和自压喷

灌。

15.4 蓄水池设计

15.4.1 Vw值与 V，值的计算分两种情况:

(1)蓄水地与坡面小型蓄排工程配套使用时，与坡面排水沟相

连，并以沟中排水为其主要水掘时，其 Vw值与 V，值根据排水沟的

设计排水量和淤积量计算。

(2)蓄水池独立设置时，需独立计算暴雨径流量时，采用式

(11. 3. 6-2) 、式(11. 3. 6-3)计算 Vw值与 V，值。

15.4.2 西南地区隐蔽式蓄水池主要储蓄饮用水，兼作生产用水。

水游、一般以泉水或井水为主。丰水期储藏，枯水期使用。规模都

在 50m3 以上，能满足一般农民家庭使用。其结构形式有方形、圆

形，采用 M7.5 水泥沙浆砌标砖或条石护壁， M10 水泥沙浆抹面，

C1511昆凝土护底， C25 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密封井覆土，覆土厚度

O. 3m~0. 5m 。

西南地区开敞式蓄水池以灌溉为主，拦蓄径流储存。其结构

形式多为圆形，采用 M7.5 水泥沙浆砌标砖或条石护壁， M10 水

• 209 • 



泥沙浆抹面.Cl5 混凝土护底，厚度 100mm.并设置梯步和栏杆等

便民安全设施。安砌梯步在护底完成及养护后进行。梯步侧墙放

大脚，梯步下为空洞，减少所占体积。栏杆为砖砌，高度为 O.7m 。

蓄水池容积一般在 50m3 以上，能保证 4 亩旱地作物或果树生长期

需水量。池面可搭棚或种植常绿植物以减少蒸发，还需有引水、排

水、沉沙设施。引排水沟用 M7.5 水泥沙浆砌标砖或石板护砌。

尺寸为:宽 O.3m、深 O. 5吨。沉沙池用 M7.5 水泥沙浆砌标砖或条

石护壁 .M10 水泥沙浆抹面. Cl 5 混凝土护底，尺寸一般为:长

2m.宽 1m. 深1. 5m 。

15.6 涝池设计

15. 6. 1-15. 6. 3 涝池的容积应满足以下条件:能充分蓄存平水

年雨洪径流，并应根据沟岔流域面积、集流面状况和最大暴雨洪水

量进行校核。宜适当增大涝池、塘坝深度，减少水面面积以减少蒸

发损失。黄土地基上的涝池应采用沥青玻璃布油毡和塑膜防渗。

塑膜可选用聚乙烯或聚氯乙烯膜，厚度 O. 15mm~O. 2mm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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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农业耕作措施

16.1 一般规定

16. 1. 1 每→种农业耕作措施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功能，分类是根

据其主要功能进行的，实际上各项措施根据实际应用条件可以联

合使用。如少耕免耕既有增加地面覆盖的作用，同时也有改变土

壤物理化学性质的作用;抗旱丰产沟则是由改变微地形措施与覆

盖措施相结合，或再加上改土培肥的复合式耕作措施，如等高垄作

与免耕覆盖相结合的聚土免耕垄沟种植法。

16.2 改变微地形措施

16.2.1 等高耕作是沿坡地等高耕作的一种技术，坡度小于 25 0

的坡耕地均可采用等高耕作技术，坡度小于 100的缓坡的效果最

佳，随着坡度的增加，其蓄水保土作用降低，一般坡度越小适应坡

长越长 ， 2 0以下最大坡长可达 120m，当坡度为 200 ~25。时，最大坡

长仅为 15m~ 18m o 等高耕作常与截流沟、地埂植物带等措施配

套使用。

16.2.2 单埂主要应用于年均降水量 500mm 以下的地区。东北

黑土区降水量相对丰富，坡面易产流。双埂的地埂是截流沟和地

埂植物带的结合体。地埂上种植的植物主要包括胡枝子、紫穗槐、

拧条、桑条、草木樨、马莲、黄花菜等。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埂间临界距离可采用下式计算:

v ULax 

~~ m 2 CPrp (4) 

式中 :L 临界距离 (m) ; 

Vmax←一地埂植物带间开始发生土壤侵蚀的临界流速，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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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m/s 或 0.16m/s;

m一一流速系数，根据地形切割度大小而定，其值可取1. 0~

2.0; 

C 径流系数;

ρ 10 年一遇 24h 最大降水强度 (m/ s) ; 

伊一…一根据坡降与地面糙率决定的系数，其值可取 7 {i~30{i，

t 为地面坡降。

16.2.3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植物篱设计，满足耕作所需要的最小

带间距为:

LT = 1. 5/cosα 

式中 :α一一坡耕地坡度。

植物篱根系胁迫水平宽度为:

WR=DR/2cosa 

式中 :DR→一一根系幅度 (m) 。

林带遮荫范围计算公式为:

L句H. coth 

D=L' sin(A 十卢)

式中 :L一一树木荫影长度 (m) ; 

H-一平均树高 (m) ; 

D一一林带荫影边缘距林带的距离(m) ; 

F一一林带走向;

A 太阳方位角;

h 太阳高度角。

(5) 

(6) 

(7) 

(8) 

16.2.4 沟垄种植是在等高耕作的基础上改进形成的，是在坡面

上沿等高线开犁，形成沟和垄，北方在沟内、南方在垄上种植农作

物。以此法进一步发展形成适应不同区域的耕作法。

1 水平沟是播种时起垄应由牲畜或机械带犁完成，在地块下

边空一犁宽地面不犁，从第二犁位置开始，顺等高线犁出第一条犁

沟，向下翻土，形成第一道垄，畜力开沟深度小，机械开沟深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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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顶至沟底深约 17cm~30cm ，将种子、肥料撒在犁拘内;在此犁

构上部犁半犁深，虚土覆盖犁沟中的种子、肥料;再空一犁宽地面

不犁，在其上部J'ID!等高线犁出第二条犁沟，向下翻土，形成第二道

垄沟相间，此后照此步骤依次进行。

2 垄作区回是在等高耕作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适用于东北

黑土区的耕作法，是在垄沟内间隔一定距离修建小土隔挡形成区

田，分散径流，加强降水入渗。根据试验， 6 0 ~ 15。的坡地上，最佳

间距为 O. 4m~ 1. 9m ，最大 O. 5m~7. 4m ，坡度越缓间隔越小。

3 )11 中丘陵紫色土地区的坡耕地，在等高耕作的基础上，创

造了格网式垄作制，其基本原理类同于垄作区田，仅在操作和作物

布局上有所不同。

4 睦状沟垄适于我国南方地区虹薯等作物，由人工操作。

5 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法是从坡耕地下边开始，离地边约

O.3m ， )I;顶等高线方向开挖宽约 O.3m 的一条沟，深 O. 2m~O. 25m , 

将挖起的表土暂时堆放在沟的上方;将沟内生土挖出，堆在沟的下

方，形成第一条土埂;将沟底用锹翻松，深 O. 2m~O. 25m; 将沟上

方暂时堆放的表土推入沟中;同时将沟上方宽约 O.6m、深约 O.2m

的原地面上的表土取起，推入沟中，大致将沟填满;在 O.6m 宽去

掉表土的地面上，将上半部 O.3m 宽位置挖一条沟，深 O.2m~

O.25m，挖出的生土堆在下半部 O.3m 宽位置上，做成第二条土

埂;将第二条沟底翻松，深 O. 2m~O. 25m; 将第二条沟底上方约

O.6m 宽的表土取起约 O.2m 深，推入第二条沟中，按此继续操作，

直到整个坡面都成生土作埂，表土入沟，沟中表土和松土层厚深

O. 3m~O. 4mo 

16.2.5 一钵一苗法是在坡耕地上沿等高线用锄挖穴(掏钵) ，以

作物株距为穴距(宜取 O. 3m~O. 4m) ，以作物行距为上下两行穴

间行距(宜取 O. 6m~O. 8m); 穴径宜取 O. 2m~O. 25m，上下两行

穴的位置呈"品"字形错开;挖穴取出的生土在穴下方做成小土埂，

再将穴底挖松，从第二穴位置上取 O.lm 表土置于第一穴内，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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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肥，播下种子;以后逐穴采取同样方法处理。

一钵数苗法是在坡耕地上顺等高线挖穴，穴的直径约 O.5m ，

深约 O. 3m~O. 4m。挖穴取出的生土在穴下方做成小土埂。穴间

距离约 O.5m; 将穴底挖松，深 O. 15m ~ O. 2m，再将穴上方约

O. 5mXO. 5m 位置上的表土取起 O. 1m~O. 15m，均匀铺在穴底，

施人底肥，播下种子，根据不同作物情况，每穴可种 2 株~3 株;以

作物的行距作为穴的行距，相邻上下两行穴的佳置呈"品"字形错

开。

16.3 覆盖措施

16.3.1 对原来有轮歇、撩荒习惯的地区，应采用草田轮作，代替

轮歇撩荒。

2 短期轮作草种有毛菩子、箭舌豌豆等，长期轮作草种有茵

宿、沙打旺等。

16.3.2 间作可分为高秤作物与低秤作物间作、深根作物与浅根

作物间作、早熟作物与晚熟作物间作、密生作物与疏生作物间作、

喜光作物与喜阴作物间作、禾本科作物与豆科作物间作等类型。

16.3.4 带状间作:在陡坡地条带宽度小些，缓坡地条带宽度大

些;条带上的不同作物，每年或 2 年 ~3 年互换一次，形成带状间

作又兼轮作。

在地多人少、坡度较陡地区，革带宽度可比作物带宽度大些;

相反则草带宽度可比作物带宽度小些 p每 2 年~3 年或 5 年 ~6 年

将草带和作物带互换一次，但互换后需调整带宽，使革带与作物带

保持原来的宽度比例。

16.3.5 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区，较大幅度提高作物的植株密度，

可同时缩小株距与行距，或只缩小一种间距;水肥条件较差的地

区，顺等高线适当加大行距而缩小株距，实行等宽密植，保持总植

株适量增加。

16.3.6 如因故不能在作物收获前套种绿肥，则应在作物收获后



尽快播种，并配合做好水平犁沟。

16.3.7 秸轩还回是少耕、免耕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单独成

为一个部分;秸秤还回后应补施氮肥，避免微生物与作物幼苗争夺

养分;秸秤还回时间越早越好。玉米、高粱等秸轩可全部还田;秸

秤还田后应加强病虫害防治。

砂田覆盖是西北干旱半干旱水蚀风蚀地区的一种古老的耕作

法，也是一种免耕法，是将河卵石、冰磺石与粗砂、混合后覆盖于地

表，直接种植，早砂田寿命可达 20 年 ~40 年，水砂田也可达到 7

年 ~10 年。

16.3.8 在黑土区，少耕免耕适用坡度大于 3 0的农耕地。少耕免

耕可采用免耕播种机作业，耕作时除播种或注人肥料外，不应再搅

动土壤，且不应进行中耕作业。少耕免耕覆盖同时具有改良土壤

的作用，也是一种改良土壤措施。

16.4 改良土壤措施

16.4.1 耕松深度应以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人渗能力为原则。

应根据土壤质地、地形、栽培作物种类及深耕方法确定，以打破犁

底层为宜;深松时避免打乱土层;深松后应立即进行靶压，蓄水保

椅。深耕宜在每年秋季农作物收割完成后或第二年春季播种前进

行，也可在最后一次中耕封垄作业完成后进行。

16.4.2 增施有机肥促进土壤形成团粒结构，提高田间持水能力

和土壤抗蚀性能，特别是新修梯田生土熟化采用有机肥、化肥、黑

矶配方施用，可在 1 年内起到恢复肥力的作用。

16.4.3 留茬播种具有保埔保水作用，且利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

残茬部分腐烂后可以培肥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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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固沙工程

17.1 一般规定

17. 1. 3 本条规定了固沙工程设计所需基本资料，主要包括:

(1)地形图: 1 : 50000~ 1 : 10000 。

(2)遥感数据:大型工程宜采用遥感数据，应用地理星系软件

解译，数据为每年 8 月。

(3)植被调查:主要调查植被类型:超早生植被，早生植被，沙

生植被。主要乔木种类、灌木种类、草种，建群种，分布及面积、植

被覆盖度、植被高度。

(4)沙丘及风蚀强度调查:

①地表覆盖物调查:戈壁、沙地(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固定

沙地)、沙丘(流动沙丘、半固定沙丘、固定沙丘)、甸于地、地表结皮

(膜)、林地(灌木林、乔木林)、草地。

②沙丘及风蚀强度调查:沙丘形状调查表见表 7 ，土壤风蚀强

度调查见表 8 。

表 7 沙E形状调查

项目 高度 (m) 迎风坡坡度(') 背风坡坡度(") 间距(m) 面积(km2 ) I 

新月形沙丘

金字塔形沙丘

格状沙丘

新月形沙塞

穹状沙丘

沙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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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土壤凤蚀强度调查表

水土流失 其 中

土地

总面积
面积 占总 轻度 占总 中度 占总 强度 占总 极强 占总 剧烈 占总

(km') 
(km') 面积 (km') 面积 (km') 面积 (km') 面积 (km') 面积 (km') 面积

(%) (%) (%) (%) (%) (%) 

. 

③沙丘前进速度:慢速类型:年移动速度小于 2m; 中速类型:

年移动速度 2m~5m;快速类型:年移动速度 6m~20m;快速发展

类型:年移动速度不小于 20m 。

(5)气象:在调查常规气象因子的基础上，还应调查起沙风速、

起沙风速历时及在各月的分布、主风向、次风向，年沙尘暴日数，绘

制风向玫瑰图。

(6) 防风固治现状调查: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化学措施、耕作

措施、其他措施;沙化人为因素，治理情况。

(7)社会经济资料:该区域的人口、牲畜、支柱经济、土地利用、

交通等。

17.2 防凤固沙带设计

17.2.1 干旱风蚀荒模化区，该区域年降水量小于 200mm ，日照

时数不小于 3000h ，全年 8 级以上大风日数大于 30d，植被以旱生

和超旱生的荒漠植被为主。按地貌可分为戈壁、沙漠、绿洲，风蚀

与风积并存。防风固沙带应以工程措施为主，植物措施、化学治沙

措施为辅。

17.2.2 半干旱风蚀抄化地区，该区域年降水量 200mm ~ 

500mm，为典型草原植被类型。因地表植被覆盖率的不同而呈现

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流动沙地形态。风沙危害表现为风积、风

蚀、沙打。防风固沙带应以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化学治沙措

施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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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高寒干旱荒漠、高寒半干旱风蚀沙化区，该区域海拔

2800m 以上，二三1O.C积温不大于 1500.C ，防风固沙带应以工程措

施为主，植物措施、化学治沙措施为辅，风沙危害表现为风积、风

蚀。

17.2.4 半温润平原风沙区，该区域年降水量 500mm~800mm ，

地貌表现为"风沙化土地"，降水、积温条件适于植物生长，主要分

布在黄河故道。防风固沙带应以植物措施为主。

17.2.5 湿润气候带风沙区，该区域年降水量不小于 800mm ，主

要分布于闽江、晋江、九龙江入海口及海南文昌等沿海，以及部阳

湖北湖湖滨，赣江下游两岸新建、流湖一带。防风固沙带应以植物

措施为主。

17.3 防凤固沙措施设计

17.3.1 沙障工程是以增加地面糙度，削弱近地层风速，固定地面

沙粒，减缓和制止沙丘流动，从而起到固沙、阻沙、积抄的作用。

沙障间距计算可按公式(9)计算:

式中 :d 抄障间距(m) ; 

h一一抄障高度(m) ; 

。一←抄丘坡度C) 。

沙障设计:

d=hcotB (9) 

(1)高立式沙障:材料长 O. 7m~ 1. Om，高出沙面 0.5m ，埋入

地下 O. 2m~0. 3m. 

(2) 低立式沙障:材料长 0.4m~O.7m，高出沙面 0.2m~

O.5m，埋入地下 O. 2m~0. 3m 。

(3)柴草或沙生植物枝茎作沙障，其稍端向上。

(4) 蒙古土沙障、砾石沙障，埂高 O. 15m~0. 2m，顶宽 O.lm~

0.2m，边坡 1 : 1 。

(5) 网格间距为沙障出露高度的 10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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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 不同地区树种选择说明如下:

(1)干旱沙漠、戈壁荒漠化区，树种选择宜采用杨树、胡杨、小

叶杨、新疆杨、沙枣、白榆、棒子松等乔木;沙拐枣、头状沙拐枣、花

棒、羊柴、自剌、桂柳、梭梭等灌木。株行距:乔木(1m~2m) X 

(2m~3m) ，灌木(1m~2m) X (1 m~2m) 。

(2)半干旱风蚀沙地，树种选择宜采用杨树、山杏、文冠果、刺

槐、刺榆、新疆杨、幢子松、拧条、沙柳、黄柳、胡枝子、花棒、羊柴、自

刺、桂柳、沙地柏等。

(3)高寒干旱荒漠、高寒半干旱风蚀沙化区，树种选择宜采用

青杨、小叶杨、乌柳、桂柳、拧条、白刺、梭梭、沙拐枣、中国沙棘、拘

祀、黄柳等。

(4)半湿润黄泛区及古河道沙区，树种选择宜采用油松、侧柏、

旱柳、国槐、泡桐、枣、杏、桑、黑松、臭椿、和j槐、紫穗槐等。

(5)湿润气候带沙地、沙山及沿海风沙区，树种选择宜采用相

思树、内侧湿地松、火炬树、加勒比松、新银合欢、大叶相思、黄瑾、

路兜、木麻黄等。

17.3.4 不同地区草种选择说明如下:

(1)干旱沙漠、戈壁荒模化区，宜采用沙米、骆驼刺、籽蓄、莫衷

草、草木樨、沙竹、草麻黄、白沙蓄、沙打旺、披碱草、无芒雀麦等草

种。

(2)半干旱风蚀沙地，宜采用差巴嘎蓄、沙打旺、草木樨、紫花

首宿、沙竹、冰草、油蓄、披碱草、冰草、羊草、针茅、老芒雀麦等草

种。

(3)高寒干旱荒漠、高寒半干旱风蚀沙化区，宜采用赖草、针

茅、沙苗、早熟禾、虫实、沙米、猪毛菜、友友草、冰草、滨毒草等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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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林草工程

18.1 一般规定

18. 1. 6 自然坡地和生产建设项目中经土地整治达到绿化条件的

各类坡地，无需工程护坡时，可参考表 9 选择适宜的植物防护形

式。

表 9 坡面植物防护型式及其适用条件

防护型式 适用条件

种草或喷播植草 土质边坡;坡比小于 1 : 1. 25 

铺1/i.皮 土质和强风化、全风化岩石边坡;坡比小于 1 : 1. 0 

种植灌草 土质、软质岩和全风化硬质岩边坡;坡比小于 1 1. 5 

漂石土、块石土、卵石士、碎石士、粗粒土和强风化、弱风化的
喷j屁植生

岩石路靠边坡;坡比小于 1 : 0.75 

漂石土、块石土、卵石土、碎石土、粗粒土和强风化的软质岩

客土植生 及强风化、全风化、土壤较少的硬质岩石路军边坡，或由弃土

(石、渣)填筑的路堤边坡;坡比小于 1 : 1. 0 

植生带(植生毯) 可周于土质边坡、土石混合边坡等经处理后的稳定边坡

18.5 造林整地

18.5.3 干旱、半干旱与半湿润整地规格宜通过林木需水量确定

整地设计蓄水容积，并进行相应整地断面计算。干旱、半干旱与半

湿润地区→般边坡的林草措施的整地深度等规格，应满足相应树

种根系生长要求。具有抗早拦蓄要求的坡面整地工程，其设计断

面尺寸应根据林木需水量和相关坡面水文计算。

(1)从林术的水分需求与防止坡面径流冲刷安全方面考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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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林木需水量计算容积，以暴雨径流校核工程的安全性，按下式计

算:

V o =0. OOlPkL (10) 

式中 :VO 单位宽度坡面总容积(m3 ) ; 

P 设计暴雨量(mm);

是 径流系数;

L 坡长(mm) 。

(2)不同整地断面形式的设计蓄水容积安全要求满足 V注Vo 0 

常用的整地方法的计算如下:

①反坡梯田 z 田面向内倒倾斜成坡度较大的反坡，以造成一定

的蓄水容积(图 11) 。当植树区的宽度(反坡梯田水平宽度)确定

后，若挖方与填方相等，则单宽梯田的最大有效蓄水容积 V 按下

式计算:

图 11 反坡梯田示意图

V=主t:nß (1 +旦旦11\
Z 飞 tanψ/

式中 :V一一→梯田的有效容积(m3 ) ; 

B一梯田园面的水平宽度(m) ; 

β一→梯田的反坡角 C) ; 

伊一一梯田的外坡角 C) 。

梯田的反坡角卢可用下式计算:

(11) 

itancpl /., 8V • \ l 
俨arctanl 亏二汇 (A!l十r一一 1 \ I (1 2) 

l '-飞'V 1:5" tan伊 /J

②水平沟 z 断面如回 12 所示，沟顶宽为 B(m) ，沟底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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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 外埂顶宽 e(m) ， 则实际栽植区占的水平宽度为 B十e ， 外

侧坡度 ψ 一般取 45。左右，内侧斜坡伊]一般取 35。左右，里内侧斜

坡 CP2 一般取 700左右，当自然坡度为 eC)时，则单宽有效容积V 可

用下列公式计算:

图 12 水平沟整地示意图

, 1 2 

v= U(h气)d2
一→

-1+I 
tan于 tancpz

(1 3) 

(1 4) 

①鱼鳞坑:参见图 13 ，形状似半月形坑穴，坑面一般取水平

状，坑的两角设有引水沟，外侧坡度￠较大，底面半径一般取

O. 5m~ 1. Om ，埂顶宽 e 一般取 O. 2m~0. 25m。单个有效容和、按

下式计算:

V=t情I+Rz)Zh
式中 :v→一单个有效容积(m3 ) ; 

Rl • 底面半径(m) ; 

Rz一一顶面半径 (m) ; 

h一→最高深(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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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鱼鳞坑整地示意图

18.7 其他规定

18.7.2 北方毗砂岩地区采取的生物措施治理主要指以沙棘为主

导的各类林草工程。实践证明沙棘林草工程是治理北方毗砂岩地

区的最有效措施。

客土绿化措施近年来在生产建设项目领域应用比较广泛，适

用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需配套灌慨设施。坡面

客土绿化的主要技术有格状框条、小平台或沟穴修整种植、开凿植

生槽、混凝土延伸植生槽、钢筋混凝土框架等。应用条件参见表

10 。

表 10 坡面窑土绿化技术应用条件

防护 适用范围

型式
绿化方向 技术特点

边坡类型 坡比 高度

泥岩、灰岩、砂岩等

格状
岩质路笙边坡，以及

播种草灌 框格内
土质或沙土质道路边 <1: 1 <10m 

框条 铺植草皮 客土栽植
坡、堤坡、坝坡等稳定

边坡

小平台 乔、灌、缘

或沟穴 士质边坡、风化岩 8m 植物、下垂 人工开阶、
<1: 0.5 

修整 石或沙质边坡 开阶 灌木(浅根、 客土栽植

种植 耐干旱贫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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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防护 适用范围

型式
绿化方向 技术特点

边坡类型 坡比 高度

植生槽规格长

乔、灌、攀缘 1m~2m 、
开凿

稳定的石壁 10m 开阶 植物、下 宽 O.4m 、<1 : 0.35 
植生槽

垂灌木 深 O.4m、

客士栽植

植生槽规格长

混凝土 乔、灌、攀缘 1m~2m 、

延伸 稳定的石壁 <1: 0.35 10m 开阶 植物、下垂 宽 O.4m 、

植生槽 灌木 深 O.4m 、

客士栽植

钢筋 浅层稳定性差旦难
框架内客

混凝 以绿化的高陡岩坡和 <1: 0.5 不限 植草

贫癖土坡
士栽植

土框架

喷播绿化措施是从日本和欧洲引进的一种技术，经过近年来

实践，在我国又发展出一些新型材料和工艺，其主要适用于

800mm 降水量以上地区，以及具备持续供给养护用水能力的其他

地区。主要技术有水力喷播植草、直接挂网+水力喷播植草、挂高

强度钢网+水力喷播植草、厚层基材喷射植被护坡、钢筋混凝土框

架+厚层基材喷射植被护坡、预应力锚索框架地梁+厚层基材喷

射植被护坡、预应力锚索+厚层基材喷射植被护坡等。应用条件

参见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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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喷播绿化技术应用条件

适用范围
技术名称 绿化方向 技术特点

边坡类型 坡度 高度

一般士质路堤 喷播按设计比

水力喷
边坡、处理后的士

草/
例配合草种、木纤

石混合路堤边坡、 1: 1. 5 <10m 维、保水剂、粘合
播植草

土质路笙边坡等
草灌

剂、肥料、染色剂

稳定边坡 及水的混合物料

将各种织物的

直接挂网+
草/

网(如土工网、麻

水力喷 石壁 <1 : 1. 2 <10m 网、铁丝网等)固

播植草
草灌

定到石壁上，后

水力喷播植草

网下喷一层厚

挂高强度
草/

度为 5cm~ 10cm 
1 : 1. 2~ 

钢网+水力 石壁 <10m 的混凝土作为填
1 : 0.35 草灌

喷播植草 层，后水力喷播

植草

首先喷射不含

种子的基材混合

适用于元植物
物，然后喷射含

生长所需的土壤
种子的基材混合

厚层基材喷 环境，也无法供给 草/
物，含种子层厚

>1: 0.5 <10m 度为 2cm。基材
射植被护坡 植物生长所需的 革灌

混合物为绿化基
水分和养分的坡

材、纤维、种植土
面

及混合植被种子|

凝土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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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适用范围
技术名称 绿化方向 技术特点

边坡类型 坡度 高度

覆盖三维网或

钢筋混凝土 浅层稳定性差 土工格栅、种子、

框架斗厚 且难以绿化的高 草/ 肥料、土壤改良
>1: 0.5 <10m 

层基材喷射 陡岩坡和贫癖土 革灌 剂等的混合料液

植被护披 坡 压喷播，厚 1cm~

3cm 

稳定性很差的 厚层基材喷

预应力锚索 高陡岩石边坡，且 射 z 在框架内喷

框架地梁+ 无法用锚杆将钢
不受限制 革为主

射种植基和混合
>1: 0.5 

厚层基材喷 筋混凝土框架地 草种，其厚度略

射植被护坡 梁固定于坡面的 低于格子梁高度

情况 2cm 

预应力
浅层稳定性好， 液压喷播或厚

锚索+厚层
但深层易失稳的 >1: 0.5 不受限制 革为主 层基材喷射植被

基材喷射
高陡岩土边坡 护坡

植被护坡

生态植生袋绿化是近年来出现一种新技术，适用于坡度小

于 1 : 0.35 的土质边坡和风化岩石、抄质边坡，特别适宜于不均

匀沉降、冻融、膨胀土地区和刚性结构等难以开展边坡绿化的区

域。

(1)坡度较缓的可按坡面直接堆放;坡度较大时应采用钢索拦

挡固定或与框格梁结合。需要配套灌溉设施的，应以滴灌、微喷灌

为主，其设计参考有关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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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以灌草措施为主，多树种、多草种?昆播。

18.7.4 园林式种植绿化中行道树设计应选择树木的品种和规

划。必须选择树干植、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质树木，胸径应在

6cm 以上，栽植在机动车道两侧的行道树分枝点应高于 3.5m ，无

中心立枝的树木必须有 4 根 ~5 根一级主枝，长度不得小于

35cm o 

18.8 配套工程

18.8.1 在较大规模进行林草生态工程建设时，苗木用苗量大，苗

木成活率要求高。为减少苗木运输损失，节省投资，应在造林地附

近立地条件较好处配套建设苗圃。具体按现行行业标准《林业苗

圃工程设计规范 ))LYJ 128 执行。苗圃生产的苗木质量达到现行

国家标准《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GB 6000 的要求。

18.8.2 在于旱地区营造具有生态功能的林草工程以及营造具有

生产功能的林草工程时，需配套其他辅助生产工程设计。

18.9 工程施工

18.9.1 林草工程在施工结束后的管护措施包括浇水，松土，除

草，补植、补播，应适时施肥，幼树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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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封育工程

19.2 封青设计

19.2.1 封育方式的选择除按本条执行外，在人为破坏严重的区

域宜实行全封;在主要树种萌囊能力强，且当地居民以林草作为主

要燃料和饲料的封育区域进行半封;在薪炭林和饲用林(草)的封

育区域进行轮封。

全封是指在封育期间，禁止除实施育林措施以外的一切人为

活动的封育方式。在边远山区、江河上游、水库集水区、水士流失

严重地区飞风沙危害特别严重地区，以及恢复植被较困难的封育区

宜采用全封。

半封是指在封育期间，林木主要生长季节实施全封，其他季节

按作业设计进行樵采、割草等生产活动的封育方式。在有一定目

的、树种生长良好、林木覆盖度较大的封育区宜采用半封。

轮封是指封育期间，根据封育区具体情况，将封育区划片分

段，轮流实行全封或半封的封育方式。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燃料

等有实际困难的非生态脆弱区的封育区宜采用轮封。

19.2.2 设计标准符合乔木郁闭度、灌木覆盖度或每公顷保有林

木数三项条件之一视为合格。元林地和疏林地封育中，乔木型应

符合乔木郁闭度不小于 0.20 ，或平均有乔木 1050 株以上，且分布

均匀;乔灌型应符合乔木郁闭度不小于 O. 20、灌木覆盖度不小于

30% ，或乔灌木 1350 株/丛以上;灌木型应符合灌木覆盖度不小于

30% ，或有灌木 1050 株/丛以上;灌草型符合灌草综合覆盖度不小

于 50% ，其中灌木覆盖度不小于 20% ，或有灌木 900 株/丛以上;

竹林型有毛竹 450 株以上，或杂竹覆盖度不小于 40% ，且分布均

匀。有林地封育中，封育小班应同时满足小班郁闭度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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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林木分布均匀，以及林下有分布较均匀的幼苗 3000 株/丛以

上或幼树 500 株/丛以上。灌木林地封育中，应满足封育小班的乔

木郁闭度不小于 0.20 ，乔灌木总盖度不小于 60% ，且灌木分布均

匀。年均降水量在 400mm 以下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

低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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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7]( 文计算

A.l -般规定

A. 1. 3 元洪水、泥沙观测资料的，可利用各省、市(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颁布的最新《暴雨洪水图集》或《中国暴雨统计参数图

集>>(水文 (2005J100 号) ，以及各地编制《水文手册》提供的方法进

行多种计算，通过分析论证，选用合理的设计洪水和输沙量成果。

• 230 • 


	封面

	公告
	前言
	目次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总体布置
	5 工程级别划分和设计标准
	6 梯田工程
	7 淤地坝工程
	8 拦沙坝工程
	9 塘坝和滚水坝工程
	10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
	11 坡面截排水工程
	12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
	13 土地整治工程
	14 支毛沟治理工程
	16 农业耕作措施
	17 固沙工程
	18 林草工程
	19 封育工程
	附录A
	附录B
	附录C
	本规范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条文说明
	目次
	1 总则
	3 基本规定
	4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总体布置
	5 工程级别划分和设计标准
	6 梯田工程
	7 淤地坝工程
	8 拦沙坝工程
	9 塘坝和滚水坝工程
	10 沟道滩岸防护工程
	11 坡面截排水工程
	12 弃渣场及拦挡工程
	13 土地整治工程
	14 支毛沟治理工程
	15 小型蓄水工程
	16 农业耕作措施
	17 固沙工程
	18 林草工程
	19 封育工程
	附录A

